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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研究非營利組織和租稅產生的關係，探討非營利組織從事何種行為

會涉及課稅，從事何種行為，無須課稅。本研究採用個案分析法，搜集法院判決

案例，藉由歸納法院最終的判決，來探討是否符合稅法相關規範，並得出最終結

論。    

本文的研究建議如下： 

一、 對於非營利組織之定義，建議予以修正，更能符合實情。 

二、 多重主管機關問題，建議大法院對此做解釋，其減免稅賦問題應符合何種條

件始得適用減免稅規定。     

三、 解釋函令位階是否有過低之虞，建議直接修正稅法或相關主管機關之規定，

更為妥適。 

四、 建議可參考美國內地稅法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免納所得適用標準，

用以健全稅務行政管理。 

 

 

 

 

 

關鍵字：非營利組織、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附屬作業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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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所謂「人權」，是指人所享有的權利。在我國具有法律人格者，有兩種，分

別為自然人與法人。自然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法人是具備人格

之社會組織，享有權利義務，可分為社團法人和財團法人，社團法人是社員組合

之組織；財團法人是財產組合之組織， 法人之權利能力，始於成立，終於解散

（呂炳寬，2014：3） 

「憲法第 19 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指人民有依法律所定要件

繳納稅捐之義務或享受減免繳納之優惠」1，「人民應依法律所定之納稅主體、

稅目、稅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目而負納稅義務」2，即租稅法律主義之

概念，人民僅須依法律所定納稅主體、客體、稽徵程序等…負繳納稅捐之義務，

依法律納稅，指納稅與免稅範圍，應有法律明定；徵收稅捐係對人民財產權之侵

害，非依法律不得為之。稅收是政府為滿足人民軟硬體之建設等公共需求，將人

民財富一部份移轉至國家，故租稅課徵租稅應依法行政。換言之，無法律依據，

國家無課徵租稅之權利，人民亦不受租稅繳納之要求（簡良夙，2001：37-38）。

綜上，租稅法定主義原則由課稅要件法定原則、課稅要件明確原則、程序保障原

則、禁止裁量及協議原則等要件所構成（林江亮，2011：36）。 

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規定「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

社會保險及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工作，應規劃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故

                                                 
1參照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 369 號解釋 ，日期：2016 年 3 月 20 日，取自：

https://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369 
2參照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 217 號解釋 ，日期：2016 年 3 月 20 日，取自： 

取自 https://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asp?expno=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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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除了依法徵收稅捐，也應依規定照顧人民基本需求，如醫療保健、國民義務

教育等。鑒於非營利組織之收入和資源，一部份來自於政府補助或善心人士捐

助，該資源已涉及道德、公益等社會問題，故政府本諸職權應管制較為妥適（林

江亮，2011：114）。 

綜上，基於租稅法定主義，政府以強制性且無對價方式，向人民徵收所需財

源，因課稅使人民財產產生侵害，故為合理保障人民權益，課徵租稅要件應以法

律明定；另考量社會政策目的、實現經濟政策或因應財政需要等等，應適度給予

減免租稅之優惠，例如為調整國民所得或財產重新配置，對高所得者及財產所得

加重稅賦，對低所得及薪資所得者減輕或免除課稅等；為加速資本累積，對儲蓄

與投資實行有條件、階段性的減稅或免稅；為促進產業區域均衡發展，業者投資

於發展遲延、落後或資源貧瘠地區，其投資金額可享稅賦之減免；促進產業升級

需要，業者投資於自動化生產設備或技術等，其投資金額可抵減應納的營利事業

所得稅（簡松棋，2006：57），前述之租稅優惠，皆是政府為因應為時代背景，

所實施不同之租稅優惠。 

政府除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3規定，所建立社會福利制度、社會保險、社

會救濟制度等，更可利用租稅系統達到社會政策推動目標，用以建構更完善的社

會安全網絡。此等租稅減免措施具社會目的租稅減免 （Tax Breaks for Social 

                                                 
3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國家應獎勵科學技術發展及投資，促進產業升級，推動農漁業現代化，

重視水資源之開發利用，加強國際經濟合作。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並

顧。國家對於人民興辦之中小型經濟事業，應扶助並保護其生存與發展。國家對於公營金融機構

之管理，應本企業化經營之原則；其管理、人事、預算、決算及審計，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

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並促進現代和傳統醫藥之研究發展。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

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保險與就

醫、無障礙環境之建構、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及生活維護與救助，應予保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

展。國家應重視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社會保險及醫療保健等社會福利工作，對於社

會救助和國民就業等救濟性支出應優先編列。國家應尊重軍人對社會之貢獻，並對其退役後之就

學、就業、就醫、就養予以保障。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尤其國民教育之經費應優先編列，

不受憲法第一百六十四條規定之限制。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

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對於澎湖、金門及馬

祖地區人民亦同。國家對於僑居國外國民之政治參與，應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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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TBSP’s 賦稅統計之稅式支出），不但給予個人及家庭優惠，也對提供財

源之營利事業或私部門基金提供租稅優惠（行政院主計處，2008：151）。 

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以下簡稱 OECD）國家中，透過租稅系統尋求社會目的措

施可分二種：一是對特殊所得來源或特殊家庭型態提供減稅，二是以低稅率課

徵，也就是社會目的租稅減免（TBSP’s），依 OECD 定義為「諸如扣除額、抵

減額、寬減額、免稅額、賦稅遞延等，具有移轉給付的政策功能或兼具激動民間

提供給付者均屬之」，因此包括對非營利團體的租稅優惠、保費優惠、對兒童之

租稅抵減、免稅及私部門退休金之租稅優惠措施等，均屬具社會目的租稅減免範

圍（行政院主計處，2008：151），我國稅法給予非營利組織租稅優惠方面，在

所得稅部份，凡屬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如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

者，本身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免稅，捐贈人之相關所得稅、遺產稅及贈與稅

亦可依規定減免稅捐，其中，考量各機關團體屬性不同而給予選擇性減免稅賦，

其採取方式具有補助理論之概念（吳國明，2000：28），即 OECD 所謂扣除額

及免稅額之概念。 

綜觀其它各國，基於各種因素給予自然人與法人，不同減免等租稅優惠，本

文依 2005 年 OECD 之淨社會支出調查（Direct taxation of transfer income and the 

value of tax breaks for social purposes : questionnaire and country responses），列出

英國、美國、挪威、日本、南韓之租稅減免內容，作為我國租稅減免項目參考（行

政院主計處，2008：152），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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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重要國家租稅減免比較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n Tax Deduction in Main Countries 

項目 

item 

英國 

UK 

美國 

USA 

挪威 

Norway 

日本 

Japan 

南韓 

South Korea 

中華民國 

R.O.C 

扣除額 

Deduction 

 1.醫療費用扣除額 

(Deductibility of 

Medical Expenses ) 

2.視障特別扣除額 

(Additional Deuction 

for The Blind) 

3.撫育費用抵減

(Exclusion of Certain 

Foster Care) 

4.兒童實減額 

(Personal Allowance 

for Dependants, 

Largely for Children) 

 

 

 

1.育兒費用扣除 

(Child Care 

Expense Deduction) 

2.醫療照護扣除 

(Healthcare 

Expense Deduction) 

1.配偶以外之

扣險額

(Deduction for 

Dependent 

Family Other 

than Spiuses) 

2.殘障、遺族、

工作學生之扣

除額 

(Deduction for 

Handicapped 

Survivors and a 

Working 

Students ) 

3.老人之扣除

額 

醫療支出之扣

除額 

(Deduction for 

Elderly) 

4.退休收入之

扣除額 

(Deduction for 

Retirement 

Income) 

1.非營利組織團體免稅 

(Tax Abatement for 

Non-profit Corporation) 

2.殘障進口用品豁免 

(Tax Abatement for 

Imported Goods for The 

Disabled) 

3.所得扣除 

(Income Deduction) 

  

1.低收入戶標準以

下之扣除額 

(Deduction for 

Low-income 

Family) 

2.低收入戶標準以

下之薪資特別扣除

額(Special 

Deduction of Salary 

for Low-income 

Family) 

3.殘障特別扣除額

(Special Deduction 

for Disbaility) 

4.低收入戶標準以

下之教育學費特別

扣除額(Special 

Deduction for 

Tuition for 

Low-income 

Family )  

免稅額 

(Exemptions) 

 醫療帳戶 

(Medical Saving 

 Accounts)  

1.兒童免稅額

(Children 

Exemption) 

2.七十歲以上直

系?尊親屬免稅額

(Over 70 Years 

Dependent 

Exemption  )  

寬 減 額

(Alowance) 

   單親特別扣除額 

             (Additional Personal 

             Allowance for  

One-parent Family  

) 

抵 減 額

(Credits) 

1.工作稅項抵減 

(Working Tax Credit) 

2.兒童稅項抵減 

(Child Tax 

Credit)(2003 年前在職

家庭稅項抵減

Working Family’s Tax 

Credit) 

   所得稅項抵減(Income 

Deduction, Equivalent 

to Tax Cr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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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絡民間社

會保障之租

稅減免 

(Tax breaks 

to stimulate 

private social 

protection(not 

including 

pensions) 

慈善團體所得(Income 

of Charities) 

1.民間醫療保險費及

照護費用免稅 

(Exclusion of 

Employer 

Contributions for 

Medical Insurance 

Premiums and Medical 

Care) 

2.慈善團體免稅 

(Deductibility of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 

 

   

 社會醫療保險

所得免稅

(Exclusion of 

Income from 

Social 

Insurance 

Medical 

Services)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08：152）。 

我國對非營利組織之租稅優惠，主要有所得稅、營業稅、房屋稅、地價稅、

印花稅、關稅、使用牌照稅、娛樂稅及土地增值稅，如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3 款4規定，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以下簡稱機關團體），符合行

政院規定標準者，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免稅；醫院、診所、療養

院所提供之醫療勞務、藥品、病房住宿和膳食，免徵營業稅；土地稅減免規則規

定，規範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福利事業或私立學校使用之土地，受贈人應繳之土

地增值稅全免（簡松棋，2006：61）。 

非營利組織在享受政府給予之租稅優惠，往往成為有心人士避稅、逃稅之管

道，常見之型態，又如捐贈者捐款予非營利組織，進而取得捐款收據，取得租稅

減免，嗣後，該捐款金額之一部份，又回流予捐款者，捐款人企圖以低價高賣方

式出售股票與非營利組織，形成利益輸送情事，或以高於市價數倍之價格向董事

購置土地或以圍標方式，由董事或其關係人取得營繕工程、儀器設備之銷售權，

形成非常規交易，此型態屬捐款資金回流捐贈者；捐贈者向非營利組織取得不實

之捐款收據，或向非營利組織取得比實際捐款金額更高之捐款收據，藉以逃漏所

得稅，或以非營利組織名義擁有動產或不動產，藉以規避遺產及贈與稅、非營利

組織成立後投資經營與創投目的無關之事業，而非專注於原有慈善服務之提供，

                                                 
4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3 款「下列各種所得，免納所得稅：…十三、教育、文化、公益、慈 

善機關或團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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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盈餘再以變相盈餘分配方式回流，嚴重侵蝕稅基等，此型態屬變相盈餘分配

（林江亮、張秋桂、黃美玲，2004：20-21）。 

為杜絕非營利組織假借公益，進行不法情事，產生各種弊端；政府於 1944

年 12 月 30 日發布台 83 財字第 48696 號函，修正免稅標準，將非營利組織的銷

售行為列入課稅範圍，其目的為防止財團法人假公益之名行不法之實。在租稅法

定主義之下，人民有納稅之義務且不得抗拒，惟在符合某些條件下，得享有租稅

減免之優惠。 

綜上，本文應先探討課稅主義之概念，次之探討非營利組織之租稅理論，包

含非營利組織之課稅範圍和免稅範圍（本文僅探討所得稅、營業稅、房屋稅、地

價稅和土地增值稅部份），再討論現行非營利組織之租稅實務，即法院判決案例

和財政部的解釋函令等，探討何種行為適用免稅，何種行為不適用免稅，最後歸

納結果並給與建議。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我國稅法及相關法令，未明確對非營利組織下定義，界限未明，是否屬非營

利組織之一員，是否適用免稅規定，常常是非營利組織所關心的議題，政府為鼓

勵非營利組織從事教育、文化、公益或慈善動活動部份者，稅法上賦予從事前述

活動者，如已依相關規定辦理設立登記在案者，給予免稅優惠；非營利組織如符

合稅法之免稅規範，則適用免稅規定，即非營利組織得享有更多資源，可從事更

多和設立宗旨相關活動，用以健全社會福利制度網。使非營利組織了解，稅法的

課稅範圍和免稅範圍有那些，在何種行為下應課徵租稅，何種行為下免課徵租

稅，避免誤觸法網，造成逃漏稅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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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前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文擬探討課稅主義之概念，次之探討非營利

組織的租稅理論，再檢視我國現行法令及實務上做法，最後檢討免稅範圍，以供

社會大眾，對於非機關團體有關課稅範圍及免稅範圍有更清楚之概念，並供作為

改進之參考。綜上，本文之研究如下： 

1、非營利組織形成的理論為何？其定義為何？種類有那些？ 

2、免稅理論為何？又租稅法的原則包含那些部份？稅收的職能為何及租稅原則 

內容為何？   

3、就法院判決案例和財政部解釋令，探討非營利組織之課稅範圍與免稅範圍為

何？  

4.分析個案內容，並探討法院判內容，再加以歸納整理。 

 

第三節    研究限制 

我國稅法給予非營利組織之租稅優惠，有營利事業所得稅、營業稅、房屋稅、

地價稅、印花稅、關稅、使用牌照稅、娛樂稅及土地增值稅，對非營利組織而言，

印花稅、關稅、使用牌照稅、娛樂稅之租稅負擔相對而言較低，因非營利組織財

源有限，為維持非營利組織之運作，部份非營利組織有銷售貨物或勞務情事，產

生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稅賦，非營利組織如移轉土地會產生土地增值稅，持

有租用土地從事相關公益活動會產生房屋稅及地價稅稅賦，本文僅探討所得稅、

營業稅、房屋稅、地價稅和土地增值稅，該稅賦對非營利組織影響較深，藉以分

析非營利組織是否適用免稅規定，因時間有限，無法探討所有法院判決和財政部

解釋函令，因能力有限，無法探討所有相關租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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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重要名詞解釋 

壹、非營利組織（Non-profit-Organization，NPO） 

最早非營利組織一詞，是源自於美國內地稅法（Internal Revenue Code），

第 501 條第 c 項第 3 款之定義，該條文內容將教育、宗教及科學等著重於公共事

務利益之組織，使其享有租稅減免優惠，故前述非以獲取利潤為目的之事業單

位，被稱為「非營利組織」（林江亮，2011：4）。   

 

貮、社會目的租稅減免(Tax Breaks for Social Purpose；TBSP’s) 

在 OECD 定義下的「社會目的租稅減免」概念與德國稅法上之「社會目的

的稅法規範」（Sozial-Zwecknorm）觀念雷同，即政府利用稅法來達到社會的目

的規範，在此所謂「社會的」（sozial），非單純指援助無所得或所得甚少的群

體，而更多指增進公共利益、社會利益、公共福利及人民團體生活等。社會目的

規範乃是管制的規範，用以實現社會政策（如經濟、文化、健康、所得重分配、

職業目的）等而非財政的目的。此種規範並未作成任何課稅決定，可經由各種稅

捐優惠減輕稅負（即稅式支出概念），也可能創設附加的稅捐負擔，利用該手段

達到政府所需之目的（陳清秀，2016）。 

 

參、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所謂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是以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

團的組織，或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者為限（請參



9 

 

照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4 項5）。本文所指依相關法令設置之非營利組織，例如，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財團法人白陽大道教育基金會等、有限責任台灣區

漁船產物保險合作社、台北藝術推廣協會、私立中華高級中學、太極門氣功養生

學會、自來水產業工會案、財團法人台北市社子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臺灣省私

立發一崇德慈善事業基金會等、財團法人台灣更生保護會。 

 

肆、銷售貨物或勞務 

凡將貨物的所有權移轉與他人，以取得代價者，為銷售貨物；提供勞物與他

人，或提供貨物與他人使用、收益，以取得代價者，為銷售勞務（請參照營業稅

法第 3 條6），例如宗教等團體販售宗教相關商品，如香燭、金紙、祭品等、供

應齋飯和借住客房的收入，或提供納骨塔供人放置骨灰、神位的收入，訂有收費

標準者，屬銷售貨物7；以大樓管理委員會名義與人訂立租賃契約，將大樓屋頂、

外牆、陽台等出租，所收取租金收入歸入管理委員會基金部分，屬大樓管理委員

會銷售勞務的收入8。 

 

伍、附屬作業組織 

所謂附屬作業組織是指機關團體為達成其創設目的而另設經營事業或營業

                                                 
5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4 項「本法稱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係以合於民法總則公 

 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者為限。」 
6營業稅法第 3 條「將貨物之所有權移轉與他人，以取得代價者，為銷售貨物。提供勞務予他人， 

 或提供貨物與他人使用、收益，以取得代價者，為銷售勞務。但執行業務者提供其專業性勞務 

 及個人受僱提供勞務，不包括在內。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視為銷售貨物：一、營業人以其產製、 

 進口、購買供銷售之貨物，轉供營業人自用；或以其產製、進口、購買之貨物，無償移轉他人 

 所有者。二、營業人解散或廢止營業時所餘存之貨物，或將貨物抵償債務、分配與股東或出資 

 人者。三、營業人以自己名義代為購買貨物交付與委託人者。四、營業人委託他人代銷貨物者。 

 五、營業人銷售代銷貨物者。前項規定於勞務準用之。」 
7參照財政部 8503727 台財稅第 851900292 號函      
8參照財政部 930629 台財稅字第 093045288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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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之組織，例如中興大學附設蕙蓀實驗林場森林遊樂區、東海大學附設實習農

牧場、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等、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中山

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等。 

 

第五節    先期研究文獻檢閱 

非營利組織種類和型態日益漸增，對社會大眾影響不可言語，從事有利公眾

事務，具有輔助政府財政支出作用，因此政府應給予租稅優惠，惟我國稅法對非

營利組織的法律規範並不完備，又欠缺適當的財務揭露的要求，因而衍生非營利

組織逃漏稅捐等問題。本文獻探討首先整理國內學者在非營利組織租稅徵免問題

上的文獻，並作彙總整理。本文係就探討稅賦之重要性，非營利組織在何種情形

下免稅、何種情形下應稅，為何有例外情形，即免稅存在的必要性。本研究將歷

年來學者建議歸納如下幾點：    

王光毅（2000）認為稅捐稽徵機關對非營利組織的課稅資料和收入不易掌

握，另外非營利組織的會計制度不夠健全；政府未針對非營利組織訂定專用之會

計原則和審計查核準則，如果非營利組織未從事創設目的活動，則政府督導有困

難。此文獻指出政府因無法掌握非營利組織的相關課稅資料和收入，且因無專屬

查核準則，致查核課徵租稅有困難度。 

凌忠嫄（1991）認為法令規範欠缺完備，如非營利組織從事與創設目的無關

活動，卻仍享受免稅的優惠，會形成逃漏稅之現象，造成政府稅收損失，對其他

營利事業會形成不利的競爭。此文獻指出因欠缺完善課稅規定，致使非營利組織

從事非相關活動，仍得享有免稅規定，形成不公平現象。 

許崇源、吳國明（2000）認為世界各國對非營利組織免稅方式，均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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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依公共性不同，給予不同的租稅優惠，有的不區分非營利事業公共性，只要符

合免稅要件，即可享受相同的免稅優惠，我國所得稅法規定對公益性與非公益性

有所區分，但實際運作上對公益性的重視，不如對財源是否來自商業性的重視。 

此文獻指出各個國家給予非營利組織之租稅優惠，有許多差異性。 

蔡培村、蘇美蓉（2004）認為非營利組織分由各部會及縣市政府負責，會產

生管理制度鬆散現象，現行稅制面臨免稅資格問題的探討，是否涉及課稅公平問

題、稅捐稽徵機關稅籍資料不完整，衍生逃避租稅問題；又非營利組織具有公益

性質，財產、所得、營業等資訊是否可公開；另外，非營利組織課稅原則援用「營

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是否適合。此文獻指出非營利組織分別各部會所管轄，

管理不易，且具公益性，相關財產、所得是否適合公開等。  

林世銘、李統順（1997）表示，行政院於 1994 年 12 月 30 日修正的「教育、

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免稅標準之法條含意不明

確、適用對象、主管單位機關劃分不清、個別解釋函令過多和部份非營利組織免

辦結算申報等缺點，另外，對於非營利組織從事政治遊說活動，投資營利事業以

及關係人交易等，我國稅法免稅標準，有規範不明確情事。此文獻指出本國對非

營利組織之免稅規範不夠具體明白，且相關解釋函例過多。  

簡良夙（2001）認為我國分稅立法結果，形成公益團體享有不同減免稅之優

惠，其中，所得稅免稅標準第 2 條第 1 項9將公益團體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銷售

貨物或勞務之所得，排除於免稅所得之範圍，與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3 款10規定

不合，已逾越所得稅法的授權範圍，違背憲法第 19 條11租稅法律主義之本旨。

此文獻指出我國現行稅法對非營利組織之租稅減免，違反憲法之虞。 

                                                 
9免稅標準第 2 條第 1 項「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定者，其本身之所得

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一、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

團及財團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  
10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3 款「下列各種所得，免納所得稅：…十三、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

關或團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  
11憲法第 19 條「 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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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江亮、張秋桂與黃美玲（2004）認為我國政府給予非營利組織租稅優惠同

時，並沒有盡到監督的責任，運作也無法控管，導致許多弊案和問題產生，建議

參考美國做法，將非營利組織的財務與稅務結合，透過財務透明可減少不法情事。 

此文獻指出，政府並善盡管理之責，致產生許多弊病。  

李秉鈞（2006）認為應修改所得稅法對非營利組織的用詞，並增列課稅的法

律依據和銷售貨物或勞務的虧損扣除規定，另外參照美國相關法令規定，修正我

國稅法，可建全我國的稅務行政管理。此文獻指出建議修改非營利組織之定義，

並增列稅法上之相關扣除額。 

柯格鐘（2009）表示免稅優惠的非營利組織型態、要件與所從事行為進行規

範相關重要，其中之一部份，有關非營利組織進行積極要件（包含公益性、直接

性、無私性與唯一性）規定，對於我國法制有消極性要件規定具參考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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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相關文獻研究發現及結論彙整 

研究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具體研究發現及結論 

凌忠嫄 

1991 

非營利組織課稅

規定之國際比較 

文獻研究法 

專家論壇 

參酌世界各國課稅規定，建議如下 

1.建立 NPO 統計資料，用以評估經濟效

益和修正課稅規定的參考。 

2.NPO 從事營利活動的所得不得免稅。 

3.強制 NPO 提出免稅申請，同時稽徵機

關加強查核與管理。 

林世銘與 

李統順 

1997 

美國非營利組織

所得稅徵免制度

之研究 

文獻研究法 1.美國內地稅法在名詞解釋、定義、課

稅所得的計算，均詳細記載，使徵納雙

方有所依循，值得我國借鏡。 

2.美國內地稅法在 NPO 從事政治遊說

活動，投資營利事業以及關係人交易

等，均有詳細規定，值得我國檢討免稅

標準時加以參酌。. 

王光毅 

2000 

非營利組織課稅

資料管理之研究 

文獻研究法 1.以改造流程的概念來探討 NPO 相關

資料的建立及運用，並引進資訊科技取

代過多人工作業。 

2.縮短作業流程，並針對現有 NPO 事業

資料的建立。 

3.管理與運用現況加以分析其利弊，提

改造後的流程比較分析。 

許崇源與 

吳國明 

2000 

我國非營利組織

租稅問題之研究 

問卷調查法和 

文獻研究法 

1.NPO 租稅減免應依租稅本質而定，為

鼓勵民眾互助及對公眾事務參與，如由

民眾集體行為不必納稅之行為或標

的，如以 NPO 方式為之，亦不需課稅。 

2.公益性 NPO，除依租稅本質而免稅

外，應適當給予免稅的優惠，以資鼓

勵。  

簡良夙 

2001 

公益團體租稅優

惠規定之檢討 

文獻研究法和 

個案研究法 

1.對所有公益團體均得為免稅主體者，

有所得稅、娛樂稅、使用牌照稅。 

2.於某些功能類型之公益團體，始有受

租稅優惠者 有營業稅、地價稅、房屋

稅、關稅、印花稅。 

3.以公益團體之組織方式區分得否享有

租稅優惠或稅率之高低不同者有地價

稅、房屋稅、印花稅。 

4.違反租稅法律主義之行政命令，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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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若認有明文化之必要，則應立法明

定之。 

林江亮、 

張秋桂與 

黃美玲 

2004 

非營利組織稅務

問題之研究 

文獻研究法 1.我國給予 NPO 租稅優惠的同時，未要

求其接受公眾監督，亦無法有效監督

NPO 之運作，致弊案層出不窮，為解決

該弊端，可以仿傚美國的做法，將減免

租稅之優惠與公眾之監督相互連結，並

將 NPO 之財務與稅務申報合而為一，

減少編制報告之成本，亦可減少自我圖

利之弊端。 

2.財務資訊透明度的增加，可提升 NPO

之公信力，以利於 NPO 之籌措及設立

目的之達成，並發展政府與企業部門所

未能滿足的社會需求。 

蔡培村與 

蘇美蓉 

2004 

非營利組織財務

來源及所適用稅

法之研究 

文獻研究法 1.NPO 的收費行為、營利取財方式，再  

加上政府免稅措施，是否與營利組織立

於不公平競爭上，而引發社會問題？ 

2.NPO 以服務為導向，擁有多重無形組

織目標，但因經費、人力不足等因素績

效不彰，未來目標應加強於績效之管

理。 

3.NPO 分由各部會及各縣市負責，整體

管理制度鬆散，下列問題應予重視： 

（1）免稅資格問題之探討。 

（2）稅捐稽徵機關稅籍資料未完善，

衍生逃避稅賦問題。 

（3）免稅資問題之探討。 

（4）稅捐稽徵機關稅籍資料未 完善，

衍生逃避稅賦問題。 

（5）特定組織有條件免辦所得  稅結

算申報是否涉及課稅公平問題。 

（6）會計師簽證申報問題之探討。 

（7）NPO 既是公益性質，其財產、所

得、營業等資訊是否可公開？ 

（8）NPO 課稅原則援用營利事業所得

稅查核準則，是否適當？ 

（9）利益輸送問題之探討。 

李秉鈞 我國非營利組織 個案分析法 1.修改我國所得稅法對 NPO 之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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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徵免所得稅之研

究 

文獻研究法 2.增列非 NPO 課稅之法律依據及銷售

貨物或勞務虧損扣除規定。 

3.參照美國內地稅法規定修改教育文化

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

標準。 

4.健全稅務行政管理。                                                                                                                                                                                                                                                                                                                                                                                                                                                                                                                    

柯格鐘 

2008 

非營利組織課稅

制度之德國法研

究 

文獻研究法 1.德國稅法通則是兼具實體與程序法雙

重意義，對於各別稅法中有關 NPO 免

稅優惠之規定，具有規範與補充之作

用。 

2.德國稅法通則第二章第三節，記載具

備稅捐優惠地位之要件進行詳細而完

整的規範，又稱其為稅捐公益法 。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非營利組織數量不斷增加，伴隨著課稅制度不完整，各

式各樣的弊病也隨之增加，綜上學者之探討，歸納如下： 

就國際面而言，對非營利組織的課稅規定而言（凌忠嫄，1991），認為各國

原則上不應禁止，非營利組織從事商業活動，惟從事商業活動時，應視同一般營

利事業課稅。 

就實務面而言（王光毅，2000）建議，改造課稅流程，用來探討非營利組織

資料的建立及運用，縮短作業流，建立非營利組織事業的資料庫，管理與運用現

況加以分析其利弊。為利於應稅營利所得的查核，應稅的營利所得與免稅的非營

利所得應分別設置帳簿，與應稅及免稅所得皆有關連的資產及負債，全部認列為

與營利活動有關，而加以課稅（凌忠嫄，1991）。  

就法律層面而言（李秉鈞，2006），認為可參照美國內地稅法規定修改教育

文化公益慈善機關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並修改所得稅法對非營利組織之用

語，仿效美國做法，將減免租稅優惠與公眾之監督互相連結，將其財務和稅務公

開，透過財務資訊透明化，用以增加非營利組織的公信力（林江亮、張秋桂與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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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玲，2004）。 

非營利組織只要符合規定，即可取得免徵所得稅的待遇，但美國內地稅法在

免稅規定外，對非營利組織有例外性的規定（林世銘與李統順，1997），分別為

1.允許在一定的限額內從事遊說活動；對於政治性支出，應課部份稅捐2.對無關

業務之所得課稅3.對無關業務所得舉債之所得須課徵所得稅4.即使全部利潤均用

於支持其他免稅組織，亦應課徵所得稅，惟有例外情況。 

本文之研究與前述先期文獻檢閱之相同部分為建議修正對非營利組織之定

義，差異性為，本文除提及非營利組織面臨多個主管機關，是否適用免稅規定，

對於情況雷同案件，法院做出不同之審判結果，導致結果截然不同，致使非營利

組織無所適從。  

綜上，本文主要研究我國非營利組織之租稅行為，經由文獻檢閱，再從理論

基礎著手，並從法院案例和財政部解釋函令驗證，是否和理論相符，最終得出法

院判決結果，並下結論和提供建議，得出何者行為應負擔租稅，何種行為不須負

擔租稅，其中政府考量整體稅制之概念，或其他因素考量，是否有不同結果，相

同案況，結論是否相同，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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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基礎 

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在「後資本主義社會」（Post-Capitalist）指出：

在未來的趨勢，社會將有兩種需求會不斷的成長，一種是「慈善救助的活動」，

另一種是「社區改善」與「人的提昇」的服務活動；美國前總統布希（George Bush）

表示非營利組織的重要性宛如「點亮了千盞燈光」（轉引自蔡培村、蘇美蓉，2004：

73）。由此可知非營利組織對人民之重要性，本章就非營利理組織下定義、及分

類作介紹、其形成理論及免稅理論作介紹。 

 

第一節 非營利組織定義及特性 

壹、非營利組織定義 

最早出現非營利組織一詞，是源自美國內地稅法（Internal Revenue Code），

第 501 條第 c 項第 3 款的定義，該條文把教育、宗教及科學等著重於公共事務利

益之組織，享有租稅減免之優惠，故前述非以獲取利潤為目的之事業個體，被稱

為「非營利組織」，法條內容如下：（林江亮，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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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美國法律所規定之免稅機構類型 

稱號 免稅機構類型 

501（c）（1） 國會法案設立的機構（包括聯邦信用合作社） 

501（c）（2） 免稅機構的產權子公司 

501（c）（3） 
宗教性的、慈善性的、教育性的、科學性的、文藝性的、公共安全檢驗性的、
倡導國內或國際體育業餘比賽的，以及保護兒童和動物的機構 

501（c）（4） 公民聯盟、社會福利機構和地方雇員組織 

501（c）（5） 工會、業和園藝業機構 

501（c）（6） 商會 

501（c）（7 ） 社交和娛樂性的俱樂部  

501（c）（8） 互助型的同鄉會、聯誼會 

501（c）（9） 雇員自助互惠組織  

501（c）（10） 提供對外捐助的同鄉會、聯誼會 

501（c）（11） 教師退休基金組織 

501（c）（12） 人身保險互惠組織、互惠耕耘灌溉公司、合作互惠型的電話公司等   

501（c）（13） 公墓 

501（c）（14） 州立的信用合作社、互惠儲備基金會 

501（c）（15） 互惠型的保險公司或組織 

501（c）（16） 合作收割融資機構  

501（c）（17） 失業保險補充基金 

501（c）（18） 1959 年 6 月 25 日前設立的雇員資助的退休基金 

501（c）（19） 退役或現任軍人機構 

501（c）（21） 煤礦工人肺病保險基金 

501（c）（22） 雇員債務基金 

501（c）（23） 1880 年前建立的退役軍人機構 

501（c）（25） 多產權子公司或基金 

501（c）（26） 為高危人群提供醫療資助的州立機構   

501（c）（27） 為工資提供再保險的州立機構   

501（c）（28） 全國鐵路退休投資基金 

501（d） 宗教和傳教組織 

501（e） 醫院服務合作機構 

501（f） 教育機構合作投資機構 

501（k） 兒童保育機構 

501（n） 慈善風險聯營 

501（q） 信用咨詢機構 

501（a） 民合作組織 

527 政黨、競選組織 

 資料來源：盧咏（20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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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美國非營利組織定義與特性 

一、定義 

所謂非營利組織，指組織設立目的和營運，非以追求利潤為目的，倘有盈餘

或利潤，可留作組織創設目的或擴充用，不分配予組織之職員、成員、捐助人，

非營利組織不以營利為目的，亦無禁止非營利組織提供財物或勞務收取費用，透

過收取合理費用，用以維持非營利組織生存與發展，非營利組織具有社會公益性

和接受社會大眾之捐款使用特性，綜上，非營利組織營運應受政府嚴格管理與監

督，並給予租稅減免獎勵（簡松棋，2006：10）。 

二、特性 

美國會計師公會（AICPA）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認為非營利組織

具有下列特性（簡松棋，2006：11） 

（一）組織本身收入，多來自於社會大眾捐贈或政府捐贈或補助，且捐贈人或補

助人不會期待組織有所補償或回饋，和營利組織之收入來自銷售貨物或勞

務不同。 

（二）組織本身營運目的，不以銷售貨物或勞務方式獲取利潤，和營利組織銷售

貨物或提供勞務獲取利潤不同，倘非營利組織有盈餘亦無社員可分配。 

（三）非營利組織是財產集合體，組織本身無業主權益存在（ownership interests），

非由社員所組成，和營利組織，以人為主體所成立之組織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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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國非營利組織的定義與特性 

一、定義 

根據學者 L. M. Salamon 的說法，非營利組織屬民間法人組織，以追求教育、

保健、社會福利、科學進步和多元性價值之促進等公共目的為宗旨的組織（轉引

自林淑馨，2013：11）。 

T. Wolf 於 1990 年將非營利組織定義如下：1.替眾人服務的使命 2 合法立案，

且接受法令規章的約束 3.屬非營利或慈善團體 4.經營使命須排除私人利益 5.得

享有免除政府租稅負擔優惠 6.享有法律優待待遇，且捐助者的捐款得列入減免稅

範圍（轉引自蔡培村、蘇美蓉，2004：73）。 

二、特性 

L. M. Salamon 主張非營利組織特性包含下列六項（轉引自林淑馨，2013：

11）： 

（一）正式（formal）組織 

非營利組織應具有某種程度的制度化，也就是說在特定國家之非營利組織，

具備有正式組織章程、定期舉行會議、擁有會員幹部、具有規劃運作之過

程，至於某些非正式或是暫時性人員結合，非屬非營利組織之範疇。   

（二）民間的（private）組織 

民間組織表示非營利組織不隸屬政府部門，亦非由政府部門所掌管，但 不

代表非營組織不能接受政府之支持，關鍵在於非營利組織本身結構必須是

民間性質。 

（三）不從事盈餘分配（non-profit-distributing） 

非營利組織存在主因不是為了獲取利益，但非營利組織仍然可以獲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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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利益應投入非營利組織之使命和任務，而非分配予特定人，此特性是非

營利組織與營利組織最大之差異性。 

（四）自主管理（self-governing） 

非營利組織對於本身業務活動具有主導權，不受政府部門或贊助企業之外 

部力量控制。 

（五）從事自願服務（voluntary） 

非營利組織行動與事務管理，多數是由具有義務性質和自發性志工所參與，

換言之，非營利組織成員都是自願性參與和奉獻，不能是被迫加入的。  

（六）公益的屬性（philanthropic） 

非營利組織成立或活動目標，必須為公共利益作為，為提昇社會大眾生活 

品質，而非為特定人利益，如非以公益為出發點，則失去非營利組織之最

終目標。 

 

第二節 非營利組織產生理論基礎 

Weisbrod 分別於 1975 年和 1977 年提出的古典公共財理論（classic public 

goods theory），指出政府無法提供足額公共財或集體財（public or collective 

goods），是因為部份非營利組織沒有能力進行遊說，讓政府透過各種管道，例

如，立法或其他方式來提供足額公共財，因為美國的民主制度將它寄託在中間選

民上。因此，非營利組織扮演了政府組織與市場無法提供公共財之私人提供者（轉

引自吳國明，2000：17）。  

壹、歷史因素（historical） 

在政府組織未發展完全時，無力提供人民所需的福利與相關設施，因而發展

出鄰居互助的自願性組織，比方農忙時鄰居互相協助，解決彼此問題的組織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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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社群組織（林淑馨，2013：50），也就是人們經由透過與他人成立自願性組織

來處理政府無法處理的事情，形成自願性的救火組織或其他社群組織，即使產生

了政府組織，但考量許多因素比方人民怕統治者擴權及政府官僚體制等，所以某

些事務仍由民眾自己做（許崇源、吳國明，2000：109）。「自西元 1850 年非營

利組織的觀念清楚出現在漢摩拉比法典（Code of Hammurabi）以來，隨著社會

文化之發展力，非營利組織由最初之家族團體、教會演變今多而複雜之態樣」（李

秉鈞，2006：18）。   

 

貮、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 

Hansmann 於 1980 年指出，當交易雙方產生資訊不對稱時，會形成契約失

靈。比方老人安養中心的消費者是家中老人，而需求者是老人之子女，在消費者

與需求者不同之下，非營利組織不以盈利為目的，沒有分配盈餘之考量，不會因

為追求利潤而降低服務品質，相較之下較受到人們的偏好，所以子女們會偏好選

擇非營利組織來照料他們的家人（轉引自許崇源與吳國明，2000：109-110）。

另一種市場失靈是在市場中只要有搭便車（Free-Rider）的情況下，縱使有消費

者在沒有付費情形下，仍可使用財貨，此財貨具有公共財特質，也就是人民不願

意分享成本，卻想使用財貨，有坐享其成的概念，此種情形和市場機制使用者付

費概念是相背而馳，例如居住安全問題的建置、藝文活動的推廣、國家消防、公

園或是燈塔等。（林江亮、張秋桂、與黃美玲，2004：14）。 

 

參、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 

所請政府失靈是指政府為了解決市場失靈所產生的各式各樣問題，透過各種

的政策和干涉手段，用來擬補市場失靈所產生的缺失，但是由於政府在運作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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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等因素，有許多先天上的限制，無法達到預期結果，最終導致政府失靈的狀

況。Weisbrod 於 1988 年指出政府所提供的財貨無法滿足所有人的需求，也就是

在多元化的社會下中，政府所提供之財貨無法照顧到所有人民，當政府所提供之

財貨或服務無法滿足部分人民之需求的現象稱為政府失靈。在民主國家中，基於

中間選民之關係，政府施政僅是多數決之概念，當市場失靈時，基於種種因素，

政府介入也無法完全改善時，會形成政府失靈，此時非營營利組織運醞而生。故

非「營利組織在沒有完全獲得大多數人支持之情況下，仍可以組織為一個小團

體。由於政府介入，基於政治考量和繁瑣之行政流程，相較於非營利組織，可以

迅速的應對其需求，其效率較高」（轉引自陳亮光，2008：25）。 

 

肆、多元論與自由意志（pluralism/freedom） 

此理論主要闡述非營利組織在社會價值多元論與自由意志所存在的重要

性。「Salamon 引述 John Stuart Mill 在其 On Liberty 一書中論述：「政府之

運作方式無論到哪裡都極為相似，在另一方面，透過個人或自願性組織，可以有

多樣化之試驗，且可以產生放無止息之多樣化經驗」。 Salamon 認為，為大眾

服務除了宗教或其他因素考量，其動機可能是意識型態因素或是想擁護宗教上的

想法，對他們所關心對象所接受之服務財貨及勞務的不足、創造性之表達、專業

上之愛好或正義感之驅使等等。不管出發動機為何，具有該想法之人，在所服務

提供之財貨及勞務上會有大量供給，故產生各種態樣之非營利組織。「Salamon

也舉例因多元論與自由意志之興起，對美國產生之影響，如廢除奴役制度、爭取

婦女投票權、環境保育、改善工作環境之安全、增進兒童福利、倡導自由主義等」

（轉引自李秉鈞，2006：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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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團結一致（solidarity） 

人類通常無法獨立而活，而須依賴他人幫助而完成大多數事物。Salamon 表

示非營利組織之所以形成且存在的另一個因素是「在民主國家中，每個人都是相

當獨立而且相當脆弱；他們很難自己獨立做任何事，而且也很難強迫他人去支持

他們，如果沒有學習自願性地彼此幫助，他們將變得更弱。」，故非營利組織之

出現可以凝集更多資源和力量去完成人民之所需要之事物（轉引自劉蕙瑢，

2008：24）。 

上述之各種理論，闡述出非營利組織對人民重要性，Salamon 在 1999 年指

出「非營利織不但具有解決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之功能，且提供公共財之不足，

並改善契約失效現象，用以及落實社會價值之多元化，並鼓勵民眾互相幫助及增

進公共服務等功能」（轉引自許崇源、吳國明，2000：109）。 

 

陸、非營利組織減免租稅的理由 

一、 可補充國家提供公共財的不足和減輕政府財政支出 

因公共財具有消費不具排他性（nonrival consumption）、不適用排他原則

（nonexclusion principle）及外部經濟（externalities）之特性，如經由市場自由經

濟交易，會出現供不應求狀況，由政府提供較為適當。例如，救貧是一種公共財，

屬政府工作和任務，如由非營利組織社會團體從事救助窮人之工作，能補充政府

提供數量之不足，也可減少政府救貧支出（簡松棋，2006：58）。 

二、 有鼓勵生產及消費具外部經濟財貨及勞務的效果 

所謂外部性是指未消費也可獲得利益，應由政府提供，不致供給數量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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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私立學校教育，直接利益者為該校之學生，應向學生收費，但學校教育具

外部利益，因教育普及能使社會更詳如，進而促使社會文化及秩序更良好，利益

及於社會中每一人，惟無法向受益之社會大眾收益，如私立學校費用全部由學生

負擔，而享學校教育外部利益者，無須負擔費用，有失公平，此舉，會造成學校

教之供給量偏低及品質欠佳。近期公共財理論發展，認為改善此種情況，解決方

法是，對享受外部利益者，應以繳稅方式予政府，政府以稅收，補貼提供具有外

部利益之私人或企業，近而使供給財貨達到最適數量，例如，醫療、公園、音樂

會及學術研究等（簡松棋，2006：58-59）。 

三、 鼓勵民間從事公益活動提昇公益事業品質 

從社會學角度而言，非營利組織對社會扮演重要角色，如創造新的社會領域

關懷、發起並提倡重要的改革、保護並聯繫某些社會價值、提供勞務服務給需要

的人及擴大社會參與的管道。對非營利組織提供租稅優惠，可提昇民間從事更多

公益活動，原應納之稅金可用以提升公共財品質之經費來源，創造更和諧之社會

（簡松棋，2006：59）。 

四、 對非營利組織減免租稅優於對非營利組織直接補助 

政府對非營利組織的補貼，有租稅減免和直接補助二種，如對非營利組織按

其公益高低和績效，採直接補助，因補助經費財源係來自稅收，不但增加政府課

稅的成本和人民租稅負擔，也會影響人民工作意願、降低投資意願和儲蓄水準。

租稅是政府對人民以強制且無償方式課徵租稅，易導致人民和政府產生摩擦。故

採取租稅減免是較佳方式（簡松棋，2006：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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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非營利組織種類 

壹、依事業目的分類 

Bitter 和 Rahdert 在 1976 年提出，非營利組織可分為二類（轉引自吳國明，

2000：14-15），分述如下： 

一、公益型（public）：包含慈善組織、教育組織、科學組織、宗教組織、社會

福利組織及私人基金會組織。 

二、互益型（mutual）：包含俱樂部、合作社、工會及商業團體等組織。 

 

貮、依服務對象分類 

Weisbrod 於 1998 年，將非營利組織分為三類（轉引自吳國明，2000：15），

分述如下： 

一、商業性或私人性質（commercial or proprietary）：以會員為服務對象的合作

社、俱樂部、農會、工會、商會或職業團體等互益型組織。 

二、集體性（collective）：為社會大眾提供公共財，以大眾為服務對象的公益組

織，如醫療研究、博物館、美術館。   

三、信賴性（trust）：提供比營利事業具信賴之服務組織，主要係以個人為服務

對象，並向個人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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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依設立宗旨分（簡松棋，2006：18-22），分述如下： 

一、學術研究及文教基金會：例如，中正科學技術講座基金會、台灣經濟研究基

金會、財團法人中國回教協會、財團法人中國工程師學會、財團法人中國圍

棋學會等。 

二、財團法人私立學校：例如，私立東海大學、財團法和春技術學院、私立文化

大學、私立靜心小學、私立中華高中。 

三、財團法人醫療機構：例如，台灣基督教附設紀念醫院、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長庚紀念醫院、國泰綜合醫院、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四、 社會福利團體及慈善事業基金會：例如，財團法人國泰企業機構社會福利基

金會、財團法人和泰汽車、富邦慈善基金會。 

五、 社會救助機構：例如，更生保護會、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財團法人基督教惠

明盲人福利會、私立仁愛之家、私立育幼院及殘障院。 

六、 公益社團及基金會：例如，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中國家庭計劃協會、中

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中國青年服務事業文教基金會。 

七、 職工利委員會及退休金管理委員會：例如，大立光電福委會。 

 

肆、分類原因 

非營利組織種類繁多，設立宗旨不盡相同，因服務範圍不同、服務對象不同、

服務業務內容不同、事業主管機關也不同，本節以分類歸納整理，將相同屬性的

歸類，試圖整理出規則性或是例外情形有那些，期望透過本章介紹，對非營利組

織之定義、種類及形成理論，能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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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非營利組織是否適用免稅規定 

  依本節前述，非營利組織應符合稅法定義，並向其主管機關登記設立在案，

符合公益性質等規定，始符合非營利組織之定義，可適用免稅規定，惟如符合非

營利組織定義，卻從事無公益無關情事，不得適用免稅規定，倘從事相關公益活

動，惟無登記設立在案，或不符非營利組織定義者，不適用免稅規定，給予租稅

優惠前提，需遵租稅法律主義條件和原則，始符合公平及正義原則。 

 

第四節 租稅理論 

本節就非營利組織免稅之理論分別做探討，又租稅法定主義涵蓋那些部份，

再從稅收的基本職能及租稅原則分別做討論，分述如下： 

壹、非營利組織免稅的理論探討 

一、 所得稅理論的探討 

非營利組織所得是否應稅，美國學者嘗試從所得稅課稅理論來探討，即從現

行法令對個人及營利事業組織的課稅理論和規定，探討非營利組織所得是否應課

徵所得稅，在所得稅法中，稅基為個人所得及營利事業所得，乘上稅率，即為政

府之稅收，另 Bittker 和 Rahdert 於 1976 年，指出利用營利事業之所得稅計算公

式來課徵非營利組織租稅，有適用的困難，並假定非營利組織的收入與支出結構

如下（轉引自吳國明，20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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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Receipts） 

1.捐贈基金利息收入（interest from endowment） 

2.會員會費（membership dues） 

3.受贈及受遺贈之收入（tgift and bequests） 

4.總收入（total Receipts） 

支出（Disbursements） 

5.員工薪資（salaries of staff） 

6.貧民醫療福利計畫支出（medical welfare program for 

indigentpersons） 

7.總支出（total disbursements） 

淨所得（Net） 

收入減支出（receipts less disbursements）（第 4 列減第 7 列） 

Bittker和Rahdert認為在非營利組織收入方面，將捐贈基金利息收入（第 1 列

收入）列入課稅所得計算公式是無爭議的，有爭議的是第 2 列及第 3 列收入。在

美國內地稅法§102
12規定，受贈和受遺贈收入不計入所得總額課稅，非營利組織

所收取之會員費收入（第 2 列收入）是否可以看成是一種捐贈收入而不列入所得

總額？或者將會員所繳納會費收入，當作是非營利組織對會員銷售其勞務，收取

營業收入並計入課稅所得計算？另外，非營利組織的受贈和受遺贈收入（第 3 列

收入）是否可排除在所得總額以外，也有疑問，另外，前揭美國內地稅法§102

雖規定受贈與受遺贈收入不列入所得總額課稅，惟規定是否僅適用在個人，而非

營利組織汲汲營營所取得捐贈收入，卻無法適用此規定（轉引自吳國明，2000：

20）。 

                                                 
12美國內地稅法§102 規定「原則上受贈及受遺贈所得的財產價值並不列入所得總額，但是若該受

贈及受遺贈收入係來自於財產的收入，或係雇主為酬勞員工所贈則應列入所得總額計算。此項

規定類似我國所得稅法第四條第十七款規定，即個人或營利事業因繼承、遺贈或贈與而取得之

財產免納所得稅，但是取自營利事業贈與之財產，不可享受免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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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mann 在 1981 年提出，非營利組織應視組織型態決定是否適用課稅所得

觀念，對此 Hansmann 和 Bittker、Rahdert 的觀念不盡相同，他認為非營利組織

無課稅所得觀念適用的問題，Hansmann 把非營利組織分為捐贈型組織（donative 

organizations）與商業型組織（commercial organizations），捐贈型組織的收入主

要來自於捐贈，而商業型組織的主要收入主要來自銷售貨物及勞務。就捐贈型的

非營利組織，Hansmann 認為像紅十字會或創世基金會等，組織收入主要來自捐

贈，但是「這些捐贈實際上是個人購買災難解除（disasterrelief）的代價，唯一

不同的是，一般交易購買者是財貨或勞務的收受者，而災難解除的購買者非是收

受者。」依此觀點，捐贈型組織的捐贈收入列入稅基課稅，另捐贈型組織對於災

難解除的服務相關費用亦可減除，故捐贈型組織的課稅所得基礎應無爭議；商業

型的非營利組織如同營利組織一般，其主要收入來自銷售貨物與勞務，例如私立

東海大學銷售牛奶，醫院提供醫療勞比照扣除相關費用，即收入扣除費用，以餘

額為稅基加以課徵稅賦，又非營利組織無分配盈餘之情形，故所有的保留盈餘最

終將會被課徵所得稅。因此，商業型組織的課稅所得計算，依 Hansmann 說法是

沒有問題的（轉引自吳國明，2000：20）。 

支持對非營利組織免課徵租稅之擁護者，認為長期而言非營利組織之收入都

會變成費用，最終非營利組織將負擔少數之稅賦，甚至不用負擔租稅，Hansmann

認為造成該結果之因素有，1 非營利組織之全數支出，包含因解散而分配之金額

應該可以全數減除；2 所有年度之損失可以扣抵以前年度或當年度之獲益；3 非

營利組織有較多之權力得以向外界借款和特別其他目的之借款，而且借款金額之

數量至少須大於當年度之租稅負擔和過去年度為負擔租稅所產生之借款利息；4 

過去年度政府所超收的租金應支付利息，該利率應等於非營利組織所借款項之利

率（轉引自吳國明，2000：21）。  

所得稅是否對資本家所獲得之股權報酬課徵租稅的問題，即企業之所有權與

經營權是否分開，此問題會影響到非營利組織是否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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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Hansmann 表示如果營利事業所得稅是向資本家的股權報酬課稅，因為非營

利組織沒有股東權益且無分配盈餘之情事，故不應對非營利組織課徵營利事業所

得稅；如將企業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視擁有企業所有權之股東，因有盈收得

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反之，非營利組織也應比照此模式，即非營利組織之捐款

者及服務之收受者，視為有能力繳稅之所有者，對其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轉引

自吳國明，2000：21）。 

二、 稅基定義理論（Base-defining Theories） 

非營利組織之所以可以免稅，和捐贈者得以享受捐贈扣除，部份學者認為課

稅所得（taxable income）及課稅財產（taxable property），可用以解釋此現象，

其中非營利組織之收入及財產非屬租稅客體的範圍（轉引自吳國明，2000：21）。    

（一）非營利組織本身所得免稅的理由 

Bittker 和 Rahder 於 1976 年，表示非營利組織以追求公益為目的，而非追求

私人所得，故所得稅課徵標的為私人所得稅，和非營利組織無關。又 Bittker 和 

Rahder 表示非營利組織適用所得稅計算方式有困難，吾人將非營利組織視為一

個導管（conduit）還是一個獨立個體？如將非營利組織視為導管，捐贈人將財物

捐贈與非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再將財物轉交予受贈人，就如同捐贈人把錢放在

許多銀行帳戶中，雖該筆金錢本身可以創造收入，但該帳戶都是為捐贈人所保

管，且為捐贈人所管理運作，綜上，非營利組織所接受之捐贈收入，不應列入課

稅所得計算才是。另有關互益性之非營利組織，Bittker and Rahder 於 1976 年表

示，部份活動僅僅是會員間共同去完成的，與他們個人去完成並沒有差別，故不

應對該活動課徵租稅，但相對而產生之投資收益或是對非會員間之銷售行為則應

該負擔租稅（轉引自吳國明，2000：22）。  

政府課徵租稅應考量之點有很多，其中一部分應衡量非營利組織之納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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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寡，又稅基的定義應明確規範，因非營利組織不具有獨立的納稅能力，收入僅

係捐贈者或受惠者之中介，應排除於稅基外，較合理（林江亮，2011：116-117）。   

（二）捐贈者享受所得稅捐贈扣除的理由 

Andrews 在 1972 年與 Bittker 在 1972 年之所得定義理論（income-defining 

theory）引用 Haig-Simons 對課稅所得之定義，也就是課稅所得是一個課稅期間

內，用納稅人之消費行為（consumption）再加上個人財富之累積（wealth 

accumulation），其中 Simons 於 1938 年表示，納稅人收取投資收益並將移轉予

非營利組織，該過程中，並未增加納稅人之淨資產，該標的移轉也不構成消費，

故納稅人移轉投資收益予非營利組織，應屬非課稅所得才是。針對上述之解釋，

Andrews 表示課稅所得計算之公式，其中消費應僅限於對私有財之消費，如係對

公共財之消費，則不構成課稅公式中之消費，不課對其課徵租稅（轉引自吳國明，

2000：22-23）。 

（三）繼承人享受遺產稅免稅的理由 

Simon 在 1978 年提出遺產定義理論（estate-defining theory），他認為所得稅

的定義僅包含個人消費和增加個人財產；另遺產稅的定義，亦僅包含用作個人消

費和累積財富的財產。故針對遺囑，捐贈與非營利組織之財產非屬課稅標的，毋

須課徵遺產稅（轉引自吳國明，2000：23）。 

（四）非營利組織本身財產免稅的理由 

Brody 於 1998 年提出主權觀點（sovereignty view），表示營利組織具有主權

意識，並不受政府部門控制，州政府不會對其課徵財產稅，且也不會對聯邦政府

課徵財產稅（轉引自吳國明，20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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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稅基定義理論的爭議 

Simon 於 1987 年，表示稅基定義理論的爭議如下： 

1、有關捐款者或繼承人享受所得稅與遺產稅捐贈扣除的爭議： 

對於捐贈或遺贈予非營利組織之所得及財產，因無增加個人消費及個人財

產，應排除所得稅及遺產稅之稅基外，故個人對非營利組織之捐贈得以享受其捐

贈扣除。Bittker 於 1976 年提出，捐贈人基於前述理由得以享受捐贈扣除，何以

稅法又規定其捐贈之上限？捐贈予非營利組織得享受捐贈扣除，而納稅人捐贈與

低所得者則無法享受捐贈扣除（轉引自吳國明，2000：23）？ 

2、有關非營利組織本身享受財產稅的爭議： 

  非營利組織具有主權性，不受政府所控制，故非營利組織財產非屬稅基的一

部份，惟政府對部分非營利組織免徵財產稅，卻對其他非營利組織課徵財產稅（吳

國明，2000：23-24）？是否有不公平之現象。  

3、有關非營利組織本身所得稅免稅的爭議： 

  所得稅課稅標的為私人追求利益之所得，非營利組織僅係捐贈人與受贈人間

之導管；互益性的非營利組織，其活動僅是會員間共同之借貸與消費行為等理由，

故非營利組織之收入非屬所得稅稅基，但何以美國對私人基金會之投資收益課徵

特種稅（excise tax）（吳國明，2000：24）？  

三、 補助理論（subsidy theories） 

因稅基定義理論而衍生出之爭議，指出該理論無法完全解釋現行國內之免稅

制度，故學者提出補助理論，非營利組織之所以得免稅，是因非營利組織為人民

帶來重要的價值且需要補助或協助。比起政府，民眾更喜歡非營利組織所提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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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貨或勞務，Simon 在 1987 年表示有下列因素：1.憲法對某些宗教有所限制；政

府在本質上是不合實際的，且政府作業易被詬病的是評估與監督都過多；2.政府

的運作受限於議會之多數決，無法提供全方位之服務和財貨；3.非營利組織比起

政府，更有能力招攬志工，且有能力向使用者收費；4.非營利組織提供政府決策

制定權之機會，可提高本身參與決策制定之價值，又可突顯非主流思想之重要性

（value of heterodoxy and participation）。何以要補助非營利組織，我國財政學者

黃世鑫與宋秀玲於 1989 年表示，非營利組織的活動具有外部利益，倘由市場機

制自由運作，勢必供給不足，故須經由租稅減免或直接補助等政策來鼓勵非營利

組織提供更多之服務（轉引自吳國明，2000：24）。 

非營利組織需要補助，何以要經由免稅管道，不以直接補助之方式呢？Simon

反對經由免稅來補助之理由如下：1 難以處理（cumbersome），經由免稅無法針

對政府所要補助的對象；2. 無效率（inefficient），經由租稅之補助比起直接補

助，政府損失更多收入；3.不公平（inequitable），高所得納稅義務人，由於高

度累進稅制關係，將獲得更大之分配力量（allocationpower）；4.難以移除

（immovable），故修正稅法比起減少直接補助困難（轉引自吳國明，2000：25）。   

L. M. Simon 舉出多數學者意見，用以推翻上述反對免稅的論述。在無效率

（inefficient）之論述，早期研究指出，對於慈善團體之減免，使得政府支出大於

慈善團體所獲得金額，L. M. Simon 舉出 Clorfelter 於 1985 年所整理之 Feldstein

等學者近年文獻，則獲得相反之結果；在反對者的難以處理（cumbersome）論述

上，他舉出 Hochman 與 Rodgers 於 1977 年之論述，表示免稅補助是優點， 政

府有權決定受金錢補助之對象，而免稅補助之決定者可下放至納稅義務人本身；

在無法移除（immovable）的論述上，他表示稅法不易修訂，相對而言可以緩衝

個別、偏見及不合時宜之修改；另外在公平性之論述上，他舉出 Brannon 和 Strnad

於 1977 年的看法，政府經由獎助金方式，補助購買非營利組織之財貨或勞務之

人，雖可以減低在租稅減免下，高所得者擁有較多分配權利之公平性，惟考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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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經費有限，故須抉擇獎助的對象，最後回到直接金錢補助之缺點，變成由政府

來決定受補助之對象為何（轉引自吳國明，2000：25）。   

黃世鑫與宋秀玲於 1989 年，表示給予非營利組織免稅之優惠，可以增加其

公益性活動，比起擴大之財政支出，更有效率。其中，非營利組織之財源屬個人

自由意願，對於工作、儲蓄或投資等意願，不致產生不良影響，另一方面，給予

非營利組織租稅減免，可誘使增加其公益性活動，另一方面減低政府支出，連帶

使國民之租稅負擔率下降，可減少課稅所導致之扭曲(轉引自吳國明，2000：25）。  

由於政府失靈的因素，人民對公共財經常消費不足，需藉由非營利組織代替

政府部門提供公共財服務，另 Hansmann 於 1981 年指出，非營利組織應享有租

稅上之補助與優惠，得以長久且永續提供人民，政府及營利事業組織所無法供給

之財貨，比方良好的研究環境及照顧貧困居民。Hansmann 還提出需補助之理由，

即非營利組織面臨募款之困難，政府給予租稅減免，可提高非營利組織之競爭度，

他認為非營利組織無分配盈餘，且沒有股東權益，和一般營利事業發行股票募集

資金，截然不同。非營利組織募集資金的方式有：募款、舉債、受贈和保留盈餘

等，其中，舉債的額度，即便是商業性組織，也侷限於基金內之 100%限度內；

捐贈收入之財源則具有不確定因素；另急需大量資金時，保留盈餘也無法帶來足

額之財源。故非營利組織在舉債、受贈以及保留盈餘擴充資本，都是不適合的情

形下，政府應給予非營利組織租稅減免，用以彌補籌資之困難（轉引自吳國明，

2000：25）。  

四、 主權觀點（Soverignty View）  

補助理論和稅基定義理論，無法解釋目前現行稅制的規範，Brody 於 1998

年提出，主權觀點加以補充說明，非營利組織具有獨立主權，故得享有租稅優惠，

並提出之可以讓稅基定義理論更加清楚，因為，「教堂之所以免稅是因為凱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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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課神的稅（Charities go untaxed because Caesar should not God）」。其中亦

可解釋補助為何透過免稅，而不是金錢補助，此乃因免稅制度可以有效減輕對非

營利組織之干擾，又可能增加其獨立性（轉引自吳國明，2000：26；林江亮，2011：

117-118）。    

五、 捐贈理論（donative theory） 

Colombo 和 Hall 於 1995 年，提出捐贈理論，其中表示非營利組織是否免稅，

應視財源受贈之比率來決定。如財源主要來受贈，表示該組織對人民之重要性高，

且受補助之重要性遠勝於其他組織。此理論強調相對犧牲的概念，是否值得免稅，

取抉於捐款人，如捐款人願意捐款予非營利組織，則相對給予免稅優惠之相對補

助。非營利組織之功能，得解決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其收入顯難來自於商業收

入，所以必須捐贈理論。其捐贈方式有政府之補助、獎助或租稅減免，以來自人

民之捐贈和贈與等。政府經由給予租稅優惠，用以減緩非營利組織財源不足之窘

境，另一方面也可吸引社會大眾，對非營利組織進行捐款等事宜，在此論述下，

「為免形成不公平競爭，商業型非營利組織不適合獲得免稅待遇，且收受較少捐

款之非營利組織，其免稅範圍程度應較小；又 Colombo 和 Hall 於 1995 年建議

10%、33%及 50%之相對捐贈門檻（donative threshold），作為非營利組織是

否可以享受租稅優惠之標準」（轉引自李秉鈞，2006：34；林江亮，2011：117）。 

 

貮、租稅法定主義 

政府為實施各項政策，須有足夠之財政收入，租稅收入是不可或缺之一部份，

政府經由課稅權之行使，將人民手中之財產轉換成法令所規範強制性財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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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租稅的課徵原則，首重公平，其中憲法第 19 條13規定闡述租稅法定主義                                                 

概念，得以做為稅捐基本權之依據，用以實踐納稅者之權利保護（黃俊杰，2004：

2）。 

「稅捐之重要性，可溯源至奥古斯都羅馬皇帝/凱撒（Caesar Augustus），

所發布「世人均應納稅（call the world should be taxed）」之命令。事實上，當

時的世界須向凱撒進貢（rending unto Caesar），稅捐之課徵，如同耶穌誕生事

件，重要的影響人類歷史之發展。」以經濟學觀點而言，學者表示租稅是消費權

由納稅者移轉至政府（taxes transfer spending power from the taxpayer to the 

government）。以法律觀點而言，政府行使課稅權，將人民手中之財產轉換公法

上之強制收性收入，以做為國家財政收入之核心要素，由此可知在財政國家中

（finanzstaat）中，稅捐是國家不可或缺之金錢要素（黃俊杰，2004：2-3）。 

一、租稅法定主義 

政府課徵租稅，應秉持租稅法定主義課稅原則，法令應明定課稅主體、課稅

客體、稅基、稅率等租稅構成課稅要件，除法律基於特定目的，應以具體明確方

式，就課徵租稅所訂之授權規定外，應以法律明定。又憲法第 19 條規定「人民

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即在租稅法定主義下，租稅的徵收和繳納，須基於法律

的規定進行。又「租稅法定主義原則，最早產生於英國西元 1629 年的權利請願

書、1689 年的權利法案，並正式確立了近代意義的租稅法定主義」（王金蘭，

1999：10-11）。 

租稅法定主義原則是由課稅要件法定原則、課稅要件明確原則、程序保障原

則、禁止裁量及協議原則等要件所構成，分述如下： 

 

                                                 
13憲法第 19 條「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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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稅要件法定原則 

  由於租稅是政府基於各式政策考量，經由強制且無償課稅方式，向人民徵收

稅捐之過程。因為租稅是對納稅義務人之財產侵害行為，為廣大民眾權益之保護，

政府課徵租稅之要件和稽徵程序，應以法律明定之（林江亮，2011：96）。 

（二）課稅要件明確原則 

  政府對於稅捐之徵收，其課稅要件、稽徵程序等相關規定，須有明確規定，

如沒有明文規定，稽徵機關將無所適從，形同對稽徵機關無限授權，故除法有明

文，原則上不允許稽徵機關有過多的裁量空間（林江亮，2011：96）。 

（三）程序保障原則 

 政府為行使公權力，對於租稅的徵納與核課，應依公正、公開之程序處理，保

障納稅義務人之權利，另外面對各種爭訟事情，亦依公正公開程序處理。對於法

律無明文規定之情事，稅捐稽徵機關和法院不得比附援引雷同情況之規定，加重

納稅義務人之租稅負擔（林江亮，2011：96）。 

（四）禁止裁量及協議原則 

  我國的租稅法屬強行法租稅法是強行法，當所有課稅要件具備時，稽徵機關

即應依法課徵租稅，無理由減免或不課徵，亦無權利隨意加增人民之稅賦，納稅

義務人與人民亦禁止做租稅協定，因為此舉會造成執法不公，且因納稅人不同而

產生差異性，故私下租稅協議，在法律上是不產生任何效力的（林江亮，2011：

96-97）。 

二、課稅效力主義原則 

法令的效力，可分為三種，分別是人的效力、時的效力及地的效力。人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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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又可稱為屬人主義，指稅法的效力及於國家之人民，無論居住於境內或境外，

均受到規範，就我國法令規定而言，將境外的課稅標的納入境內之課稅標的合併

課稅，並允許人民在境外所繳納的稅賦得扣除。時的效力，指法律何時生效。地

的效力，又稱為屬地主義，指法令之效力，僅及於本國之領土，在其領土內，無

論是本國人或外國人，都要受到我國稅法約束（林江亮，2011：97）。 

三、 租稅公平主義原則 

政府課徵租稅首重公平性，即相同能力者負擔相同稅賦，反之，能力不相同

者負擔不同稅賦，同時，應兼顧水平公平(horizontal equity)和垂直公平（vertical 

ability）。又衡量公平，是依個人給付能力（The ability-to-pay approach）而定。

另學者表示：「…稅法為強制性無對待給付，不能僅以有法律依據即有服從義務，

因此可能有多數暴力或民主濫用情事，為保障少數人，稅法應受嚴格平等原則之

拘束…。」（黃俊杰，2004：4）。又租稅公平原則又分為下述原則探討之： 

（一）受益原則 

  所謂受益原則是指人民從政府公共支出所獲得的利益多寡，用以作為分配稅

收負擔分配的標準，享受愈多公共建設，其應納稅額愈多，反之，應納稅額愈少。

綜上，受益相同者負擔相同的租稅，受益不同者負擔不同的租稅（林江亮，2011：

98）。    

（二）量能課稅原則 

  所謂量能課稅原則，是指依納稅人之納稅能力，來決定應繳稅額之多寡，能

力高者繳納較多稅負，反之，能力低者納稅較少，故又稱支付能力原則，同時也

具備了租稅負擔平等原則之含意，包含形式上的平等和實質上的平等。當人民之

稅賦是以納稅能力為考量依據時，即符合租稅負擔平等原則，故二者是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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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林江亮，2011：98）。   

（三）禁止租稅規避行為之原則 

  租稅規避行為，是指為達到某種經濟目的的特意行為，採用非常規之方式，

用以達到減輕或規避稅賦之行為。基於租稅之公平性，須嚴格禁止任何租稅規避

行為之發生（林江亮，2011：98）。 

 

參、稅收的基本職能 

稅收的功能是稅收的本質要求或固有的性能，不以人們的意志力為轉移一種

長期和固定的屬性。稅收具有三種基本功能： 

一、財政職態 

財政職能是指組織財政收入的基本功能。國家本身不具有生產性，又正常運

轉所需要的各項開支，多數只能通過稅收獲取，因此，稅收成了國家賴以生存發

展的重要基石。國家為了滿足公共需要，必須籌集數額大的資金，為了滿足公共

需要的必要資金，通常稱之為財政資金。稅收，就是獲取財政資金的途徑。國家

機器的正常運轉離不開，稅收提供的財政收入（王金蘭，1999：6）。政府收入

來源有很多種，如發行國債、提供服務收取費用、收取罰款、民眾捐助及稅收等，

103 年度政府總收入 1 兆 8,341 億，租稅占了 76.43% （詳如下圖） ，由此可知

稅收對政府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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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政府歲入情形 

資料來源：財政部官網（2016） 

 

二、 經濟職能 

（一）稅收是國家調節收入分配，實現社會公平的經濟標桿 

政府調節收入方式有很多種，例加為穩定物價指數而實施農產品價格維持制

度和訂定勞動者最低薪資等方法。就課徵租稅和前項方法相較而下，具有效果大

且代價小的優點。就市場機制而言，課稅對價格機運作干擾較小，又透過所得重

分配的概念，也會影響到社會的整體成員。前述所造成的影響是價格維持制度和

勞動者最低工資制度等方式所無法達到的。又在人民意識抬頭下，國家負有保障

公民生存權的責任，經由稅捐之徵收，對高所得者課徵較高之稅賦，用以補助所

得較低者，或經濟弱勢者，我國累進所得稅就擁有此功能（王金蘭，1999：6）。 

（二）稅收是國家調節資源配置，提高經濟效率的經濟標桿 

在資本市場中，資源配置取決於生產者的收益和自身成本的對比關係，資源

配置是指收入大於成本且有盈餘。當收入大於成本時，投資者會踴躍投須，如收

入小於成本，會使投資減少。如情形未改善，會影響資源配置之合理性，進而影

http://www.mof.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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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整體社會。政府對資源配置的調節的手段有給予免稅、減稅、補貼，對社會影

響程度較小；如採行制裁，如增稅，則對社會影響程度較大（王金蘭，1999：6-7）。 

（三）稅收是調節社會總需求，保護經濟穩定增長的經濟標桿 

自由經濟市場中，社會的投入和產出是由市場供需所決定的，需求包含投資

和消費，如果投資和消費需求相對不足，就會導致生產下降，連帶的會產生失業

問題。為不讓此現象發生，需要政府介入調節供需問題。政府對於需求問題，可

以運用貨幣政策（中國民國中央銀行全球資訊網，2017），例如公開市場操作、

金融機構轉存款、貼現窗口制度、準備金制度、或選擇信用管理等，也可以運用

財政政策（ＭＢＡ智庫百科，2017） ，例如預算收支政策、預算外資金收支政

策、稅收政策、社會總產品、國債政策及財政投資政策國民收入政策等，或者是

二者互相配合運用（王金蘭，1999：7）。另外賦稅收入占政府歲入比率，可衡

量一個國家的財政穩健程度，比率愈高，表示財政愈穩健，我國政府賦稅收入占

政府歲入 7 成左右（詳如表 2-2），且歷年有增長現象，又英國、德國、法國及

丹麥的稅賦收入占政府歲入都在 85%以上（財政部，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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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我國主要財政指標 

項    目 單位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中央政府(總預算及特別預算) 

歲入總額 億元 15,538 14,977 16,714 16,684 17,333 

歲出總額 億元 19,930 19,039 19,209 18,970 19,161 

赤字總額 億元 -4,392 -4,062 -2,495 -2,286 -1,828 

稅課收入/歲入 % 67.7 72.3 72.0 73.3 73.9 

歲出/GDP % 16.0 14.0 14.0 13.5 13.3 

赤字總額/GDP % 3.5 3.0 1.8 1.6 1.3 

全國賦稅收入年增率 % -13.1 6.0 8.8 1.8 - 

全國賦稅收入/ GDP 

(租稅負擔率)2 

% 12.3 12.0 12.9 12.8 - 

全國賦稅收入/各級政府 

歲出單位淨額 3
 

% 55.5 61.0 65.2 64.7 - 

中央政府一年以上債務 

未償餘額 1
 

億元 41,274 45,380 47,645 50,115 52,150 

 占前三年 GNP 

平均數 

% 32.0 34.8 35.9 36.7 36.8 

 占 GDP % 33.1 33.5 34.8 35.7 36.3 

中央政府債務舉借/ 

歲出比率 4
 

% 9.1 13.1 7.1 14.9 13.2 

國債利息支出/歲入 % 7.5 7.3 6.7 6.8 7.4 

資料來源：當代財政（2013：117）。 

附註：1、101 年以前為決審數，102 年為預算數。 

2、不含社會安全捐。 

3、此比率之賦稅收入不含金融保險業營業稅及健康福利值；另自 100 年(含)起不含特種 

   貨物及勞務稅。 

4、列入債限部分。  

 

三、監督職能 

所謂監督職能是指對經濟狀況進行監督的功能，政府課徵租稅，應充分掌握

稅源、查證屬實並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用以監督納稅人改善經營管理方式，並為

政府提供決策和反饋資訊和證據，另監督納稅人應於法定期間內納稅，其中在課

稅過程中對於逃稅、漏稅等不法情況予以糾正，故監督職能也是稅收的基本功能

（王金蘭，19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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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租稅原則 

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 adam Smith）提出確實、平等、節約及便利等租稅原

則後，財政學者則對租稅原則有多項探討。而我國租稅法之訂定及修正等，皆是

以符合租稅原則為宗旨，比較重要的租稅原則有，財政收入原則、經濟發展原則、

公平原則、稅務行政原則及中性原則等，分述如下：     

一、財政收入原則（principle of tax revenue）  

政府徵收稅收之目的有很多，例如，為扶植國內新興幼稚產業寓禁於徵，或

為了社會政策等考量，但究其首要目的，是為徵收充份的租稅收入，用以因應各

種需求之用。我國近年來租稅收入占政府支出比重約為 57%，足以證明其重要性。

故政府在訂定稅法或修正稅法時，首當其衝應考量對財政收入所造成的影響。政

府要獲得充分的稅收，應選擇稅基廣且富有彈性，所得稅最能滿足此要件（王建

煊，2006：12）。 

二、經濟發展原則 (princip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政府課徵租稅除考量稅收外，也應注意對整體經濟之發展，稅賦過高會影響

經濟的發展，最終導致稅源變少間接影響財政收入。如我國稅法上之累進個人綜

合所得稅，雖可增加政府財政收入，但可能影響到人民之工作和投資意願，而不

利於經濟發展（王建煊，2006：12）。 

三、公平原則（principle of equity）  

所謂公平代表了一視同仁，為達成租稅公平原則，稅捐之稽徵應普及性，不

應條件有所不同而產生差異性，除法有明文規定除外情形，公平原則始能充份顯

現出。我國稅法上之例外情形，大多出現於免稅條款，惟應力求合理性，否則例

外規定一但過多，難以呈現公平原則之重要性，前揭論述就課稅主體之普遍性來



45 

 

探討租稅之公平原則。如從納稅人之負擔租稅能力之多寡，何為公平，可從縱的

平等（vertical equity）及橫的平等（horizontal equity）來分析，前者認為租稅負

擔能力不相同的人，應負擔不同的稅賦；後者則認為租稅負擔能力相同之人，則

應繳納相同稅賦才屬合理（王建煊，2006：12-13）。 

四、稅務行政原則（principle of tax administration）  

稅務行政原則係指稽徵機關如何做到便民課稅之目標，包含法令應明確訂定、

稽徵程序之便利與稽徵費用之節省等。政府課徵租稅之成敗與否，稅務行政原則

首當其衝，如此原則無法達成，其他原則皆有可能落空（王建煊，2006：13）。 

（五）中性原則（principle of neutrality )  

政府為達成施政目標及政策，須有固定且穩健的租稅收入，其課徵方式應保

持中立性，使消費者和生產者不因租稅課徵方式不同，而改變其作為（王建煊，

2006：13）。 

 

 

 

 

 

 

 



46 

 

第五節 非營利組織課稅和免稅範圍 

本文主要探討優惠租稅有營利事業所得稅、營業稅、地價稅、房屋稅和土地

增值稅等，就租稅課稅範圍做介紹，並闡述課稅對象及負擔租稅對象，再介紹營

利事業所得稅、營業稅、地價稅、房屋稅和土地增值稅，免稅範圍及相關解釋令。 

壹、一般課稅範圍  

一、營利事業所得稅 

（一）課徵對象 

  我國所得稅法規定，營利事業所得稅課稅對象為營利事業14，因我國無針對

非營利組織訂定專屬法規，故援用營利事業之查核準則作業，非營利組織是謀求

社會公共利益，故所得稅法規定，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符合行

政規定標準者，本身之所得及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免納所得稅，換言之，機關團

體如不符合前述免稅標準者，或是有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事實，依所得稅法第

3 條15規定應合併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簡松棋，2006：71）。    

（二）負擔租稅對象 

  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納稅義務人係指應申報或繳納所得稅之人。營利事業

所得稅之納稅義務人，指「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法第 3

                                                 
14營利事業指「指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以營利為目的。具備營業牌號或場所之獨資、合夥、 

 公司及其他組織方式之工、商、農、林、漁、牧、礦、治等營利事業」  
15所得稅法第 3 條「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利事業，應依本法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者，應就其中華民國境內外全部營利事業所得，合併課徵 

 營利事業所得稅。但其來自中華民國境外之所得，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得 

 由納稅義務人提出所得來源國稅務機關發給之同一年度納稅憑證，並取得所在地中華民國使領 

 館或其他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機構之簽證後，自其全部營利事業所得結算應納稅額中扣抵。扣 

 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其國外所得，而依國內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結算應納稅額。營利事業 

 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而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者，應就其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 

 依本法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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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 項規定：「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利事業，應依本法規定，課徵營利

事業所得稅。」（張建昭，2006：4-13）    

二、地價稅  

（一）課稅對象 

  依我國土地稅法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應按申報地價，依法徵收地價稅。

故地價稅的課稅對象為「已規定地價的土地」，另未規定地價的土地則課徵田賦

（簡松棋，2006：101）。 

（二）負擔租稅對象 

  依土地稅法第 3 條16規定，地價稅的納稅義務人，為 1.土地所有權人 2.設有

典權土地，為典權人 3.承領土地，為承領人 4.承墾土地，為耕作權人，整理如下

表： 

表 2- 3 地價稅負擔對象 

法源 負擔對象 其它情形 

土地稅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 土地 

所有權人 

公有或公同共有，以管理機關或管理人為負擔

對象 

分別共有，以共有人各按其應有部分為納稅義

務人 

土地稅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 典權人 - 

土地稅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3 款 承領人 - 

土地稅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 耕作權人 -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16土地稅法第 3 條「地價稅或田賦之納稅義務人如左：一、土地所有權人。二、設有典權土地， 

為典權人。三、承領土地，為承領人。四、承墾土地，為耕作權人。前項第一款土地所有權屬

於公有或公同共有者，以管理機關或管理人為納稅義務人；其為分別共有者，地價稅以共有人

各按其應有部分為納稅義務人；田賦以共有人所推舉之代表人為納稅義務人，未推舉代表人者，

以共有人各按其應有部分為納稅義務人。第 3 條之 1（合併計算地價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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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屋稅 

（一）課稅範圍 

  依房屋稅條例第 3 條17規定，房屋稅係以附著於土地的各種房屋，及有關增

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為課徵對象。另房屋稅條例第 2 條18定規定，「房屋」

指固定於土地上的建築物，供營業、工作或住宅用者；所謂「增加房屋使用價值

的建築物 」，是指附屬於房屋的其他建築物，因而增加該房屋的使用價值者（簡

松棋，2006：114）。 

（二）負擔租稅對象 

  依房屋稅條例第 4 條規定19，房屋稅的納稅義務人為房屋所有權人；房屋設

有典權者，納稅義務人為典權人；共有房屋向共有人徵收之，由共有人推定一人

繳納，其不為推定者，由現住人或使用人代繳。房屋為信託財產者，於信託關係

存續中，以受託人為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整理如下表： 

 

 

 

                                                 
17房屋稅條例第 3 條「房屋稅，以附著於土地之各種房屋，及有關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

為課徵對象。」  
18房屋稅條例第 2 條「本條例用辭之定義如左：一、房屋，指固定於土地上之建築物，供營業、

工作或住宅用者。二、增加該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指附屬於應徵房屋稅房屋之其他建築物，

因而增加該房屋之使用價值者。」 
19房屋稅條例第 4 條「房屋稅向房屋所有人徵收之。其設有典權者，向典權人徵收之。共有房屋

向共有人徵收之，由共有人推定一人繳納，其不為推定者，由現住人或使用人代繳。前項代繳

之房屋稅，在其應負擔部分以外之稅款，對於其他共有人有求償權。第一項所有權人或典權人

住址不明，或非居住房屋所在地者，應由管理人或現住人繳納之。如屬出租，應由承租人負責

代繳，抵扣房租。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且所有人不明之房屋，其房屋稅向使用執照所載

起造人徵收之；無使用執照者，向建造執照所載起造人徵收之；無建造執照者，向現住人或管

理人徵收之。 房屋為信託財產者，於信託關係存續中，以受託人為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受

託人為二人以上者，準用第一項有關共有房屋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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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房屋稅負擔對象 

法源 負擔對象 其它情形 

房屋稅條例第 4 條第 1 項 典權人 共有房屋，向共有人徵收，由共有

人推定一人繳納，不為推定者，由

現住人或使用人代繳 

房屋稅條例第 4 條第 2 項 代繳者 應負擔部分以外之稅款，對於其他

共有人有求償權。 

房屋稅條例第 4 條第 3 項 所有權人不明 由管理人或現住人繳納。屬出租，

由承租人負責代繳，抵扣房租。 典權人不明 

非居住房屋所在

地者 

房屋稅條例第 4 條第 4 項 辦建物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且所有

人不明 

向使用執照所載起造人徵收之 

無使用執照者，向建造執照所載起

造人徵收 

無建造執照者，向現住人或管理人

徵收之。 

房屋稅條例第 4 條第 5 項 信託財產 信託關係存續中，以受託人為房屋

稅之納稅義務人，受託人為二人以

上者，準用第 1 項共有規定。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四、營業稅  

（一）課稅範圍 

1、銷售貨物或銷售勞務的定義 

  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課徵加值型或非加值型之

營業稅，為營業稅法第 1 條20規定；所謂銷售貨物，是指將貨物的所有權移轉與

他人，以取得代價者。銷售勞務則是提供勞務予他人，或提供貨物與他人使用、

收益，以取得代價者，此為營業稅法第 3 條規定（簡松棋，2006：120）。 

                                                 
20營業稅法第 1 條「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本法規定課徵加值型 

 或非加值型之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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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視為銷售貨物或勞務的情形 

  依營業稅法第 3 條第 3 項及第 4 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銷售貨物

或勞務（簡松棋，2006：120-121）： 

（1） 營業人以其產製、進口、購買供銷售之貨物，轉供營業人自用；或以其產

製、進口、購買之貨物，無償移轉他人所有者。 

（2） 營業人解散或廢止營業時所餘存之貨物，或將貨物抵償債務、分配與股東

或出資人者。  

（3） 營業人以自己名義代為購買貨物交付與委託人者。 

（4） 營業人委託他人代銷貨物者。  

（5） 營業人銷售代銷貨物者。  

（二）負擔租稅對象 

依營業稅法第 2 條21規定，營業稅的納稅務人為： 

1、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 

2、進口貨物之收貨人或持有人 

3、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其所銷 

   售勞務之買受人，整理如下表： 

 

 

 

                                                 
21營業稅法第 2 條「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如下：一、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二、進口貨物之

收貨人或持有人。三、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

其所銷售勞務之買受人。但外國國際運輸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代理人

者，為其代理人。四、第八條第一項第二十七款、第二十八款規定之農業用油、漁業用油有轉

讓或移作他用而不符免稅規定者，為轉讓或移作他用之人。但轉讓 或移作他用之人不明者，

為貨物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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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營業稅負擔對象 

法源 負擔對象 事實行為 

營業稅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 營業人 銷售貨物或勞務 

營業稅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 收貨人 進口貨物 

持有人 

營業稅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 買受人 在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有銷售勞

務行為 

代理人 在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代理人者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五、土地增值稅 

（一）課稅範圍 

  我國土地稅法規定，凡已規定地價的土地，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時，

應按其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土地增值稅，但因繼承而移轉之土地，各級政府出售

或依法贈與之公有土地，及受贈之私有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參照土地稅法第

28 條、平均地權條例第 35 條及第 36 條）。 

（二）負擔租稅對象 

 依土地稅法第 5 條22規定，土地增值稅的納稅義務人為 1.土地為有償移轉者為 

原所有權人 2.土地為無償移轉者為取得所有權之人 3.土地設定典權者，為出人， 

整理如下表： 

 

 

                                                 
22土地稅法第 5 條「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一、土地為有償移轉者，為原所有權人。二、 

土地為無償移轉者，為取得所有權之人。三、土地設定典權者，為出典人。前項所稱有償移轉，

指買賣、交換、政府照價收買或徵收等方式之移轉；所稱無償移轉，指遺贈及贈與等方式之移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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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6 土地增值稅負擔對象 

法源 負擔對象 事實行為 

土地稅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 原所有權人 土地為有償移轉 

土地稅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 取得所有權之人 無償移轉 

土地稅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 出典人 設定典權 

營業稅法第 5 條第 2 項 原所有權人 有償移轉，指買賣、交換、政府

照價收買或徵收等方式之移轉 

取得所有權之人 無償移轉，指遺贈及贈與等方式

之移轉。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貮、對非營利組織本身之租稅減免23
 

對非營利組織本身之租稅減免，主要減免公益法人從事公益活動，原應負擔

的租稅，例如依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3 款24規定，教育、文化、公益、慈

善機關或團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

得，免納所得稅；又醫院、診所、療養院提供之醫療勞務、藥品、病房之住宿及

膳食，免徵營業稅；又依土地稅減免規則規定，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福利事業或

依法設立私立學校使用之土地，受贈人應繳之土地增值稅全免（簡松祺，2006：

61）。 

一、營利事業所得稅 

（一）免稅法條內容 

關於機關團體之免稅條款訂定於前揭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3 款規定，

即免稅適用標準，供人民遵循和稅捐稽徵機關審核用，財政部對此類機關團體，

亦頒布相關解釋函令，分述如下：  

                                                 
23有關對捐贈人捐贈予非營利組織行為租稅減免，非本文研究主題，不予探討。  
24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3 款「下列各種所得，免納所得稅：…十三、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   



53 

 

（二）免稅範圍      

所稱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之所得，僅有本身之所

得和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為限，如是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則非屬免稅之範圍。

例如東海大學實習農牧場販賣鮮乳、冰品等商品，非屬免稅範圍（簡松棋，2006：

72－73）。 

1、應依法登記或立案 

依免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25規定，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

關或團體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免納所得稅，須符合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

團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為限。  

（1）未登記為寺廟所有土地，所產生收益，供寺廟使用者，不得視為寺廟所得，

無免稅適用。 

   財政部 67 年 7 月 5 日台財稅第 34374 號函釋，以管理人○○○私人名義登

記所有土地，收入雖供該寺開銷，因不符合免稅規定，不得視為該寺所得，依

稅法應課徵土地所有權人所得課稅。如土地所有權人以該土地收益實際供該寺

使用，且依法辦理寺廟登記在案，可視同土地所有權人對寺廟捐贈，依所得稅

法第 17 條26有關捐贈規定辦理（簡松棋，2006：73）。 

                                                 
25免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定者，其 

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一、合於民

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 
26所得稅法第 17 條「按第十四條及前二條規定計得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減除下列免稅額及扣 

除額後之餘額，為個人之綜合所得淨額：一、免稅額：納稅義務人按規定減除其本人、配偶及

合於下列規定扶養親屬之免稅額；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年滿七十歲者，免稅額增加百分之五

十：（一）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直系尊親屬，年滿六十歲，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

養者。其年滿七十歲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免稅額增加百分之五十。（二）納稅義務人之子女

未滿二十歲，或滿二十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三）

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同胞兄弟、姊妹未滿二十歲，或滿二十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

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四）納稅義務人其他親屬或家屬，合於民法第一千一百

十四條第四款及而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確係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二、扣除

額：納稅義務人就下列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除額擇一減除外，並減除特別扣除額：（一）標準

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個人扣除十二萬元；有配偶者加倍扣除之。（二）列舉扣除額：1.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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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財政部 79 年 3 月 24 日台財稅第 790068513 號函釋，財團法人於法人登

記簿完成登記，即符合「已依法登記設立」之要件（簡松棋，2006：73）。  

2、變相盈餘分配禁止 

依免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27規定，除為創設目的而從事各種活動

所支付必要費用外，不應以任何方式對捐贈人或與捐贈人等，有盈餘分配情況。

另財團法人特性之一，在於財團法人之財產與捐贈人是分屬獨立，不為捐贈人利

益而運作，從事與創設目的活動，如對捐贈人或捐贈人有關係之人給予利益，則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對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之捐贈總額最高不超

過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為限。但有關國防、勞軍之捐贈及對政府之捐獻，不受金額之限制。

2.保險費：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直系親屬之人身保險、勞工保險、國民年金保險及軍、

公、教保險之保險費，每人每年扣除數額以不超過二萬四千元為限。但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

不受金額限制。3.醫藥及生育費：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醫藥費及生育費，以付與

公立醫院、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所，或經財政部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院者為限。

但受有保險給付部分，不得扣除。4.災害損失：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遭受不可抗力

之災害損失。但受有保險賠償或救濟金部分，不得扣除。5.購屋借款利息：納稅義務人、配偶

及受扶養親屬購買自用住宅，向金融機構借款所支付之利息，其每一申報戶每年扣除數額以三

十萬元為限。但申報有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者，其申報之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金額，應在上項購

屋借款利息中減除；納稅義務人依上述規定扣除購屋借款利息者，以一屋為限。6.房屋租金支

出：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直系親屬在中華民國境內租屋供自住且非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

用者，其所支付之租金，每一申報戶每年扣除數額以十二萬元為限。但申報有購屋借款利息者，

不得扣除。（三）特別扣除額：1.財產交易損失：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財產交易損

失，其每年度扣除額，以不超過當年度申報之財產交易之所得為限；當年度無財產交易所得可

資扣除，或扣除不足者，得以以後三年度之財產交易所得扣除之。財產交易損失之計算，準用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關於計算財產交易增益之規定。2.薪資所得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配

偶或受扶養親屬之薪資所得，每人每年扣除數額以二十萬元為限。3.儲蓄投資特別扣除：納稅

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於金融機構之存款利息、儲蓄性質信託資金之收益及公司公開發行

並上市之記名股票之股利，合計全年扣除數額以二十七萬元為限。但依郵政儲金匯兌法規定免

稅之存簿儲金利息及本法規定分離課稅之利息，不包括在內。4.身心障礙特別扣除：納稅義務

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如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者，及精神衛生法第三條第四款

規定之病人，每人每年扣除二十萬元。5.教育學費特別扣除：納稅義務人就讀大專以上院校之

子女之教育學費每人每年之扣除數額以二萬五千元為限。但空中大學、專校及五專前三年及已

接受政府補助者，不得扣除。6.幼兒學前特別扣除：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起，納稅

義務人五歲以下之子女，每人每年扣除十二萬元。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扣除：（1）經

減除本特別扣除額後，納稅義務人全年綜合所得稅適用稅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或依第十五條

第二項規定計算之稅額適用稅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2）納稅義務人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十二條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超過同條例第十三條規定之扣除金額。依第七十一條規定應辦理

結算申報而未辦理，經稽徵機關核定應納稅額者，均不適用前項第二款第二目列舉扣除額之規

定。」 
27免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定者，其 

 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二、除為 

 其創設目的而從事之各種活動所支付之必要費用外，不以任何方式對捐贈人或與捐贈人有關係 

 之人給予變相盈餘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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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背財團設立宗旨，不得享有免稅優惠（簡松棋，2006：74）。 

3、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之限制 

免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3 款28規定，章程中明定機關或團體於解散後，賸餘

財產應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或團體。但依設

立目的，或相關法令規定，對解散後賸餘財產歸屬已有規定者，得經財政部同意，

不受本款規定限制。相關解釋令如下（簡松棋，2006：75）： 

（1）各縣市商業同業公會章程依商業團體法訂定者不受剩餘財產歸屬限制 

  依財政部 82 年 5 月 18 日台財稅第 820175301 號函釋，各縣、市商業同業公

會章程，如規定依商業團體法訂定，則財政部同意不受前揭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

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29限制（簡松棋，2006：75）。 

（2）各職業工會章程依工會法訂定者不受剩餘財產歸屬之限制 

  依財政部 82 年 9 月 21 日台財稅第 820433068 號函釋，各職業工會的章程，

如明定依工會法訂定，財政部同意不受前揭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限制（簡松棋，2006：75）。 

（3）職工福利委員會其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已有明定不受免稅標準限制 

  依財政部 86 年 8 月 7 日台財稅第 861910253 號函釋，依職工福利金條   

                                                 
28免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3 款「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定者，其本身之 

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三、其章程中明

定該機關或團體於解散後，其賸餘財產應歸屬該機關或團體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政府主

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或團體。但依其設立之目的，或依其據以成立之關係法令，對解散後賸餘財

產之歸屬已有規定者，得經財政部同意，不受本款規定之限制。」 
29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定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 

 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三、其章程中明定該機關或團體於解散後， 

 其賸餘財產應歸屬該機關或團體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或團體。 

 但依其設立之目的，或依其據以成立之關係法令，對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已有規定者，得經 

 財政部同意，不受本款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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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成立之職工福利委員會，其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依職工福利金條例第 9 條

1
30規定，依前揭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但書規定，本部同意

不受該款前段規定限制（簡松棋，2006：75）。 

4、無經營與其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 

依免稅適用標準第 2 條 1 項 4 款31規定，公益法人的設立，旨在從事相關公

益活動，例如：社會救助機構從事收養或救助殘障、獨居老人、生活艱困及低收

入者，此類業務為經營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業務，惟如舉辦教徒團結聯誼活動，則

經營與其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不適用免稅規定（簡松棋，2006：76）。       

財政部 68 年 10 月 9 日台財稅第 37113 號函釋，前揭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規

定，僅限於和舉辦與創設目的有密切關係之業務。至於，是否與創設目的有關，

應視設立章程如何和經營性質而定。例如，文教公益慈善機關團體，以財產出租

收取租金，應不視為係經營與其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惟是否構成以出租為業，

應就事實認定（簡松棋，2006：76）。 

5、資金運用範圍之限制 

依免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5 款32規定，基金及各項收入，除零用金

                                                 
30職工福利金條例第 9 條之 1「工廠、礦場或其他企業組織因解散或受破產宣告而結束經營者， 

所提撥之職工福利金，應由職工福利委員會妥議處理方式，陳報主管官署備查後發給職工。工 

廠、礦場或其他企業組織變更組織而仍繼續經營，或為合併而其原有職工留任於存續組織者， 

所提撥之職工福利金，應視變動後留任職工比率，留備續辦職工福利事業之用，其餘職工福利 

金，應由職工福利委員會妥議處理方式，陳報主管官署備查後發給離職職工。前二項規定，於 

職工福利委員會登記為財團法人者，適用之。」 
31免稅適用標準第 2 條 1 項 4 款「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定者，其本身 

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四、其無經營

與其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 
32免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5 款「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定者，其 

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五、其基

金及各項收入，除零用金外，均存放於金融機構，或購買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國庫券、

可轉讓之銀行定期存單、銀行承兌匯票、銀行或票券金融公司保證發行之商業本票、上市、上

櫃公司股票或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或運用於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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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均存放於金融機構，或購買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國庫券、可轉讓之銀

行定期存單、銀行承兌匯票，或運用於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項目。但如由營利事

業機構所捐助之基金，得部分投資該捐贈事業之股票，其比率由財政部定之（簡

松棋，2006：77）。 

（1）免稅機關團體投資捐助事業之比率不得超過 80% 

  依財政部 69 年 7 月 16 日台財稅第 35779 號公告，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5 款33但書規定，由營利事業捐助基金，得部分投資該捐贈事業股票，其上

限不得超過 80％（簡松棋，2006：77）。 

（2）基金投資於捐助事業的公開上市股票不受 80%限制 

  依財政部 69 年 12 月 16 日台財稅第 40213 號函釋，依前揭免納所得稅適用

標準第 2 條第 5 款但書規定，由營利事業機構捐助基金，得部分投資該捐贈事業

股票，比率最多不得超過 80%。如該捐贈事業股票，屬公開發行上市股票者，可

依同條款前段規定辦理，得不受 80％限制（簡松棋，2006：77）。 

（3）職工退休基金管理委員會退休基金孳息免稅 

  依財政部 70 年 3 月 26 日台財稅第 32411 號函釋，營利事業所屬之營利事業

職工退休基金管理委員會，已向主管機關登記或成立財團法人者，所經辦職工退

休基金，不論是由雇主提撥，或職工提存者，孳息均可依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3

款34規定免納所得稅（簡松棋，2006：78）。 

                                                 
33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5 款「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定者，其

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五、其基

金及各項收入，除零用金外，均存放於金融機構，或購買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國庫券、

可轉讓之銀行定期存單、銀行承兌匯票、銀行或票券金融公司保證發行之商業本票、上市、上

櫃公司股票或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或運用於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項目。

但由營利事業捐助之基金，得部分投資該捐贈事業之股票，其比率由財政部定之。」 
34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3 款「下列各種所得，免納所得稅：…十三、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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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辦財團法人登記之寺廟徵免稅釋疑 

 依財政部 67 年 7 月 5 日台財稅第 34374 號函釋，未依法辦理財團法人登記之

寺廟，如已依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4 項35規定，依其他規定，向主管機關辦理寺

廟登記，且符合同法第 4 條 13 款36規定要件者，本身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所

得，始可免納所得稅（簡松棋，2006：79）。 

（5）祭祀公業應否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釋疑 

  a.未辦財團法人登記的祭祀公業，是依據民間習慣成立的祀產，僅有土地收

益或財產處分收入，非屬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2 項37規定之營利事業，非屬

免稅稅範圍，應免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簡松棋，2006：79）。 

  b.依財政部 75 年 3 月 21 日台財稅第 7530447 號函釋，已辦財團法人登記之 

     祭祀公業，應依所得稅法第 71 條38及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及其他有關規定 

     辦理，其不合免稅規定者，應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簡松棋， 2006：79）。 

                                                                                                                                            
關或團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 

35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4 項「本法稱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係以合於民法總則公 

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者為限。」  
36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 第 13 款規定「下列各種所得，免納所得稅：…十三、教育、文化、公 

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 
37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2 項「本法稱營利事業，係指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以營利為目的，具 

備營業牌號或場所之獨資、合夥、公司及其他組織方式之工、商、農、林、漁、牧、礦冶等營

利事業。」  
38所得稅法第 71 條「納稅義務人應於每年五月一日起至五月三十一日止，填具結算申報書，向 

該管稽徵機關，申報其上一年度內構成綜合所得總額或營利事業收入總額之項目及數額，以及 

有關減免、扣除之事實，並應依其全年應納稅額減除暫繳稅額、尚未抵繳之扣繳稅額及依第十 

五條第四項規定計算之可抵減稅額，計算其應納之結算稅額，於申報前自行繳納。但依法不併

計課稅之所得之扣繳稅款，不得減除。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應依前項規定辦理結算申報，

無須計算及繳納其應納之結算稅額；其營利事業所得額，應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依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類規定列為營利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但其為小規模營利事

業者，無須辦理結算申報，由稽徵機關核定其營利事業所得額，直接歸併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

織合夥人之營利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全年綜合所得總

額不超過當年度規定之免稅額及標準扣除額之合計數者，得免辦理結算申報。但申請退還扣繳

稅款及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之可抵減稅額，或依第十五條第五項規定課稅者，仍應辦理結算申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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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與其捐贈人及董監事間無業務上或財務上不正常關係者 

依免稅適用標準 2 條第 2 項第 7 款39規定，與其捐贈人、董監事間無業務上

或財務上不正常關係，始得適用免稅。財團法人是以謀求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

不得將其財產或利潤分配給職員、董監事、捐助人或任何其他個人或團體。故公

益法人不得與其捐助人及董監事間在業務上或財務上有不正常關係。例如：以顯

然偏低之租金，出租財團法人的不動產給其捐贈人，或以偏高價格購買董事所經

營事業之商品，或給付高額董監事車馬費等（簡松棋，2006：83）。 

7.機關團體銷售貨物或提供勞務應課徵所得稅 

  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40規定，符合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免納所得稅之

                                                 
39免稅適用標準 2 條第 2 項第 7 款「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定者，其本 

 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七、與其捐 

 贈人、董監事間無業務上或財務上不正常關係。」  
40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定者，其本身之 

 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一、合於民法總則 

 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二、除為其創設目的 

 而從事之各種活動所支付之必要費用外，不以任何方式對捐贈人或與捐贈人有關係之人給予變 

 相盈餘分配。三、其章程中明定該機關或團體於解散後，其賸餘財產應歸屬該機關或團體所在 

 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或團體。但依其設立之目的，或依其據以成立 

 之關係法令，對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已有規定者，得經財政部同意，不受本款規定之限制。 

 四、其無經營與其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五、其基金及各項收入，除零用金外，均存放於金融 

 機構，或購買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國庫券、可轉讓之銀行定期存單、銀行承兌匯票、銀 

 行或票券金融公司保證發行之商業本票、上市、上櫃公司股票或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 

 受益憑證，或運用於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項目。但由營利事業捐助之基金，得部分投資該捐  

贈事業之股票，其比率由財政部定之。六、其董監事中，主要捐贈人及各該人之配偶及三親等 

以內之親屬擔任董監事，人數不超過全體董監事人數三分之一。七、與其捐贈人、董監事間無

業務上或財務上不正常關係。八、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

息及其他各項收入百分之六十。但符合下列情形之ㄧ者，不在此限： (一)當年度結餘款在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下。(二)當年度結餘款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已就該結餘款編列用於次年度起

算四年內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之使用計畫，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九、其財務收支應給

與、取得及保存合法之憑證，有完備之會計紀錄，並經主管稽徵機關查核屬實。財產總額或當

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其本身之所得及其

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免納所得稅者，除應符合前項第一款至第九款規定外，並應委託經財政部

核准為稅務代理人之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第一項第六款所稱主要捐贈人，指原始捐助人或捐

贈總額達基金總額二分之一以上之個人或營利事業；第八款但書各目所稱結餘款，指基金每年

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之合計數減除其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後之餘額。第一項第八款第

二目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之使用計畫支出項目、金額或期間有須變更之情形者，教育、文化、

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最遲應於原使用計畫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三個月內檢附變更後之使用計

畫送主管機關查明同意；變更前、後之使用計畫所定結餘款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之期

間合計仍以該目規定之四年為限。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當年度結餘款未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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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其銷售貨物或提供勞務之所得，應課徵所

得稅。  

（1）機關團體承辦政府所委辦業務屬銷售貨物或勞務 

   依財政部 85 年 3 月 27 日台財稅第 851900292 號函釋，機關團體如承辦政府

委辦業務，屬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取得收入應計入當年度收入總額，依免稅標準

第 2 條及第 3 條規定徵免所得稅。 

（2）宗教團體之下列收入屬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簡松棋，2006：91） 

依財政部 86 年 3 月 19 台財稅第第 861886141 號函規定如下： 

     a.銷售宗教相關文物、香燭、金紙、祭品等營業行為收入。 

     b.供應齋飯和借住廂（客）房之收入，已訂有收費標準者。 

     c.提供納骨塔供人安置骨灰、神位之收入，已訂有收費標準者。  

     d.財產出租之租金收入。 

     e.與宗教團體創設目的無關的收入及其他營利收入。 

（3）身心障礙福利機關之下列收入屬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簡松棋，2006：91） 

依財政部 92 年 3 月 20 日台財稅第 0920450889 號函規定如下： 

 a.房租收入、學費收入及營業收入，為「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 

 b.接受政府機關安置收托或收容身心障礙者，所領取託育及養護補助費

收入，核屬「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 

 c 捐款收入和利息收入，不屬「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 

                                                                                                                                            
項第八款第二目或前項規定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之使用計畫支出項目、金額或期間使用完竣，

或其支用有不符合本標準相關規定之情形者，主管稽徵機關應就當年度全部結餘款依法課徵所

得稅。主管機關依第一項第八款第二目或第四項規定核發同意函時，應副知該機關或團體所在

地之主管稽徵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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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私立學校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免徵所得稅 

依免稅適用標準第 3 條第 2 項41規定，符合免稅標準第 2 條42規定，經主管

機關許可設立之私立學校，其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免納所得稅。 

 

 

                                                 
41免稅適用標準第 3 條第 2 項「符合前條規定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設立之學校財團法人或私 

立學校法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設立之財團法人私立學校（以下

簡稱財團法人私立學校），其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免納所得稅。但依私立學校法規定辦理

之附屬機構，其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應由該學校財團法人或財團法人私立學校擬訂使用計

畫，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洽商財政部同意，並於所得發生年度結束後三年內使用完竣，屆期

未使用部分，應依法課徵所得稅。」 
42免稅適用標準第 2 條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定者，其本身之所得

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一、合於民法總則公益

社團及財團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二、除為其創設目的而從

事之各種活動所支付之必要費用外，不以任何方式對捐贈人或與捐贈人有關係之人給予變相盈

餘分配。三、其章程中明定該機關或團體於解散後，其賸餘財產應歸屬該機關或團體所在地之

地方自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或團體。但依其設立之目的，或依其據以成立之關

係法令，對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已有規定者，得經財政部同意，不受本款規定之限制。四、

其無經營與其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五、其基金及各項收入，除零用金外，均存放於金融機構，

或購買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國庫券、可轉讓之銀行定期存單、銀行承兌匯票、銀行或票

券金融公司保證發行之商業本票、上市、上櫃公司股票或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

證，或運用於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項目。但由營利事業捐助之基金，得部分投資該捐贈事業

之股票，其比率由財政部定之。六、其董監事中，主要捐贈人及各該人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之

親屬擔任董監事，人數不超過全體董監事人數三分之一。七、與其捐贈人、董監事間無業務上

或財務上不正常關係。八、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

他各項收入百分之六十。但符合下列情形之ㄧ者，不在此限： (一)當年度結餘款在新臺幣五

十萬元以下。(二)當年度結餘款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已就該結餘款編列用於次年度起算四年

內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之使用計畫，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九、其財務收支應給與、取

得及保存合法之憑證，有完備之會計紀錄，並經主管稽徵機關查核屬實。財產總額或當年度收

入總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

業組織之所得免納所得稅者，除應符合前項第一款至第九款規定外，並應委託經財政部核准為

稅務代理人之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第一項第六款所稱主要捐贈人，指原始捐助人或捐贈總額

達基金總額二分之一以上之個人或營利事業；第八款但書各目所稱結餘款，指基金每年孳息及

其他各項收入之合計數減除其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後之餘額。第一項第八款第二目經

主管機關查明同意之使用計畫支出項目、金額或期間有須變更之情形者，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最遲應於原使用計畫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三個月內檢附變更後之使用計畫送

主管機關查明同意；變更前、後之使用計畫所定結餘款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之期間合

計仍以該目規定之四年為限。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當年度結餘款未依第一項第

八款第二目或前項規定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之使用計畫支出項目、金額或期間使用完竣，或其

支用有不符合本標準相關規定之情形者，主管稽徵機關應就當年度全部結餘款依法課徵所得稅。

主管機關依第一項第八款第二目或第四項規定核發同意函時，應副知該機關或團體所在地之主

管稽徵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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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私立學校辦理附屬機構其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免納所得稅條件 

（1）研訂使用計劃報主管機關洽商財政部同意 

依免稅適用標準第 3 條第 2 項43規定，依私立學校法規定辦理之附屬機構，

所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應擬定使用計畫，報請主管機關洽財政部同意，且應

於所得發生年度結束後 3 年內使用完畢，逾期未使用部分，應課徵所得稅（簡松

棋，2006：93）。 

（2）辦理結算申報時可先行保留暫免課稅 

  依財政部 85 年 3 月 27 日台財稅第 851900306 號函釋，依私立學校法第 62

條44規定辦理之附屬機構，於年度結束辦理結算申報時，所銷售貨物或勞務所

得，無論是否擬定使用計畫，報請主管機關洽財政部同意，均可先行保留，暫免

課稅。惟稽徵機關查核時，如未依規定辦理者，應輔導於所得發生年度結束後 3

年之期限內依規定辦理，如逾期仍未辦理者，應依法課徵所得稅，惟免予加計利

息（簡松棋，2006：93）。 

10.機關團體未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者其職工福利支出認定原則 

機關團體無法依規定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者，其職工福利支出認定如下（簡

                                                 
43免稅適用標準第 3 條第 2 項「符合前條規定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設立之學校財團法人或私 

立學校法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設立之財團法人私立學校（以下

簡稱財團法人私立學校），其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免納所得稅。但依私立學校法規定辦理

之附屬機構，其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應由該學校財團法人或財團法人私立學校擬訂使用計

畫，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洽商財政部同意，並於所得發生年度結束後三年內使用完竣，屆期

未使用部分，應依法課徵所得稅。」  
44私立學校法第 62 條「教育部為促進私立學校發展，得成立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辦 

理個人或營利事業對私立學校捐贈有關事宜。個人或營利事業透過前項基金會對學校法人或本 

法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設立之財團法人私立學校之捐贈，於申 

報當年度所得稅時，得依下列規定作為列舉扣除額或列為費用或損失：一、個人之捐款，不超 

過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五十。二、營利事業之捐款，不超過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五。個人或營 

利事業透過第一項基金會，未指定捐款予特定之學校法人或學校者，於申報當年度所得稅時， 

得全數作為列舉扣除額或列為費用或損失。第一項基金會之行政經費來源、組織、運作、基金 

之收支、分配原則、保管、運用、查核及管理辦法，由教育部會同財政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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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棋，2006：93）。： 

（一）符合免稅適用標準第 2 條45規定，機關團體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職工福

利支出，可核實認定；如有銷售貨物或勞務有關職工福利支出，則依營利

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81 條46規定辦理。 

                                                 
45免稅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定者，其本身之

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一、合於民法總則  

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二、除為其創設目的

而從事之各種活動所支付之必要費用外，不以任何方式對捐贈人或與捐贈人有關係之人給予變

相盈餘分配。三、其章程中明定該機關或團體於解散後，其賸餘財產應歸屬該機關或團體所在  

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或團體。但依其設立之目的，或依其據以成立  

之關係法令，對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已有規定者，得經財政部同意，不受本款規定之限制。  

四、其無經營與其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五、其基金及各項收入，除零用金外，均存放於金融  

機構，或購買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國庫券、可轉讓之銀行定期存單、銀行承兌匯票、銀

行或票券金融公司保證發行之商業本票、上市、上櫃公司股票或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  

受益憑證，或運用於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項目。但由營利事業捐助之基金，得部分投資該捐 

贈事業之股票，其比率由財政部定之。六、其董監事中，主要捐贈人及各該人之配偶及三親等 

以內之親屬擔任董監事，人數不超過全體董監事人數三分之一。七、與其捐贈人、董監事間無

業務上或財務上不正常關係。八、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

息及其他各項收入百分之六十。但符合下列情形之ㄧ者，不在此限：(一)當年度結餘款在新臺

幣五十萬元以下。(二)當年度結餘款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已就該結餘款編列用於次年度起算

四年內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之使用計畫，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九、其財務收支應給與、

取得及保存合法之憑證，有完備之會計紀錄，並經主管稽徵機關查核屬實。財產總額或當年度

收入總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

作業組織之所得免納所得稅者，除應符合前項第一款至第九款規定外，並應委託經財政部核准

為稅務代理人之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第一項第六款所稱主要捐贈人，指原始捐助人或捐贈總

額達基金總額二分之一以上之個人或營利事業；第八款但書各目所稱結餘款，指基金每年孳息

及其他各項收入之合計數減除其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後之餘額。第一項第八款第二目

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之使用計畫支出項目、金額或期間有須變更之情形者，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最遲應於原使用計畫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三個月內檢附變更後之使用計畫送

主管機關查明同意；變更前、後之使用計畫所定結餘款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之期間合

計仍以該目規定之四年為限。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當年度結餘款未依第一項第

八款第二目或前項規定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之使用計畫支出項目、金額或期間使用完竣，或其

支用有不符合本標準相關規定之情形者，主管稽徵機關應就當年度全部結餘款依法課徵所得

稅。主管機關依第一項第八款第二目或第四項規定核發同意函時，應副知該機關或團體所在地

之主管稽徵機。」 
46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81 條「職工福利：一、職工福利金之提撥，以已依職工福利金條

例之規定，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者為限。二、合於前款規定者，其福利金提撥標準及費用認列  

規定如下：(一) 創立時實收資本總額之百分之五限度內一次提撥。每年得在不超過提撥金額

百 分之二十限度內，以費用列支。(二) 增資資本額之百分之五限度內一次提撥。每年得在不

超過 提撥金額百分之二十限度內，以費用列支。(三) 每月營業收入總額內提撥百分之○‧○

五至○‧ 一五。(四) 下腳變價時提撥百分之二十至四十。(五) 以上福利金之提撥，以實際提

撥數為準。 但按每月營業收入總額之比例提撥部分，其最後一個月應提撥金額，得以應付費

用列帳。三、 下腳撥充職工福利者，仍應先以雜項收入列帳。四、副產品及不堪使用之固定

資產並非下腳，不得比照下腳提撥福利金。五、已依職工福利金條例提撥福利金及經中央政府

核准列支福利費用者，不得再以福利費科目列支任何費用。但員工醫藥費應准核實認定。六、

營利事業已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並依規定提撥職工福利金者，其舉辦員工文康、旅遊活

動及聚餐等費用，應先在福利金項下列支，不足時，再以其他費用列支。七、已依法成立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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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財政部 85 年 3 月 27 日台財稅第 851900292 號函釋，不符合免稅標準第

2 條47規定機關團體，依所得稅法及有關法令規定查核，故職工福利支出

應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81 條48規定辦理。 

                                                                                                                                            
福利委員會者，應就其職工福利委員會之帳冊，調查其收支情形，以資核對。八、未成立職工

福利委員會者，不得提撥福利金。實際支付之福利費用，除員工醫藥費應核實認定外，在不超

過第二款第三目、第四目規定之限度內，應予認定。九、未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者，其舉辦員

工文康、旅遊活動及聚餐等費用，應先以職工福利科目列支，超過前款規定限度部分，再以其

他費用列支。十、職工福利金之原始憑證如下：(一) 依職工福利金條例提撥者，應檢具職工

福利委員會之收據。但直接撥入職工福利委員會在金融機構之存款帳戶，並取得該金融機構發

給之存款證明者，不在此限。(二) 實際支付者，職工醫藥費應取得醫院之證明與收據，或藥

房配藥書有抬頭之統一發票，其非屬營業組織之個人，提供勞務之費用，應取得收據。」 
47免稅標準第 2 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定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 

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一、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

財團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二、除為其創設目的而從事之各

種活動所支付之必要費用外，不以任何方式對捐贈人或與捐贈人有關係之人給予變相盈餘分配。

三、其章程中明定該機關或團體於解散後，其賸餘財產應歸屬該機關或團體所在地之地方自治

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或團體。但依其設立之目的，或依其據以成立之關係法令，

對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已有規定者，得經財政部同意，不受本款規定之限制。四、其無經營

與其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五、其基金及各項收入，除零用金外，均存放於金融機構，或購買

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國庫券、可轉讓之銀行定期存單、銀行承兌匯票、銀行或票券金融

公司保證發行之商業本票、上市、上櫃公司股票或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或

運用於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項目。由營利事業捐助之基金，得部分投資該捐贈事業之股票，

其比率由財政部定之。六、其董監事中，主要捐贈人及各該人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之親屬擔任

董監事，人數不超過全體董監事人數三分之一。七、與其捐贈人、董監事間無業務上或財務上

不正常關係。八、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

入百分之六十。但符合下列情形之ㄧ者，不在此限：(一)當年度結餘款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

(二)當年度結餘款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已就該結餘款編列用於次年度起算四年內與其創設目

的有關活動支出之使用計畫，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九、其財務收支應給與、取得及保存合法

之憑證，有完備之會計紀錄，並經主管稽徵機關查核屬實。財產總額或當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

幣一億元以上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

免納所得稅者，除應符合前項第一款至第九款規定外，並應委託經財政部核准為稅務代理人之

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第一項第六款所稱主要捐贈人，指原始捐助人或捐贈總額達基金總額二

分之一以上之個人或營利事業；第八款但書各目所稱結餘款，指基金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

之合計數減除其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後之餘額。第一項第八款第二目經主管機關查明

同意之使用計畫支出項目、金額或期間有須變更之情形者，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

體最遲應於原使用計畫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三個月內檢附變更後之使用計畫送主管機關查明

同意；變更前、後之使用計畫所定結餘款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之期間合計仍以該目規

定之四年為限。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當年度結餘款未依第一項第八款第二目或

前項規定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之使用計畫支出項目、金額或期間使用完竣，或其支用有不符合

本標準相關規定之情形者，主管稽徵機關應就當年度全部結餘款依法課徵所得稅。主管機關依

第一項第八款第二目或第四項規定核發同意函時，應副知該機關或團體所在地之主管稽徵機

關。」  
48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81 條「職工福利：一、職工福利金之提撥，以已依職工福利金條 

例之規定，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者為限。二、合於前款規定者，其福利金提撥標準及費用認列

規  定如下：(一) 創立時實收資本總額之百分之五限度內一次提撥。每年得在不超過提撥金

額百分之二十限度內，以費用列支。(二) 增資資本額之百分之五限度內一次提撥。每年得在

不超過提撥金額百分之二十限度內，以費用列支。(三) 每月營業收入總額內提撥百分之○‧

○五至○‧一五。(四) 下腳變價時提撥百分之二十至四十。(五) 以上福利金之提撥，以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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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價稅   

（一）免稅法條內容 

地價稅的減免稅，規定於土地稅法第 18 條49、平均地權條例第 21 條50及 25 條

51、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 條52，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53及第 43 條54，分述如

                                                                                                                                            
提撥數為準。但按每月營業收入總額之比例提撥部分，其最後一個月應提撥金額，得以應付費

用列帳。三、下腳撥充職工福利者，仍應先以雜項收入列帳。四、副產品及不堪使用之固定資

產並非下腳，不得比照下腳提撥福利金。五、已依職工福利金條例提撥福利金及經中央政府核

准列支福利費用者，不得再以福利費科目列支任何費用。但員工醫藥費應准核實認定。六、營

利事業已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並依規定提撥職工福利金者，其舉辦員工文康、旅遊活動

及聚餐等費用，應先在福利金項下列支，不足時，再以其他費用列支。七、已依法成立職工福

利委員會者，應就其職工福利委員會之帳冊，調查其收支情形，以資核對。八、未成立職工福

利委員會者，不得提撥福利金。實際支付之福利費用，除員工醫藥費應核實認定外，在不超過

第二款第三目、第四目規定之限度內，應予認定。九、未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者，其舉辦員工

文康、旅遊活動及聚餐等費用，應先以職工福利科目列支，超過前款規定限度部分，再以其他

費用列支。十、職工福利金之原始憑證如下： (一) 依職工福利金條例提撥者，應檢具職工福

利委員會之收據。但直接撥入職工福利委員會在金融機構之存款帳戶，並取得該金融機構發給

之存款 證明者，不在此限。(二) 實際支付者，職工醫藥費應取得醫院之證明與收據，或藥房

配藥書有抬頭之統一發票，其非屬營業組織之個人，提供勞務之費用，應取得收據。」 
49土地稅法第 18 條「供左列事業直接使用之土地，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但未按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不適用之：一、工業用地、礦業用地。二、私立公園、動物園、體育 

場所用地。三、寺廟、教堂用地、政府指定之名勝古蹟用地。四、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之加油

站及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設置之供公眾使用之停車場用地。五、其他經行政院核定之土地。在依

法劃定之工業區或工業用地公告前，已在非工業區或工業用地設立之工廠，經政府核准有案者，

其直接供工廠使用之土地，準用前項規定。第一項各款土地之地價稅，符合第六條減免規定者，

依該條減免之。」 
50平均地權條例第 21 條「供左列事業直接使用之土地，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但未按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不適用之：一、工業用地、礦業用地。二、私立公園、動物園、

體育場所用地。三、寺廟、教堂用地、政府指定之名勝古蹟用地。四、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設置

之加油站及供公眾使用之停車場用地。五、其他經行政院核定之土地。在依法劃定之工業區或

工業用地公告前，已在非工業區或工業用地設立之工廠，經政府核准有案者，其直接供工廠使

用之土地，準用前項規定。第一項各款土地之地價稅，符合第二十五條減免規定者，依該條減

免之。」 
51平均地權條例第 25 條「供國防、政府機關、公共設施、騎樓走廊、研究機構、教育、交通、 

水利、給水、鹽業、宗教、醫療、衛生、公私墓、慈善或公益事業等所使用之土地，及重劃、

墾荒、改良土地者，其地價稅或田賦得予適當之減免；減免標準與程序，由行政院定之。」 
52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 條「私有土地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標準如下：一、財團法人或財團法人所 

 興辦業經立案之私立學校用地、為學生實習農、林、漁、牧、工、礦等所用之生產用地及員生 

 宿舍用地，經登記為財團法人所有者，全免。但私立補習班或函授學校用地，均不予減免。二、 

 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合於私立社會教育機構設立及獎勵辦法規定 設立之私立圖書館、博物 

 館、科學館、藝術館及合於學術研究機構設立辦法規定設立之學術研究機構，其直接用地，全 

 免。但以已辦妥財團法人登記，或係辦妥登記之財團法人所興辦，且其用地為該財團法人所有 

 者為限。三、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對外絕對公開，並不以營利為目的之私立公園及體育 

 館場，其用地減徵百分之五十；其為財團法人組織者減徵百分之七十。四、經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設立之私立農、林、漁、牧、工、礦試驗場，辦理五年以上，具有試驗事實，其土地未作其 

 他使用，並經該主管機關證明者，其用地減徵百分之五十。五、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私 

 立醫院、捐血機構、社會救濟慈善及其他為促進公眾利益，不以營利為目的，且不以同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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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簡松棋，2006：104）：  

1.寺廟及教堂用地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 

（1）供下列事業直接使用之土地，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未按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不適用之（土地稅法第 18 條）：。 

  a.私立公園、動物園、體育場所用地。 

  b.寺廟、教堂用地、政府指定之名勝古蹟用地。 

                                                                                                                                            
 鄉、同學、宗親成員或其他特定之人等為主要受益對象之事業，其本身事業用地，全免。但為 

 促進公眾利益之事業，經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報經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核准免徵者外， 

 其餘應以辦妥財團法人登記，或係辦妥登記之財團法人所興辦，且其用地為該財團法人所有者 

 為限。六、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私立公墓，其為財團法人組織，且不以營利為目的者， 

 其用地，全免。但以都市計畫規劃為公墓用地或非都市土地經編定為墳墓用地者為限。七、經 

 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興建之民營鐵、公路或專用鐵、公路，經常開放並附帶客貨運輸者，其基地， 

 全免。八、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興辦之農田水利事業，所有引水、蓄水、洩水各項建造物用地， 

 全免；辦公處所及其工作站房用地減徵百分之五十。九、有益於社會風俗教化之宗教團體，經 

 辦妥財團法人或寺廟登記，其專供公開傳教佈道之教堂、經內政部核准設立之宗教教義研究機 

 構、寺廟用地及紀念先賢先烈之館堂祠廟用地，全免。但用以收益之祀田或放租之基地，或其 

 土地係以私人名義所有權登記者不適用之。十、無償供給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軍事機關、部 

 隊、學校使用之土地，在使用期間以內，全免。十一、各級農會、漁會之辦公廳及其集貨場、 

 依法辦竣農倉登記之倉庫或漁會附屬之冷凍魚貨倉庫用地，減徵百分之五十。十二、經主管機 

 關依法指定之私有古蹟用地，全免。前項第一款之私立學校，第二款之私立學術研究機構及第 

 五款之私立社會救濟慈善各事業，其有收益之土地，而將全部收益直接用於各該事業者，其地 

 價稅或田賦得專案報請減免。第三款、第四款、第六款、第七款、第八款及第十一款之各事業 

 用地，應以各該事業所有者為限。但第三款之事業租用公地為用地者，該公地仍適用該款之規 

 定。」 
53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依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之土地，指左列各款 

 土地經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一、工業用地：為依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劃 

定之工業或依其他法律規定之工業用地，及工業主管機關核准工業或工廠使用範圍內之土地。 

二、礦業用地：為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採礦業實際使用地面之土地。三、私立公園、動

物園、體育場所用地：為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私立公園、動物園及體育場所使用範

圍內之土地。四、寺廟、教堂用地、政府指定之名勝古蹟用地：為已辦妥財團法人或寺廟登記

之寺廟、專供公開傳教佈道之教堂及政府指定之名勝古蹟使用之土地。五、經主管機關核准設

置之加油站及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設置之供公眾使用之停車場用地：為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設立之加油站用地，及依都市計畫法劃設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供公眾停車使用之停車場

用地。六、其他經行政院核定之土地：為經專案報行政院核准之土地。」 
54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 43 條「本法第二十八條之一所稱社會福利事業，指依法經社會福利事業

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以興辦社會福利服務及社會救助為主要目的之事業。所稱依法設立私立學

校，指依私立學校法規定，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設立之各級、各類私立學校。依本法第二

十八條之一申請免徵土地增值稅時，應檢附社會福利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證明文件或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許可設立之證明文件、捐贈文書、法人登記證書（或法人登記簿謄本）、法人章

程及當事人出具捐贈人未因捐贈土地以任何方式取得利益之文書。依本法第二十八條之一核定

免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主管稽徵機關應將核准文號註記有關稅冊，並列冊（或建卡）保管，

定期會同有關機關檢查有無本法第五十五條之一規定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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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稱「私立公園、動物園、體育場所用地」，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  

立之私立公園、動物園及體育場所使用範圍內之土地（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第 l 項 3 款）。 

（3）所稱「寺廟、教堂用地、政府指定之名勝古蹟用地」，指已辦妥財團法人

登記或寺廟登記之寺廟、專供公開傳教佈道之教堂及政府指定之名勝古蹟使用之

土地（土地稅法施行細則 13 條第 1 項第 4 款） 

2.公有土地供私立學校使用地價稅全免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7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左列公有土地地價稅全免：公

立之醫院、診所、學術研究機構、社教機構、救濟設施及公、私立學校直接用地

及其員工宿舍用地，以及學校學生實習所用之直接生產用地。本國私立學校，以

依私立學校法立案者為限。」（簡松棋，2006：103）。 

 3.私有土地供機關團體使用減免地價稅標準（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 條第 1 項）  

（1）財團法人或財團法人所興辦業經立案之私立學校用地、為學生實習農、林、  

漁、牧、工、礦等所用生產用地及員生宿舍用地，經登記為財團法人所有者，全

免。但私立補習班或函授學校用地，均不予減免（第 1 款）。 

（2）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合於私立社會教育機構設立及獎勵辦法規定，設

立之私立圖書館、博物館、科學館、藝術館及合於學術研究機構設立辦法規定設

立之學術研究機構，其直接用地，全免。但以已辦妥財團法人登記，或係辦妥登

記之財團法人所興辦，且其用地為該財團法人所有者為限（第 2 款）。 

（3）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對外絕對公開，不以營利為目的之私立公園及

體育館場，其用地減徵 50％；其為財團法人組織者減徵 70％（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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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私立醫院、捐血機構、社會救濟慈善及其他為

促進公眾利益，不以營利為目的，且不以同業、同鄉、同學、宗親成員或特定之

人等為主要受益對象之事業，其本身事業用地，全免。但為促進公眾利益之事業，

經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報經直轄市主管機關、縣（市）政府核准免徵者外，其餘

應以辦妥財團法人登記，或係辦妥登記之財團法人所興辦，且其用地為該財團法

人所有者為限（第 5 款）。 

（5）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私立公墓，為財團法人組織，且不以營利為目的

者，其用地，全免。但以都市計畫規劃為公墓用地或非都市土地經編定為墳墓用

地者為限（第 6 款）  

（6）有益於社會風俗教化之宗教團體，經辦妥財團法人或寺廟登記，專供公開

傳教佈道之教堂、經內政部核准設立宗教教義研究機構、寺廟用地及紀念先賢先

烈館堂祠廟用地，全免。但用以收益之祀田或放租之墓地，或土地係以私人名義

所有權登記者不適用（第 9 款）。 

（二）私立學校用地解釋函 

1.職業學校所附設汽車駕駛補習班的基地不得免徵地價稅 

  依財政部 80 年 10 月 7 日台財稅第 800355508 號函釋，私立學校所附設汽車

駕駛補習班的設備標準、招訓學員和收費等相關規定，和一般民營訓練機構相同，

依土地稅減規則第 8條第 1項第 1款但書55規定，不得免徵地價稅（簡松棋，2006：

106）。 

 

                                                 
55土地稅減規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但書「私有土地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標準如下：一、財團法 

人或財團法人所興辦業經立案之私立學校用地、為學生實習農、林、漁、牧、工、礦等所用之

生產用地及員生宿舍用地，經登記為財團法人所有者，全免。但私立補習班或函授學校用地，

均不予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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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業技術研究院所有事業用地適用減免規定核釋 

  依財政部 84 年 11 月 20 日台財稅第 841659902 號函釋，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未依規定設立，係由中央政府捐助設立之財團法人，換言之，是為產業界

提供工業技術研究服務，加速工業技術為宗旨，屬非營利組織之型態。性質係屬

促進公眾利益之事業，如符合「不以同業、同鄉、同學、宗親成員或其他特定人

等為主要受益對象」的規定，本身事業用地的地價稅減免，可依土地稅減免規則

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56規定辦理（簡松棋，2006：106）。 

3.社會救濟慈善機構所有供辦公使用土地免徵地價稅 

  依財政部 69 年 4 月 19 日台財稅第 33155 號函釋，台灣省紅十字分會，既

經查明確係社會救濟慈善機構，供辦公廳使用土地之地價稅，可依土地賦稅減免

規則 8 條第 1 項第 5 款57規定予以免徵（簡松棋，2006：107）。 

4.警察之友會供辦公室使用的土地不予免稅 

  依財政部 86 年 5 月 9 日台財稅第 860256169 號函釋，社團法人台北縣警察

之友會所有供辦公室使用的土地，其主要受益對象僅限於該縣境內的警員和特定

人，換言之，不合免規定，不得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58規定免

                                                 
56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私有土地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標準如下：…五、經事業

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私立醫院、捐血機構、社會救濟慈善及其他為促進公眾利益，不以營利為

目的，且不以同業、同鄉、同學、宗親成員或其他特定之人等為主要受益對象之事業，其本身

事業用地，全免。但為促進公眾利益之事業，經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報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准免徵者外，其餘應以辦妥財團法人登記，或係辦妥登記之財團法人所興辦，且其用

地為該財團法人所有者為限。」 
57土地賦稅減免規則 8 條第 1 項第 5 款「私有土地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標準如下：…五、經事業 

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私立醫院、捐血機構、社會救濟慈善及其他為促進公眾利益，不以營利為

目的，且不以同業、同鄉、同學、宗親成員或其他特定之人等為主要受益對象之事業，其本身

事業用地，全免。但為促進公眾利益之事業，經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報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准免徵者外，其餘應以辦妥財團法人登記，或係辦妥登記之財團法人所興辦，且其用

地為該財團法人所有者為限。」  
58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私有土地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標準如下：…五、經事 

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私立醫院、捐血機構、社會救濟慈善及其他為促進公眾利益，不以營利

為目的，且不以同業、同鄉、同學、宗親成員或其他特定之人等為主要受益對象之事業，其本

身事業用地，全免。但為促進公眾利益之事業，經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報經直轄市、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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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地價稅（簡松棋，2006：107）。 

5.財團法人醫院供院長及值班等醫護人員使用的宿舍用地免徵地價稅 

  依財政部 86 年 7 月 24 日台財稅第 860439999 號函釋，醫院所有供院長和值

班醫護人員使用的宿舍用地，可認屬醫院本身事業用地，依前揭土地稅減免規則

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免徵地價稅。財團法人、教會、醫院等經衛生署許可設

立的財團法人醫院，和一般營利醫院不同，是用以辦理預防、醫療、醫學與臨床

研究、保健、與社會工作和醫事行政人才的培育等公共衛生福利事業，非以營利

為目的，得適用免規定（簡松棋，2006：107）。 

6.祭祀公業用以專供祭祀用的宗祠基地不得免徵地價稅 

依財政部 73 年 10 月 27 日台財稅第 61979 號函釋，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 條

第 1 項第 5 款59規定：「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的私立醫院、社會救濟慈善及

其他為促進公眾利益，不以營利為目的，且不以同業、同鄉、同學、宗親成員或

其他特定之人等為主要受益對象的事業，其本身事業用地全免」。又同規則同條

第 9 款60復規定：「有益於社會風俗教化的宗教團體，經辦妥財團法人或寺廟登

記，其專供公開傳教佈道的教堂、經內政部核准設立的宗教教義研究機構、寺廟

用地及紀念先賢先烈的館堂祠廟用地全免。」祭祠公業是宗親成員所組成團體，

供祭祀用的宗祠用地，與前開免稅規定不合，不得免徵地價稅（簡松棋，2006：

                                                                                                                                            
主管機關核准免徵者外，其餘應以辦妥財團法人登記，或係辦妥登記之財團法人所興辦，且其

用地為該財團法人所有者為限。」  
59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私有土地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標準如下：… 五、經事 

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私立醫院、捐血機構、社會救濟慈善及其他為促進公眾利益，不以營利 

為目的，且不以同業、同鄉、同學、宗親成員或其他特定之人等為主要受益對象之事業，其本

身事業用地，全免。但為促進公眾利益之事業，經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報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准免徵者外，其餘應以辦妥財團法人登記，或係辦妥登記之財團法人所興辦，且其

用地為該財團法人所有者為限。」   
60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9 款「私有土地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標準如下：…九、有益於 

社會風俗教化之宗教團體，經辦妥財團法人或寺廟登記，其專供公開傳教佈道之教堂、經內政

部核准設立之宗教教義研究機構、寺廟用地及紀念先賢先烈之館堂祠廟用地，全免。但用以收

益之祀田或放租之基地，或其土地係以私人名義所有權登記者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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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8）。 

7.財團法人台灣雜糧發展基金會用地不得免徵地價稅 

  依財政部 63 年 12 月 28 日台財稅第 39435 號函釋，財團法人台灣雜糧發展 

基金會，雖登記為財團法人，並不以營利為目的，唯與前揭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 所指為謀求社會公眾利益的公益事業，究屬有別（簡松棋， 

2006：108）。 

8.宗教團體供佈道及傳教人員宿舍用地係宗教團體用地免地價稅 

  依財政部 72 年 6 月 1 日台財稅第 33820 號函釋，經辦妥財團法人登記且有 

益社會風俗教化的宗教團體，專供公開傳教的教堂用地免稅，為土地稅減免規則 

第 8 條第 1 項第 9 款61所明定。如傳教人員宿舍等用地和教堂相連在同一庭院範

圍內，且所有權人為同一人者，准予比照財政本部 65 年 3 月 22 日台財稅第 31806

號函釋規定辦理（簡松棋，2006：108）。 

9..設立有案的神學院用地免徵地價稅 

  依財政部 62 年 4 月 16 日台財稅第 32715 號函釋，經內政部核准設立有案的

神學院，如房屋與土地所有權人為神學院或教會所有者，應准依照依前揭之土地

稅減免規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9 款62規定，免徵房屋稅及地價稅（簡松棋，2006：

109）。 

 

                                                 
61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9 款「私有土地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標準如下：…九、有益於 

社會風俗教化之宗教團體，經辦妥財團法人或寺廟登記，其專供公開傳教佈道之教堂、經內政

部核准設立之宗教教義研究機構、寺廟用地及紀念先賢先烈之館堂祠廟用地，全免。但用以收

益之祀田或放租之基地，或其土地係以私人名義所有權登記者不適用之。」  
62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9 款「私有土地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標準如下：…九、有益於 

 社會風俗教化之宗教團體，經辦妥財團法人或寺廟登記，其專供公開傳教佈道之教堂、經內政 

 部核准設立之宗教教義研究機構、寺廟用地及紀念先賢先烈之館堂祠廟用地，全免。但用以收 

 益之祀田或放租之基地，或其土地係以私人名義所有權登記者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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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更生保護會出租有收益的土地減免地價稅條件 

  依財政部 84 年 8 月 1 日台財稅第 841639103 號函釋，財團法人台灣更生保

護會屬社會救濟慈善公益團體，所辦業務為出獄人和其他應受保護人的更生保護

事業，依規定受法務部指揮監督。性質不同於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63，所列示同業、同鄉、同學或宗親成員等以特定的人為主要受益對象的事業：

另出租有收益的土地，倘將全部收益直接用於該事業者，依同條第 2 項64規定，

得專案報請減免地價稅（簡松棋，2006：109）。 

11.老人福利機構土地收益用於事業地價稅得專案報請減免 

  依財政部 85 年 7 月 5 日台財稅第 851116753 號函釋，依老人福利法，而提

供設施或服務而酌收費用，且收費非以營利為目的，且不違反老人福利宗旨，將

全部收益用於各該目的事業者，屬慈善救濟事業之一種，得依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65規定免徵房屋稅。另老人福利機構有收益的土地，將全部收益

用於各該事業者，可適用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 條第 2 項66規定，專案報請減免（簡

松棋，2006：109）。 

                                                 
63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私有土地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標準如下：…五、經事業 

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私立醫院、捐血機構、社會救濟慈善及其他為促進公眾利益，不以營利為

目的，且不以同業、同鄉、同學、宗親成員或其他特定之人等為主要受益對象之事業，其本身

事業用地，全免。但為促進公眾利益之事業，經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報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准免徵者外，其餘應以辦妥財團法人登記，或係辦妥登記之財團法人所興辦，且其用

地為該財團法人所有者為限。」  
64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 條第 2 項「私有土地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標準如下：…二、經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核准合於私立社會教育機構設立及獎勵辦法規定設立之私立圖書館、博物館、科學館、 

  藝術館及合於學術研究機構設立辦法規定設立之學術研究機構，其直接用地，全免。但以已辦

妥財團法人登記，或係辦妥登記之財團法人所興辦，且其用地為該財團法人所有者為限。」 
65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 二、業經立案 

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

自有房屋。」 
66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 條第 2 項「私有土地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標準如下：…前項第一款之私立 

學校，第二款之私立學術研究機構及第五款之私立社會救濟慈善各事業，其有收益之土地，而

將全部收益直接用於各該事業者，其地價稅或田賦得專案報請減免。第三款、第四款、第六款、

第七款、第八款及第十一款之各事業用地，應以各該事業所有者為限。但第三款之事業租用公

地為用地者，該公地仍適用該款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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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屋稅 

（一）免稅法條內容 

1.房屋稅條例第 14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公有房屋供公立學校、醫院、社會教

育學術研究機構及救濟機構之校舍、院舍、辦公房屋及其員工宿舍使用者，免徵

房屋稅。 

2.依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規定，私有房屋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 

（1）業經立案之私立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供校舍或

辦公使用之自有房屋（第 1 款）。 

（2）業經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

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自有房屋（第 2 款）。 

（3）專供祭祀用之宗祠、宗教團體供傳教佈道之教堂及寺廟。但以完成財團法

人或寺廟登記，且房屋為其所有者為限（第 3 款）  

（4）不以營利為目的，並經政府核准之公益社團自有供辦公使用之房屋。但以

同業、同鄉、同學或宗親社團為受益對象者，不在此限（第 5 款）。 

（二）相關解釋函令 

1.供免稅組織使用的公有房屋免徵房屋稅 

（1）國立大學附設林場遊樂區免徵房屋稅 

依財政部 77 年 7 月 12 日台財稅第 770563119 號函表示，國立中興大學

附設惠蓀實驗林場森林遊樂區，該遊樂區房屋，分別設有管理站、辦公廳、

職工宿舍…等，其中收費站餐飲部和國民旅舍房屋，有營業行為，應依法課



74 

 

徵房屋稅，其餘供該校教學、實習等使用房屋，依房屋稅條例第 14 條第 4

款67規定，免徵房屋稅（簡松棋，2006：116-117）。 

（2）市政府經管委託法人經營醫院的房屋免稅 

依財政部 86 年 7 月 3 日台財稅第 861904857 號函釋，市政府衛生局經管房

屋，因委託財團法人私立醫學院經營台北市立醫院，准依前揭房屋稅條例第 14

條第 4 款規定，免徵房屋稅。 

（3）經濟部聯合工業研究所房屋免稅 

依財政部 60 年 4 月 4 日台財稅第 32618 號函釋，經濟部聯合工業研究所，

為經濟部所屬學術研究機構，供辦公使用房屋及員工宿舍的房屋稅，應依照前揭

房屋稅條例第 14 條第 4 款規定，予以免徵（簡松棋，2006：117）。 

（4）財團法人圖書館所有房屋供附設托兒所使用者適用免稅條件 

依財政部 87 年 2 月 10 日台財稅第 871928177 號函釋，財團法人圖書館所有

房屋，供附設托兒所使用，如屬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者，准依房屋稅

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68規定免徵房屋稅（簡松棋，2006：118）。 

（5）天主教會所有供學生住宿用房屋不合免稅規定 

依台灣省財政廳 60 年 3 月 13 日財稅三字第 49926 號令，天主教會教區所有

房屋供大專學生住宿使用，不符合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69規定，不

                                                 
67房屋稅條例第 14 條第 4 款「公有房屋供左列各款使用者，免徵房屋稅：…四、公立學校、醫   

 院、社會教育學術研究機構及救濟機構之校舍、院舍、辦公房屋及其員工宿舍。」   
68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二、業經立 

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

自有房屋。」   
69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三、專供祭 

祀用之宗祠、宗教團體供傳教佈道之教堂及寺廟。但以完成財團法人或寺廟登記，且房屋為其

所有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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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免徵房屋稅（簡松棋，2006：118）。 

（6）商業同業公會職員宿舍非屬免稅範圍 

依台灣省財政廳 61 年 8 月 14 日財稅三字第 88349 號令，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不以營利為目的，並經政府核准之公益社團自有供辦公

使用之房屋免徵房屋稅。」商業同業公會所有房屋，除供作辦公室、值日室及會

議室使用部分，應依照前開規定准予免徵房屋稅外，供作職員宿舍部分，非屬免

稅範圍（簡松棋，2006：118）。 

（7）同鄉會房屋空置未供辦公使用不予免稅 

依台北市財政局 62 年 l 月 25 日財明二字第 29553 號函釋，依前揭房屋稅條

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70規定：「不以營利為目的，並經政府核准的公益社團，

自有供辦公使用的房屋免徵房屋稅」。同鄉會所有房屋，空置未供辦公使用，核

與規定不合，自不予免徵公益社團自有房屋供營業或收益使用不得免徵房屋稅

（簡松棋，2006：118）。 

（8）宗教團體附設免費圖書館免徵房屋稅 

依財政部 75 年 6 月 4 日台財稅第 7548661 號函釋，宗祠、宗教團體附設供

民眾免費閱覽的圖書館，依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71規定，免徵房屋

稅（簡松棋，2006：119）。 

 

                                                 
70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五、不以營 

利為目的，並經政府核准之公益社團自有供辦公使用之房屋。但以同業、同鄉、同學或宗親社

團為受益對象者，除依工會法組成之工會經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報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

准免徵外，不在此限。」  
71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三、專供祭 

祀用之宗祠、宗教團體供傳教佈道之教堂及寺廟。但以完成財團法人或寺廟登記，且房屋為其

所有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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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教堂及寺廟用房屋免徵房屋稅不限自有房屋 

依財政部 67 年 5 月 16 日台財稅第 33890 號函釋，依前揭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私有房屋專供祭祀用的宗祠、宗教團體供傳教佈道的教堂

及寺廟，免徵房屋稅。所謂「私有房屋」無限定須以宗祠或宗教團體的名義為所

有權之登記，始得免稅（簡松棋，2006：119）。 

（10）寺廟宗祠設置納骨塔如符合財政部 78105118 台財稅第 780630493 號函規

定免課徵營業稅者，免徵房屋稅（簡松棋，2006：120）。  

（11）依財政部 57 年台財稅第 9719 號函釋，私立學校業經立案並完成財團法人   

登記者，其供校舍或辦公使用的房屋，免徵房屋稅（簡松棋，2006：120）。 

（12）依財政部 86 年 2 月 20 日台財稅第 850673454 號函釋，私立學校經立案

且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校區以外所屬之員工宿舍，應屬校舍一部分，免徵房

屋稅（簡松棋，2006：120）。 

四、營業稅  

（一）免稅法條內容（簡松棋，2006：122-123）。  

1.下列貨物或勞務免徵營業稅（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 

（1）醫院、診所、療養院提供之醫療勞務、藥品、病房之住宿及膳食（第 3

款） 。 

（2）托兒所、養老院、殘障福利機構提供之育、養勞務（第 4 款）。 

（3）學校、幼稚園與其他教育文化機構提供之教育勞務及政府委託代辦之文   

化勞務（第 5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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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職業學校不對外營業之實習商店銷售之貨物或勞物（第 8 款）  

（5）農會、漁會、工會、商業會、工業會依法經營銷售與會員之貨物或勞務，  

及政府委託其代辦之業務（第 11 款） 

（6）依法組織之慈善救濟事業標售或義賣之貨物與舉辦之義演，其收入除支  

付標售、義賣及義演必要費用外，全部供作該事業本身用者（第 12 款）。 

（7）政府機構、公營事業及社會團體，依有關法令組設經營不對外營業之員  

工福利機構，銷售之貨物或勞務（第 13 款） 

（8）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學術、科技研究機構提供之研究勞務（第 29 款） 

（二）專營第 8 條第 1 項第 3 至 5 款及第 11 款至 13 款免稅貨物或勞務者，得免   

辦營業登記（營業稅法第 29 條） 

（三）相關解釋令 

1.私人專營安養或看護中心如符合要件其醫療勞務等免徵營業稅 

依財政部 84 年 8 月 23 日台財稅第 841643161 號函，私人專營安養院或看護

中心，屬療養院、養老院或殘障福利機構者，得免辦營業登記，換言之，所提供

醫療勞務、藥品、病房的住宿及膳食或育養勞務，免徵營業稅，惟應依法課徵所

得稅。其中，對於適用免稅及免辦營業登記的對象，未規定須經主管機關核准設

立登記者為限。另外，私人設立的養護、療養院（所），業務收入減除成本及必

要費用後的餘額，屬設其它所得，應核課綜合所得稅（簡松棋，2006：124）。 

2.公司所屬訓練中心對外辦理職業訓練無免稅之適用 

依財政部 75 年 7 月 26 日台財稅第 7548041 號函釋，公司所屬訓練中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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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農、工業訓練，並接受國內行政機關及經濟部所屬人民團體之委訓所提供的

勞務，非屬免稅範圍，應依法課徵營業稅（簡松棋，2006：124）。 

3.學校接受工商企業委託代辦研究試驗免徵營業稅 

依財政部75年7月29日台財稅第7554812號函釋，學校接受工商企業委託，

代辦各項研究或試驗收取代價，可視同提供教育勞務，依照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72規定，免徵營業稅（簡松棋，2006：124）。 

4.專業育嬰中心提供育養勞務的收入免徵營業稅 

依財政部 84 年 8 月 4 日台財稅第 841639715 號函釋，專業育嬰中心經營業

務性質既與托兒所類似，為配合社會福利政策，其所提供育養勞務之銷售額，准

依照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4 款73規定，免徵營業稅（簡松棋，2006：125）。 

5.學校提供游泳池等與職員學生使用之收費免稅但停車場收入應課稅 

依財政部 88 年 3 月 25 日台財稅第 881903997 號函釋，學校提供游泳池、網

球場、體育館與該校教職員工及學生使用收取費用，依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74規定，免徵營業稅，另外，停車場收入非屬學校提供教育勞務範圍，應依

法課徵營業稅（簡松棋，2006：125）。 

6.學生團體以校內職員學生為對象舉辦電影欣賞等活動得免徵營業稅 

依財政部 88 年 7 月 22 日台財稅第 881928418 號函釋，經核准設立的學生團

體，以校內職員學生等為對象，所舉辦的臨時性電影欣賞、演唱會或舞會等活動，

                                                 
72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下列貨物或勞務免徵營業稅：…五、學校、幼稚園與其他教育 

文化機構提供之教育勞務及政府委託代辦之文化勞務。」 
73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4 款「下列貨物或勞務免徵營業稅：四、依法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 

社會福利團體、機構及勞工團體，提供之社會福利勞務及政府委託代辦之社會福利勞務。」 
74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下列貨物或勞務免徵營業稅：…五、學校、幼稚園與其他教育 

文化機構提供之教育勞務及政府委託代辦之文化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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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收入作為該團體用者，得比照前述營業稅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免徵營

業稅（簡松棋，2006：125）。 

7.經政府依法獎勵的大辭典屬重要學術著作免徵營業稅 

依財政部賦稅署75年5月22日台稅二發第7549868號函釋，…出版的「大辭典」，

經教育部函復屬於出版法第24條75，重要學術專門著作，依照營業稅法第8條第1

項第6款76規定，可免徵營業稅（簡松棋，2006：126）。 

8.編印或發售空中教學用教科書免徵營業稅 

依財政部75年7月3日台財稅第7543102號函釋，電視台辦理空中教學，接受

教育部委託，所編印的空中商專、空中行專教科書和空中大學教科書等，依前揭

營業稅法第8條第1項第6款規定，應免徵營業稅（簡松棋，2006：126）。  

9.政府委託代辦業務免徵營業稅的適用範圍 

依財政部88年1月29日台財稅第881895307號函釋，營業稅法第8條第1項第11

款77規定，農會、漁會、工會、商業會、工業會，依法經營銷售與會員之貨物或

勞務及政府委託其代辦業務，免徵營業稅。所謂「政府」，指政府行政機關而言，

另所謂「政府委託其代辦之業務」，應以基於職能所為之業務，且直接委託代辦

者為限（簡松棋，2006：126）。 

 

                                                 
75出版法第 24 條「新聞紙、雜誌、教科書及經政府獎勵之重要學術專門著作之發行，得免徵營 

業稅。」 
76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6 款「下列貨物或勞務免徵營業稅：下列貨物或…六、出版業發行經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審定之各級學校所用教科書及經政府依法獎勵之重要學術專門著作。」 
77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1 款「下列貨物或勞務免徵營業稅：…十一、農會、漁會、工會、 

商業會、工業會依法經營銷售與會員之貨物或勞務及政府委託其代辦之業務，或依農產品市場

交易法設立且農會、漁會、合作社、政府之投資比例合計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之農產品批發市場，

依同法第二十七條規定收取之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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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寺廟出售金紙的收益不得免徵營業稅 

依財政部57年台財稅發第3134號令，宗教寺廟不屬救濟事業範圍，但得依法

辦理有關救濟的事業。非屬免稅範圍，不得依照營業稅法第8條第1項第12款78規

定，免徵營業稅（簡松棋，2006：126）。 

11.職工福利社如對外銷售貨物者應課徵營業稅 

依財政部 50 年 12 月 30 日台財稅第 801261930 號函釋，政府機關、社會團

體和公營事業，如依有關法令組成設立之員工消費合作社和職工福利社，如對非

社員或對外銷售貨物、勞務者，應依法課徵營業稅（簡松棋，2006：127）。 

12.財團法人提供技術服務收入應課徵營業稅 

依財政部 75 年 5 月 16 日台財稅第 7523550 號函釋，接受政府、公營事業及

工商業界委託提供技術服務所收費用，應依法課徵營業稅（簡松棋，2006：127）。 

13.聯誼社所收會員入會費應課稅如屬存儲金保證金性質者免徵營業稅 

依財政部 76 年 2 月 10 日台財稅第 7519771 號函釋，依營業稅法第 3 條第 2

項79規定，以會員制方式，所收取之入會費，屬提供會員入會權利，並提供設備

供會員使用之代價，依規定應課徵營業稅。另入會費之繳納屬存儲金、保證金等

性質，於退會時即退還者，非銷售勞務之收入，免徵營業稅（簡松棋，2006：127）。 

 

                                                 
78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2 款「下列貨物或勞務免徵營業稅：…十二、依法組織之慈善救濟 

事業標售或義賣之貨物與舉辦之義演，其收入除支付標售、義賣及義演之必要費用外，全部供

作該事業本身之用 者。 」 
79營業稅法第 3 條第 2 項「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視為銷售貨物：一、營業人以其產製、進口、 

購買供銷售之貨物，轉供營業人自用；或以其產製、進口、購買之貨物，無償移轉他人所有者。

二、營業人解散或廢止營業時所餘存之貨物，或將貨物抵償債務、分配與股東或出資人者。三、

營業人以自己名義代為購買貨物交付與委託人者。四、營業人委託他人代銷貨物者。五、營業

人銷售代銷貨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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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寺廟宗祠提供納骨塔供人安置骨灰神位應否課徵營業 

依財政部 78 年 5 月 8 日台財稅第 780630493 號函釋，寺廟、宗祠提供納骨

塔供人安置骨灰、神位，若由存放人隨喜布施者，得免申辦登記並免徵營業稅，

訂有收費標準，屬銷售勞務，應依法辦理營業登記課徵營業稅（簡松棋，2006：

127）。 

15.寺廟教堂承辦信徒宴請弔喪親友菜齋的收入應否課徵 

依財政部 78 年 6 月 6 日台財稅第 780649615 號函釋，寺廟、教堂承辦信徒

宴請弔喪親友菜齋的收入，若提供服務收費是由信徒隨喜布施者，得免徵營業稅，

訂有一定收費標準，則屬銷售勞務，應依法辦理營業登記課徵營業稅（簡松棋，

2006：127-128）。 

16.基金會義演收入如用以興建養老院等准免徵營業稅 

依財政部 51 年 1 月 15 日台財稅第 500767164 號函釋，財團法人中華表演藝

術人員福利基金會舉辦義演收入，免徵營業稅，有關義演收入，除部份捐贈予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癌症基金會等慈善公益團體外，餘款用於興建養老院等，屬

配合政府推行社會福利政策，准予比照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2 款80規定，

免徵營業稅（簡松棋，2006：128）。 

17.學校交通車接送學生收費非招商承包免課徵營業稅 

依財政部 59 年 1 月 17 日台財稅第 20431 號令，學校購置交通車，接送學生

收費，如非屬招商承包者，而由該校自行負責接送該校學生，免徵營業稅（簡松

棋，2006：128）。 

                                                 
80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2 款「下列貨物或勞務免徵營業稅： … 十二、依法組織之慈善救 

濟事業標售或義賣之貨物與舉辦之義演，其收入除支付標售、義賣及義演之必要費用外，全部

供作該事業本身之用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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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地增值稅 

（一）免稅法條內容 

  土地增值稅之免稅規定於，土地稅法第 28 條之 1
81、平均地權條例第 35 條

之 1
82及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20 條83。+平均地權條例第 35 條之 1 規定：「私人捐

贈供興辦社會福利事業或依法設立私立學校使用之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但以

符合左列各款規定者為限： 

1.受贈為財團法人。 

2.法人章程載明法人解散時，其賸餘財產歸屬當地地方政府所有。 

3.捐贈人未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贈土地之利益。 

依土地稅法第 5 條84之規定，土地為無償移轉者，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

                                                 
81土地稅法第 28 條之 1「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福利事業或依法設立私立學校使用之土地，免徵土 

地增值稅。但以符合左列各款規定者為限：一、受贈人為財團法人。二、法人章程載明法人解

散時，其賸餘財產歸屬當地地方政府所有。三、捐贈人未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贈土地之利益。」 
82平均地權條例第 35 條之 1 「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福利事業使用之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但 

以符合左列各款規定者為限：一、受贈人為財團法人。二、法人章程載明法人解散時，其賸餘

財產歸屬當地地方政府所有。三、捐贈人未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贈土地之利益。」 
83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20 條「土地增值稅之減免標準如下：一、因繼承而移轉之土地，全免。二、 

各級政府出售或依法贈與之公有土地，及受贈之私有土地，全免。三、被徵收之土地，全免。

四、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全免。五、依法得徵收之私有

土地，土地所有權人自願按徵收補償地價售與需地機關者，全免。六、區段徵收之土地，以現

金補償其地價者，及因領回抵價地不足最小建築單位面積而領取現金補償者，或以抵價地補償

其地價者，全免。領 回抵價地後第一次移轉時，減徵百分之四十。七、經重劃之土地，於重

劃後第一次移轉時，減徵百分之四十。但以下列土地，於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二月二日平均地權

條例公布施行後移轉者為限：(一) 在中華民國五十三年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之地區，

於該次 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以後辦理重劃之土地。 (二) 在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以前已依

土地法規定辦理規定地價及在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以後始舉辦規定地價之地區，於其第一次規定

地價以後辦理重劃之土地。八、土地重劃時土地所有權人依法應負擔之公共用地及抵費地，全

免。於重劃區內原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土地因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改領差額地價者，亦同。

九、分別共有土地分割後，各人所取得之土地價值與其分割前應有部分價值相等者，全免。公

同共有土地分割，各人所取得之土地價值與分割前相等者，亦同。十、土地合併後，各共有人

應有部分價值與其合併前之土地價值相等者， 全免。十一、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福利事業或

依法設立私立學校使用之土地，全免。但以符合下列規定者為限： (一) 受贈人為財團法人。 

(二) 法人章程載明法人解散時，其賸餘財產歸屬當地地方政府所有。(三) 捐贈人未以任何方

式取得所捐贈土地之利益。」  
84土地稅法第 5 條「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一、土地為有償移轉者，為原所有權人。 

二、土地為無償移轉者，為取得所有權之人。三、土地設定典權者，為出典人。前項所稱有償 

移轉，指買賣、交換、政府照價收買或徵收等方式之移轉；所稱無償移轉，指遺贈及贈與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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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取得土地所有權之人。本條規定的目的，在免除受贈土地之社會福利事業或私

立學校之土地增值稅負擔（簡松棋，2006：111-112）。 

（一）相關解釋令 

1.私立幼稚園受贈土地無免徵土地增值稅的適用 

依財政部 83 年 5 月 9 日台財稅第 831593725 號函釋，幼稚園的核准設立係

依據「幼稚教育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與私立學校法規定設立之私立學校有別，

其受贈土地即無法免徵土地增值稅（簡松棋，2006：113）。 

2.宗教法人附設醫院不動產移轉不課土地增值稅（聯合新聞網，2018） 

依財政部 107 年 5 月 17 日台財稅字第 10700572160 號令，宗教財團法人附

設醫院將原供附設醫院使用的不動產，捐助移轉新設的醫療財團法人，該次移轉

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但再次移轉第三人時，應課徵土地增值稅。 

財政部表示宗教財團法人附設醫院非醫療法第 38 條第 3 項85規定之私立醫

療機構，不適用免徵土地增值稅，又考量係配合政府法令規定，為減輕醫院租稅

負擔，達到醫療法保障病人權益，同意該次移轉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亦即，土地

於再次移轉第三人時，應以該土地無償移轉前的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原

地價，課徵土地增值稅。 

  

                                                                                                                                            
式之移轉。」 

85醫療法第 38 條第 3 項「本法修正施行前已設立之私立醫療機構，於本法修正施行後三年內改 

設為醫療法人，將原供醫療使用之土地無償移轉該醫療法人續作原來之使用者，不課徵土地增

值稅。但於再次移轉第三人時，以該土地無償移轉前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原地價，

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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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非營利組織應稅與免稅案例暨研究分析 

所謂非營利組織，依美國內地稅法（Internal Revenue Code），第 501 條第 c

項第 3 款的定義，指出教育、宗教及科學等著重於公共事務利益之組織，享有租

稅減免之優惠，故非以獲取利潤為目的之事業個體，被稱為「非營利組織」（林

江亮，2011：4），綜上，非營利組織所從事之相關活動如符合稅法相關規定，

則得享有免稅之優惠，未符合稅法規定者，不得享有租稅優惠。本章搜集數個法

院判決案例，就非營利組織和稅捐稽徵機關分別主張為何，最終法院判決結果如

何做說明，其中法院判決案例，係由自司法院網站搜尋法院判決所下載之內容，

關鍵字為文教基金會、非營利組織和租稅。   

 

第一節 是否屬非營利組織定義案例 

本節案例非營利組織是否符合其定義，符合定義者，得適用免稅規定，不符

合定義者，不得適用免稅規定。 

壹、大立光電職工福利委員會案
86。 

一、案例事實 

    大立光電職工福利委員會（以下簡稱大立光電福委會）將離職員工所獲配之

紅利股票委託第三人賣出後，遭國稅局補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86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1 年度判字第 886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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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事人主張 

（一）大立光電福委會主張 

 1.違約金是由離職員工給付給福委會，其於實質課稅原則，應屬福委會之所 

得，依規定應由福委會列記其他收入。 

 2.依財政部 75 年 9 月 3 日臺財稅第 7565914 號函等規定，福委會即屬所得   

稅法第 11 條第 4 項87所稱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3.大立光電可依查核準則第 81條第 2款88規定，將違約金改列為「提撥   職

工福利金」，並未超過法定限額。又福委會組織章程僅係內部規章，不得拘束或

限制大立光電依法得提撥福利金予福委會之範圍。 

4.依稅法規定費用有實際支出，被剔除並未虛列費用，自未構成逃漏稅，且福

委會亦依法申報收入並經核定在案。   

（二）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主張 

 1.大立光電與福委會間僅成立給付關係，收取違約金之權責仍應歸屬大立   

所有，且該違約金係對大立光電因員工異動之賠償，應屬大立光電其他    

收入。 

 2.大立光電依職工福利金條例成立福委會，按規定提撥職工福利金，依查核準

                                                 
87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4 項「…本法稱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係以合於民法總則

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者為限。」 
88查核準則第 81 條第 2 款「職工福利：…二、合於前款規定者，其福利金提撥標準及費用認列 

  規定如下： (一) 創立時實收資本總額之百分之五限度內一次提撥。每年得在不超過提撥金額 

百分之二十限度內，以費用列支。 (二) 增資資本額之百分之五限度內一次提撥。每年得在不 

  超過提撥金額百分之二十限度內，以費用列支。(三) 每月營業收入總額內提撥百分之○‧○五

至 ○‧一五。 (四) 下腳變價時提撥百分之二十至四十。 (五) 以上福利金之提撥，以實際提

撥數 為準。但按每月營業收入總額之比例提撥部分，其最後一個月應提撥金額，得以應付費

用列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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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第 81 條第 5 款89規定，除員工醫藥費應準核實認定，不得再以福利費科目列

支任何費用。 

3.大立光電福委會非公益團體，其解散後剩餘財產，應發給原有職工，足證福

委會不屬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4.大立光電屬公司組織，會計基礎採用權責發生制，依查核準則第 81 條第 2

款90、第 5 款91規定不但對職工福利金之提撥訂有限額，且在該限額內，以當年

度有實際提撥者，始可列為當年度費用，至其未達提撥額度，則不得再補提撥列

支任何費用。 

5.所得稅法第 100 條之 2
92規定係對成本、費用及損失，因列報超限經剔除，

應補徵稅額加計利息，免予處罰，與本件不可列報該費用而列報情形，顯有不同。 

6.大立光電以往將違約金列報其他收入，計入課稅，本件卻未列報計入課稅，

按其情節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仍有過失，未符合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1

項93不予處罰之規定。 

 

                                                 
89查核準則第 81 條第 5 款「職工福利：…五、已依職工福利金條例提撥福利金及經中央政府准 

  列支福利費用者，不得再以福利費科目列支任何費用。但員工醫藥費應准核實認定。」 
90查核準則第 81 條第 2 款「職工福利：…二、合於前款規定者，其福利金提撥標準及費用認列

規定如下： (一) 創立時實收資本總額之百分之五限度內一次提撥。每年得在不超過提撥金額

百分之二十限度內，以費用列支。(二) 增資資本額之百分之五限度內一次提撥。每年得在不

超過提撥金額百分之二十限度內，以費用列支。(三) 每月營業收入總額內提撥百分之○‧○

五至○‧一五。(四)下腳變價時提撥百分之二十至四十。(五)以上福利金之提撥，以實際提撥

數為準。但按每月營業收入總額之比例提撥部分，其最後一個月應提撥金額，得以應付費用列

帳。」  
91查核準則第 81 條第 5 款「職工福利：…五、已依職工福利金條例提撥福利金及經中央政府核 

  准列支福利費用者，不得再以福利費科目列支任何費用。但員工醫藥費應准核實認定。」  
92所得稅法第 100 條之 2「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結算申報所列報之免稅及扣除項目或金額，及

營利事業所得稅納稅義務人結算申報所列報減除之各項成本、費用或損失、投資抵減稅額，

超過本法及附屬法規或其他法律規定之限制，致短繳自繳稅款，經稽徵機關核定補繳者，應

自結算申報期限截止之次日起，至繳納補徵稅款之日止，就核定補徵之稅額，依第一百二十

三條規定之存款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徵收。但加計之利息，以一年為限。依前項規定

應加計之利息金額不超過一千五百元者，免予加計徵收。 」 
93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1 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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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院判決 

上訴駁回 

四、法院判決理由 

（一）於租稅管理及特定政策之考量，財政部在特定稅務事件之解釋函令中，對

於營利事業所成立的福委會是否為「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   

應視其事務之屬性決定之，非可一概而論。 

（二）大立光電為獎勵員工久任，對已簽立久任條款之員工配發股票，如違反規

定應支付違約金，將處分後之所得交福委會管理支用，嗣員工林〇〇等 5

人，因違反規定，被認定屬大立光電之其他所得，因漏未申報其他收入

389 萬餘元，乃核定大立光電營利事業所得稅 97 萬餘元，且所漏稅額處 1

倍罰鍰計 97 萬餘元。 

（三）久任同意書中載明「違約損害賠償責任」，是為彌補因員工異動所造成之

損害，惟大立光電或其指定之人始得處分保管股份以抵充違約金之人，足

以證明大立光電為該取得違約金之權利主體，故二者間是成立「指示給付

關係」。 

（四）所得稅法對於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採年度結算申報制，對福利金之提撥，

當以年度結算時為準，不得於事後將其對違約員工取得賠償之其他收入，

轉入職工福利金，即不得將其他收入不計入公司之營利事業之所得。 

五、小結 

福委會在本質上與「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不同，不可一併

而論，公司取得最後決定權，故處分離職員工後所取得收入，屬其它收入，自應

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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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分析 

本案大立光電勞資雙方依職工福利金條例規定，共同設置「職工福利委員會」，

其中，職工福利金動支範圍，有福利輔助項目、教育獎助項目…事項等；職工福

利金來源有 1.依創立時資本總額 1％ ~ 5％、2.公司每月營業收入總額 0.05％ ~ 

0.15％、3.職工每月薪津 0.5％及 4.下腳變價 20％~ 40％等（勞動部職工福利網，

2018），綜上，大立光電依規定設置職工福利委員會，提供勞工食衣住行育樂等

方面福利，與非營利組織之定義，從事公益活動性質，不以營利為目的，屬性不

同，非稅法所稱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法院認定福委會在本質上

與「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不同，不可一併而論，本文認為法院

見解合理，因大立光電未符合免稅規定，不得享有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待遇。 

大立光電屬營利事業，如公司盈餘愈多，旗下所屬福利委員會之職工福利金

愈多，就量能課稅原則而言，能力愈高者應負擔較高之租稅，反之，能力愈低者

應負擔較低之租稅，綜上所述，福委會非屬非營利組織，依量能課稅原則產生之

收入，應依規定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貮、有限責任台灣區漁船產物保險合作社94 

一、案例事實 

有限責任台灣區漁船產物保險合作社案（以下簡稱漁保社）以適用法令錯誤，

致溢繳稅款為由，向國稅局申請退還營利事業所得稅及罰鍰。 

 

                                                 
9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4 年度訴字第 02644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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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事人主張 

（一）漁保社主張 

1.漁保社主張臺北市國稅局適用所得稅法第 24條第 1項95及財政部解釋函令等錯

誤及不適用合作社法第 7 條96規定，致漁保社溢繳稅款，違反租稅法律主義，人

民並無繳納義務。 

2.經稽徵機關核定確定之案件，如有適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溢繳稅款者，仍得

依該條規定申請退稅（最高行政法院91年度裁字第715號裁定亦同）。 

3.依漁保社法及內政部解釋函令，漁產保險合作社係以服務社員，謀求社員經濟

利益及生活改善為宗旨，不以賺取利潤為目的，不具營利性質，且合作社既經事

業主管機關認屬公益社團法人，自非營利事業。 

4.漁保社之精神，在「損害填補原則」暨「內部互助合作」，是以保費之收取核

屬互助條件下之預繳費用，並非「貨物或勞務之銷售行為」。 

5.漁保社係由政府斥資設立之公益社團法人，具有扶助我國漁業發展及漁    

民保障之政策使命，…政府一邊撥款設置，若由財稅機關一邊課稅繳庫，核與設

置目的背離，顯無必要。 

（二）臺北市國稅局主張 

1.內政部89年2月2日臺（88）內中社字第8817175號函釋：「…合作社法第7條規

定『合作社得免徵營業稅及所得稅』，並無強制免稅含義，至何種合作社應予免

稅，自應依照稅法之規定辦理，不發生與合作社法規定牴觸問題。 

2.財政部64年10月23日臺財稅第37564號函釋：「所得稅法及營業稅法有    

                                                 
95所得稅法第 24 條第 1 項「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

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所得額之計算，涉有應稅所得及免稅所得者，其相關之成本、

費用或損失，除可直接合理明確歸屬者，得個別歸屬認列外，應作合理之分攤；其分攤辦法，

由財政部定之。」 
96合作社法第 7 條規定「第 7 條合作社得免徵所得稅及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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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合作社徵免所得稅及營業稅規定，與合作社法尚無牴觸。所稱消費合    

作社，依合作社法第3條97規定，消費合作社為經營生活用品之銷售業務，經查

合作社章程第41條規定：「本社業務如左：、…社員委託代辦海難救助業務…。」，

依前揭規定，合作社應無免納所得稅之適用。 

3.漁保社之組織章程第41條及42條規定，其承辦保險業務受保險法之規    

範…其資金之運用包括購買有價證券、不動產、放款、國外投資等，年度盈餘並

依規定付股息及社員分配金；分別規定於章程第46及48條，難謂無營利之性質。 

4.依漁產合作社法組織，向所在地主管機關登記設立，並依法經營業務    

之各種合作社，非屬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基於租稅法律主義，

尚不得依所得稅法第4條第13款98之規定免納所得稅。 

5.基於租稅法律主義，公益型之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的所得應否免稅，    

應依所得稅法之規定辦理，不得以不賺取利潤為目的而免除其營利事業    

所得稅之課徵。 

三、法院判決 

原告之訴駁回。 

四、法院判決理由 

（一）合作社資金之運用包括購買有價證券、不動產、放款、國外投資等，年度

                                                 
97合作社法第 3 條「合作社得經營下列業務：一、生產：經營各種生產、加工及製造之一部或全

部業務。二、運銷：經營產品運銷之業務。三、供給：提供生產所需原料、機具或資材之業務。 

四、利用：購置生產、製造及儲銷等設備，供生產上使用之業務。五、勞動：提供勞作、技術

性勞務或服務之業務。六、消費：經營生活用品銷售之業務。七、公用：設置住宅、醫療、老

人及幼兒社區照顧相關服務等公用設備，供共同使用之業務。八、運輸：提供經營運輸業所需

服務之業務。九、信用：經營銀行業務。十、保險：經營保險業務。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業務。前項第九款、第十款之業務不得與前項其他各款業

務併同經營。」  
98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3 款「下列各種所得，免納所得稅：…十三、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

關或團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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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並依規定付股息及社員分配金（盈餘分配），亦具有營利之性質，為營利事

業。 

（二）基於租稅法定主義，免稅事由應由法律明文規定。合作稅法第 7 條99是否

予以免稅，仍應視有無明文免稅之規定。另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8條100規定，

亦可區別得免徵及應免徵所得稅及營業稅之差異。 

（三）依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4 款101規定，依法經營不對外營業消費合作

社之盈餘，始免納所得稅。所稱消費合作社，依合作社法第 3 條102規定，消費合

作社為經營生活用品之銷售業務。而如上所述，保險合作社經營之業務符合前揭

規定之保險合作社，非屬消費合作社，自無從免納所得稅。 

（四）依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3 款103和第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4 款104規定可知，既

將合作社之所得免稅與「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之所得免稅分別

規定，足見合作社並非所得稅法規定所稱之「公益團體」。 

五、小結 

  漁保社社係在謀求其內部社員利益，且得分配盈餘分配，與不得為盈餘分配

                                                 
99合作稅法第 7 條「合作社得免徵所得稅及營業稅。」 
100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8 條「原住民合作社依法經營者，得免徵所得稅及營業稅。但自本法

施行之日起六年內應免徵所得稅及營業稅。」  
101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4 款「下列各種所得，免納所得稅…十四、依法經營不對外營業消 

費合作社之盈餘。」  
102合作社法第 3 條「合作社得經營下列業務：一、生產：經營各種生產、加工及製造之一部或全

部業務。二、運銷：經營產品運銷之業務。三、供給：提供生產所需原料、機具或資材之業務。

四、利用：購置生產、製造及儲銷等設備，供生產上使用之業務。五、勞動：提供勞作、技術

性勞務或服務之業務。六、消費：經營生活用品銷售之業務。七、公用：設置住宅、醫療、老

人及幼兒社區照顧相關服務等公用設備，供共同使用之業務。八、運輸：提供經營運輸業所需

服務之業務。九、信用：經營銀行業務。十、保險：經營保險業務。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業務。前項第九款、第十款之業務不得與前項其他各款業

務併同經營。」  
103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3 款「下列各種所得，免納所得稅：…十三、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

關或團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 
104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4 款「下列各種所得，免納所得稅：…十四、依法經營不對外營業消費合

作社之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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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益團體有別，故非屬於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3 款規定所稱之「公益團體」，

不得享有免稅之規定。 

六、研究分析 

漁保社之設立宗旨，是漁船主以互助合作方式，自辦漁船保險，降低保險費

率，簡化投保及理賠手續，以保障漁業投資，安定漁業經營，漁民間互助情形與

歷史因素理論主張，透過勞方與資方互相協助，解決彼此問題；團結一致理論主

張，人類需要依賴他人幫助完成大多數事物；漁保社特色，不以營利為目的，主

要收入來自會員所繳會費，求收支平衡，如有適當結餘，考慮降低保費，以減輕

社員負擔（台灣區漁船產物保險合作社，2018），漁保社是謀求內部社員利益，

且得分配盈餘，與不得盈餘分配之公益團體有別，故非屬「公益團體」。綜上，

漁保社與非營利織組織定義不同，非營利組織無會員問題，亦無繳納保險費，本

文認為法院見解合理，依實質課稅原則，漁保社應依規定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參、案例整理 

本章前述之個案，略以下表格方式呈現，就相關判決、緣由摘要和課稅標準

等條件做整理： 

表 3- 1 是否屬非營利組織案例 

裁判字號 
裁判 
日期 

裁判案由 緣由摘要 課稅標準 

     
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判決94年
度訴字第02644
號 

950622 營利事業所
得稅 

有限責任台灣區
漁船產物保險合
作社 

非屬公益團體組織，不
得享有免稅之規定  

最高行政法院
判決101年度判
字第886號 

1011004 營利事業所
得稅 

大立光電股份有
限公司自職工福
利委員會收取之
收得，應繳納營所
事 

非屬公益團體組織，不
得享有免稅之規定 

資料來源：整理自司法院全球資訊網－法學資料檢索系統，檢閱自 2018 年 5 月 16 日。網址：

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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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非營利組織免稅案例 

  本節探討非營利組織，遭稅捐稽徵機關課稅，惟非營利組織不服，起訴後，

法院判決無理由，非營利組織勝訴，適用免稅規定。 

壹、佛教慈濟綜合醫院案105
 

一、案例事實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係依法設立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核與房屋稅條

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106之免徵房屋稅要件不符。 

二、當事人主張 

（一）慈濟醫院主張 

1.慈濟醫院係依法登記設立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符合房屋稅條例第15條   

第1項第2款107之規定，應免徵房屋稅：其設立是出於慈善救濟的動機，又從慈濟

醫院捐助章程、法人登記目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認定，均足證明慈濟醫院係

慈善救濟事業。 

2.前揭房屋稅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係規定「業經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   

業」得免徵房屋稅，臺北縣政府稅捐稽徵以慈濟醫院未向內政部登記，及非屬慈

善救濟事業附設醫院之形式論述，違反租稅法定主義及實質課稅原則。 

（1）所稱「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未明定「立      

                                                 
105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668 號 
106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二、業經立 

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

自有房屋。」 
107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二、業經立 

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

自有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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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主管機關是內政部，臺北縣政府稅捐稽徵處增加法律所無之限      

制，有違租稅法律主義及行政程序法第4條108及第8條109之規定。 

（2）根據學者許崇源教授認為根據補助說與主權說，政府選擇免稅在      

使非營利組織免於政府干預，故慈善救濟應以其是否從事醫療慈善救濟之公益服

務行為實質審查。 

3.臺北縣政府稅捐稽徵處以慈濟醫院依中央健保局規定收取費用，核與一般醫院

並無不同，有違依法行政原則及授權基礎之遵守： 

（1）依醫療法第21條110規定，所有類型之醫療院所，不問其是否慈善救濟事業，

其收費標準與型態均係依主管機關指示申請辦理，臺北縣政府稅捐稽徵處以慈濟

醫院遵守法令收費之事實，據為認定非屬慈善救濟醫院，有違依法行政原則及授

權基礎之遵守。 

4.臺北縣政府稅捐稽徵處撤銷核予慈濟醫院免徵房屋稅之授益行政處分，有違信

賴保護之原則及違反撤銷權行使之法律規範。 

5.依財政部85年7月5日台財稅第851116753號函111，檢送內政部研商財團法人老

人扶、療養機構免徵房屋稅及地價稅之會議紀錄載，須將全部收益直接用於各該

目的事業者，始得認屬慈善救濟事業，顯已違反比例原則。 

6.臺北縣政府稅捐稽徵處引用衛生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第1點112及醫療

                                                 
108行政程序法第 4 條「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 
109行政程序法第 8 條「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 

 賴。」  
110醫療法第 21 條「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之標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之。」 
111

財政部85年7月5日台財稅第851116753號函「主旨：檢送研商財團法人老人扶、療養機構免徵

房屋稅及地價稅會議紀錄。決議：一財團法人老人福利機構依老人福利法因提供設施或服務

而酌收之必要費用，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出具證明，其收費非以營利為目的且不違反老人福

利之目的，將全部收益直接用於各該目的事業者，得認屬慈善救濟事業」 
112衛生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第 1 點「一、行政院衛生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辦理衛生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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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條113，辯稱衛生署職掌範圍僅醫療與衛生等相關業務，尚未及於慈善救濟

業務云云，與事實不符合。 

（二）臺北縣政府稅捐稽徵處主張 

1.依房屋稅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114、第 6 條115及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116，

另財政部 64 年 11 月 4 日台財稅第 37824 號函、64 年 12 月 19 日台財稅第 38987

號函、前台灣省稅務局 68 年 5 月 14 日稅三字第 34478 號函及財政部 71 年 12

月 8日台財稅第 38854號函釋意旨及前揭房屋稅條例第 15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

業經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

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自有房屋，免徵房屋稅。 

2.公益乃社會公共利益，慈善救濟是對貧困或危難之救助，兩者顯然有異，慈善

救濟事業當然是公益事業，公益事業並不當然等於慈善救濟事業，亦即公益事業

範圍應大於或等於慈善救濟事業117。 

3.依慈濟醫院章程，僅能證明慈濟醫院所經營之事業符合「公益性」，不足以證

明慈濟醫院所經營之事業合乎「慈善救濟事業」。 

4.依財政部 85 年 7 月 5 日台財稅第 851116753 號函釋規定，屬於慈善救濟事業

                                                                                                                                            
團法人之設立許可及監督管理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醫療財團法人之設立許可及監督管理，

不適用本要點規定。」 
113醫療法第 1 條「為促進醫療事業之健全發展，合理分布醫療資源，提高醫療品質，保障病 

人權益，增進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 
114房屋稅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下列稅率課徵之：…二、非住家用

房屋：供營業、私人醫院、診所或自由職業事務所使用者，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三，

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五；供人民團體等非營業使用者，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五，

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二點五。」 
115房屋稅條例第 6 條「直轄市及縣 (市) 政府得視地方實際情形，在前條規定稅率範圍內，分別 

規定房屋稅徵收率，提經當地民意機關通過，報請或層轉財政部備案。」 
116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二、業經立

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

之自有房屋。」 
117舉例「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其業務範圍為菸害防制等，雖合乎「公益性」，惟並不具有「慈 

善救濟」之性質；又例如財團法人黎明文化事業基金會，其業務範圍為舉辦有益社會大眾身心

之文化活動、設立各類獎學金，其雖亦合乎「公益性」，惟亦不具有「慈善救濟」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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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須符合 2 個條件，其 1 收費非以營利為目的且不違反相關從事社會福利之目

的，其 2 且將全部收益直接用於各該目的事業者，始得認屬慈善救濟事業。 

5.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118，是基於辦理社會福利慈善救助事業者，

其營收全部及資本孳息係僅能辦理社會福利慈善救助事項，始有房屋稅免稅予以

獎勵之必要。 

6.慈濟醫院僅依醫療法第 46 條119規定，提撥年度醫療收益結餘之 10%辦理醫療

救濟、社區醫療服務事項，與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120規定之立法精

神及財政部函釋有違。 

7.依契約所載，永發企業社向慈濟醫院承攬經營之收費停車場業務，包含一般對

外開放使用收費之停車位及慈濟醫院員工使用付費之停車位，故是系爭房屋除部

分面積供營業使用外，有部分面積供收費停車場使用，其餘面積才供醫院醫療使

用。 

8.依衛生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第 1 點121及醫療法第 1 條122規定，衛生署

職掌範圍僅醫療、衛生等相關業務，尚未及於慈善救濟業務，且該衛生署函示並

未明確認定慈濟醫院乃慈善救濟事業，是其主張，顯非可採。 

 

                                                 
118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二、業經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

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自有房屋。  
119醫療法第 46 條「醫療財團法人應提撥年度醫療收入結餘之百分之十以上，辦理有關研究發 

展、人才培訓、健康教育；百分之十以上辦理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事項；

辦理績效卓著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獎勵之。」 
120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二、業經立 

  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 

  自有房屋。」 
121衛生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第 1 點「一、行政院衛生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辦理衛生財 

團法人之設立許可及監督管理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醫療財團法人之設立許可及監督管理，

不適用本要點規定。」 
122醫療法第 1 條「為促進醫療事業之健全發展，合理分布醫療資源，提高醫療品質，保障病人權 

益，增進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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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院判決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查決定）關於課徵97年度房屋稅額超過3,074,965

元部分均撤銷。 

四、法院判決理由 

（一）經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自有房屋，免徵房

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如三者缺一，則不得享有免徵房屋稅之優

惠。 

（二）所謂「經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法未明文其定義，亦未限於須經「內

政部」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始足當之，應依其立法目的及精神，再以慈善救

濟事業之型態、範圍及其設立法令依據與認定標準，予以認定。 

（三）依醫療法第 11 條123和同法第 38 條第 2 項124規定可知，慈濟醫院依法自無

從在內政部立案登記為醫療財團法人，且倘如稅捐處所稱須在內政部設立登記始

能獲得房屋稅減免，則前揭醫療法之規定亦勢將形同具文。 

五、小結 

主管機關應衡量依房屋稅之立法目的和精神，再以慈善救濟事業之型態、範

圍及其設立法令依據與認定標準課稅標準及範圍較妥適。 

六、研究分析 

Hansmann提出補助理論理由，非營利組織面臨募款的困難，政府給予租稅

                                                 
123醫療法第 11 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124醫療法第 38 條第 2 項「醫療財團法人所得稅、土地稅及房屋稅之減免，依有關稅法之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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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免，可提高非營利組織競爭。本案，慈濟醫院勝訴原因在於，法院表示所謂「經

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法無明文規定，未限須經內政部立案，應依立法目

的及精神，再以慈善救濟事業型態、範圍及設立法令依據與認定標準，予以認定，

另依醫療法第11條125和同法第38條第2項126規定可知，慈濟醫院依法自無在內政

部立案登記為醫療財團法人，倘如稅捐處所稱須在內政部設立登記始能獲得房屋

稅減免，則醫療法規定將形同具文，綜上，慈濟醫院屬慈善救濟事業，免徵房屋

稅，本文認為法院判決有理由，因慈濟醫院本質符合公益性，從事相關醫療行為，

與非營利組織之概念相同，本文認為慈濟無須繳納房屋稅。 

 

貮、佛教慈濟綜合醫院案127
  

一、案例事實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以下簡稱慈濟醫院）係依醫療法第5條128規定

所核准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與房屋稅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129之免徵房屋稅要

件不符。 

 

 

                                                 
125醫療法第 11 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 (市) 政府。」 
126醫療法第 38 條第 2 項「醫療財團法人所得稅、土地稅及房屋稅之減免，依有關稅法之規定辦

理。」 
127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146 號判決 
128醫療法第 5 條「本法所稱醫療法人，包括醫療財團法人及醫療社團法人。本法所稱醫療財團法

人，係指以從事醫療事業辦理醫療機構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並向法院登記之財團法人。本法所稱醫療社團法人，係指以從事醫療事業辦理醫療機構為目的，

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登記之社團法人。」  
129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二、業經立

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

自有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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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事人主張 

（一）慈濟醫院主張 

1.慈濟醫院係依法登記設立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符合前揭房

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自有房屋，

應免徵房屋稅。 

2.嘉義縣財政稅局以慈濟醫院有收費之事實，認定慈濟醫院非屬慈善救濟醫院，

違反論理原則，且將收費差異作為房屋稅免徵的負擔條件，亦有違依法行政原

則。 

3.嘉義縣財政稅局撤銷核，慈濟醫院免徵房屋稅之授益行政處分，有違信賴保護

之原則及違反撤銷權行使之法律規範。 

4.內政部表示有關慈善救濟事業之型態、範圍及其設立之法令依據與認定標準，

未明確規範，且衛生署已認定慈濟醫院係「業經立案之慈善救濟事業」。 

5.依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130規定，財政部及稅捐機關認定學校附設

醫院之「醫院房屋」係供學校辦公使用，符合房屋稅條例之免徵要件；另基督教

附設醫院解釋「業經立案之慈善救濟事業」並將其辦公房屋、診療室、病房、值

夜醫護人員宿舍等解釋為是「屬直接供醫院使用之房屋」，符合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131「直接供辦理事業使用之房屋」之免徵要件，惟嘉義縣財

政局，就慈濟醫院之房屋要從嚴解釋？有失賦稅公平。 

 

                                                 
130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一、業經立案

之私立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供校舍或辦公使用之自有房屋。」 
131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二、業經立

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

自有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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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嘉義縣財政稅局主張 

1.我國就財團法人之設立採主管機關許可主義，並以「法人業務目的事業」作為

設立許可之標準，透過業務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設立之許可及監督，俾防止浮濫

設置，以確保該特定目的之達成及妥善使用捐助財產。 

2.慈濟醫院依據醫療法第 5 條132規定，經衛生署許可設立之醫療財團法人，並非

經慈善救濟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之單位，慈濟醫院之捐助人為慈濟基金會，其

確屬內政部立案之全國性慈善救濟團體，然二者仍分屬單獨成立之財團法人。 

3.租稅優惠的特徵在於違反量能課稅原則，對於負擔能力相同者，卻在課稅上給

予差別待遇，以誘導其從事特定之作為或不作為。 

4.前揭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係在獎勵立案之慈善救濟事業財

團，並以其從事慈善救濟事業之自有房屋作為租稅優惠之對象，稅捐優惠的機制

係建立在平等權之違反的基礎上。 

5.慈濟醫院係依據醫療法所設立之醫療財團法人，而提供醫療救濟服務僅係依據

醫療法第 46 條133規定而來，經衛生署之認定，其具廣義之慈善事業特性，與房

屋稅條例所欲達成之法規範目的顯有差距。 

三、法院判決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復查決定含原核定處分）關於課徵97年度房屋稅超過新

台幣1,373,526元部分均撤銷。 

                                                 
132醫療法第 5 條「本法所稱醫療法人，包括醫療財團法人及醫療社團法人。本法所稱醫療財團 

法人，係指以從事醫療事業辦理醫療機構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中央主管機關許

可並向法院登記之財團法人。本法所稱醫療社團法人，係指以從事醫療事業辦理醫療機構為目

的，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登記之社團法人。」 
133醫療法第 46 條「醫療財團法人應提撥年度醫療收入結餘之百分之十以上，辦理有關研究發 

展、人才培訓、健康教育；百分之十以上辦理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事項；

辦理績效卓著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獎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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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院判決理由 

（一）房屋稅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免徵房屋稅者，須具備3項要件：1.

須經慈善救濟事業主管機關立案；2.不以營利為目的；3.完成財團法人登

記者，否則不得享有免徵房屋稅之優待。 

（二）慈濟醫院已獲得衛生署核准設立，並向法院完成財團法人登記，又其捐助

章程…「…辦理醫療服務不以營利為宗旨，提高地區醫療水準…以服務社

會為目的。」「決算後…，如因故解散時其剩餘財產應歸屬本院所在地之

地方自治團體…」，是慈濟醫院係屬不以營利為目的且已完成財團法人登

記。 

（三）房屋稅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134所謂「經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並

未明文規定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之立案主管機關，自應依立法目的及精神，

再以慈善救濟事業之型態、範圍及其設立法令依據與認定標準，予以認

定。 

（四）慈濟醫院為醫療財團法人，辦理醫療服務，不以營利為目的之財團法人，

符合慈善救濟事業之型態，惟仍須經衛生署核准設立，且經許可設立在案，

以佛教慈濟精神辦理醫療服務，不以營利為目的之財團法人。 

（五）內政部表示慈濟醫院是否符合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案，應向衛生署洽

詢，另是否屬慈善救濟事業，其型態、範圍及其設立之法令依據與認定標

準等，內政部並未加以範定，依醫療法第46條135規定可知，財團法人醫

療機構具公益性質，非以營利為其目的，故其性質私立醫療機構有別。 

（六）財政部64年11月4日台財稅字第37824號及同年12月19日台財稅字第38987

號函，已釋示宗教團體興辦之醫院屬慈善救濟事業，得免徵房屋稅；依據

                                                 
134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二、業經立 

 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 

  之自有房屋。」  
135醫療法第 46 條「醫療財團法人應提撥年度醫療收入結餘之百分之十以上，辦理有關研究發展、

人才培訓、健康教育；百分之十以上辦理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事項；辦理

績效卓著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獎勵之。」 



103 

 

前開醫療法規定，仍持續提供醫療救濟服務，屬廣義之「慈善」事業。綜

上，財團法人慈濟綜合醫院及其各分院應屬慈善救濟事業。」 

（七）依醫療法第11條136及第38條第2項137之規定，慈濟醫院符合房屋稅條例

第15條第1項第2款138所規定「業經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之要件，

應無疑義。 

五、小結 

  依醫療法規定慈濟醫院持續提供醫療救濟服務，屬廣義之「慈善」事業，適

用房屋稅條例所稱之業經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適用相關免稅之規定。 

六、研究分析 

依補助理論可知，Simon指出比起政府，民眾更喜歡非營利組織所提供財貨

或勞務，原因有政府作業被詬病是評估與監督過多、政府運作受限於議會之多數

決，無法提供全方位服務與財貨、非營利組織比起政府更有能力招攬志工，且有

能力向使用者收費等，非營利組織活動具有外部利益，經由租稅減免等政策，來

鼓勵非營利組織提供更多的服務。本案，慈濟醫院勝訴原因在於，依醫療法第11

條及第38條第2項規定，慈濟醫院符合房屋稅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所規定「業

經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要件，故醫療法規定慈濟醫院持續提供醫療救濟服

務，屬廣義之「慈善」事業，適用房屋稅條例所稱業經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

適用相關免稅規定，另財政部64年11月4日台財稅字第37824號及同年12月19日台

財稅字第38987號函釋，宗教團體興辦之醫院屬慈善救濟事業，得免徵房屋稅；

依據前開醫療法規定，仍持續提供醫療救濟服務，屬廣義「慈善」事業。綜上，

                                                 
136醫療法第 11 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137醫療法第 38 條第 2 項「醫療財團法人所得稅、土地稅及房屋稅之減免，依有關稅法之規定辦 

  理。」 
138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二、業經立 

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

自有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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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法院判決合理，財團法人慈濟綜合醫院及其各分院應屬慈善救濟事業，

免徵房屋稅。 

 

參、佛教慈濟綜合醫院案
139

 

一、案例事實 

慈濟醫院係依醫療法第 5 條140規定核准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與房屋稅

條例之免徵房屋稅要件不符。 

二、當事人主張 

（一）慈濟醫院主張 

1.慈濟醫院係依法設立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符合房屋稅條例

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141之規定，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自有房屋，應免徵房

屋稅。 

（1）慈濟醫院係因慈濟基金會為提供慈善醫療救助服務之目的，而捐助成立之

公益財團法人，經衛生署證明慈濟醫院係非以營利為目的之財團法人。 

（2）依捐助章程第 19 條規定…比醫療法規定要求之慈善救濟標準更高。另依捐

助章程第 20 條規定，慈濟醫院財產公共利益特性與一般營利性醫院不同，足證

其公益慈善救濟事業之性質，符合租稅減免的要件。 

                                                 
139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1363 號 
140醫療法第 5 條「本法所稱醫療法人，包括醫療財團法人及醫療社團法人。本法所稱醫療財團法

人，係指以從事醫療事業辦理醫療機構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並向法院登記之財團法人。本法所稱醫療社團法人，係指以從事醫療事業辦理醫療機構為目的，

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登記之社團法人。」 
141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二、業經立

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

自有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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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法人登記證書之目的欄載明…辦理醫療服務，不以營利為目的，地區醫

療水準，…及照顧低收入民眾就醫，以服務社會為目的」。足以表徵慈濟醫院係

不以營利為目的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 

2.醫療法係特別法，於立法及執行上，醫療財團法人踐行其慈善救濟本質，顯非

由內政部立案監督管理。另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142並非規定，須向

內政部作法人登記為「救濟事業」，而係規定「業經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

得免徵房屋稅。 

3.醫療法第 38 條第 2 項143規定，醫療財團法人雖係在衛生署立案，仍得享有房

屋稅之減免。如將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立案」解釋為須向內政

部立案，則醫療財團法人皆無法符合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免徵要

件。 

4.醫療財團法人之成立，依醫療法第 5 條144及第 11 條145之規定須向衛生署立案，

向法院登記，另有關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1 條立法理由146和前揭醫療法之規定，可

歸納出：a.財團法人醫院應受醫療法專門規範；b.事涉多數目的主管機關者，只

要向其「主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設立登記即可。故屬於慈善救濟事業之醫院僅

須向衛生署立案即可。 

                                                 
142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二、業經立 

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

自有房屋。」 
143醫療法第 38 條第 2 項「醫療財團法人所得稅、土地稅及房屋稅之減免，依有關稅法之規定辦 

理。」 
144醫療法第 5 條 「本法所稱醫療法人，包括醫療財團法人及醫療社團法人。本法所稱醫療財團

法人，係指以從事醫療事業辦理醫療機構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中央主管機關許

可並向法院登記之財團法人。本法所稱醫療社團法人，係指以從事醫療事業辦理醫療機構為目

的，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登記之社團法人。」 
145醫療法第 11 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 

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146關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1 條立法理由「三、另私立醫療機構、私立學校…，主管機關已定有醫療 

法及私立學校法等專法加以規範，自亦應優先適用各該專業法律之規定…」，第 3 條第 2 項則

規定：「財團法人之業務跨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者，以其主要業務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主管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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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內政部明白表示，有關慈善救濟事業之型態、範圍及其設立之法令依據與認定

標準，內政部相關法規未加以範定，慈濟醫院是否符合「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

業」應由主管機關衛生署認定之。 

6.慈濟醫院將學校附設醫院之「醫院房屋」解釋為是學校辦公使用，符合房屋稅

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147「供校舍或辦公使用之自有房屋」的免徵要件；惟

臺北縣政府稅捐稽徵處將基督教附設醫院之辦公房屋、診療室、病房、值夜醫護

人員宿舍等解釋為「屬直接供醫院使用之房屋」，符合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148「直接供辦理事業使用之房屋」的免徵要件。惟就本件卻從嚴解釋，

有失賦稅公平。   

（二）臺北縣政府稅捐稽徵處主張 

1.「台灣基督教○○會附設○○紀念醫院之診療室、病房、值夜醫護人員宿舍等，

應屬直接供醫院使用之房屋，准照財政部 64 年 11 月 4 日台財稅第 37824 號函示

免徵房屋稅。」，另醫事財團法人所有房屋，除符合前揭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慈善救濟事業，其餘尚無特別減免規定。 

2.符合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得免徵房屋稅者，須具備 3 項要件：

a.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b.不以營利為目的；c.業經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 

3.公益屬社會公共利益，慈善救濟是對貧困或危難之救助，兩者顯然有異，是慈

善救濟事業當然是公益事業，然公益事業並不等於慈善救濟事業，亦即公益事業

範圍應大於或等於慈善救濟事業。 

4.縱使慈濟醫院取得衛生署之設立許可，章程明定不以營利為目的，且完成財團

                                                 
147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一、業經立案 

 之私立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供校舍或辦公使用之自有房屋。」  
148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 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二、業經 

  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 

  用之自有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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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登記，惟仍需符合「慈善救濟事業」，始符合免徵房屋稅之規定。 

5.依財政部 85 年 7 月 5 日函釋規定，屬慈善救濟事業者，其收費非以營利為目

的且不違反相關從事社會福利之目的，須將全部收益直接用於各該目的事業者，

慈濟醫院僅依前開醫療法第 46 條149規定，提撥年度醫療收益結餘之 10%辦理醫

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事項，與前揭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立

法精神及財政部函釋有違。 

6.衛生署認為慈濟醫院合於救濟事業之規定，按衛生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

點第 1 點150及醫療法第 1 條151規定所載，衛生署職掌範圍僅醫療、衛生等相關業

務，尚未及於慈善救濟業務，且該衛生署函示並未明確認定慈濟醫院乃慈善救濟

事業，是其主張，顯非可採等語。 

三、法院判決 

訴願決定、復查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法院判決之理由 

（一）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免徵房屋稅者，須具備 3 項要

件：（1）必須經慈善救濟事業主管機關立案者（2）不以營利為目的（3）完

成財團法人登記者。 

（二）依花蓮地院核發之法人登記證書和捐助章程第 20 條規定，可知慈濟醫

                                                 
149醫療法第 46 條 「醫療財團法人應提撥年度醫療收入結餘之百分之十以上，辦理有關研究發 

展、人才培訓、健康教育；百分之十以上辦理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事項；

辦理績效卓著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獎勵之。」 
150衛生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第 1 點 「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衛生財團法人

(以下簡稱財團法人)之設立許可及監督管理事項，特依民法有關規定訂定本要點。政府捐助之

衛生財團法人，其設立許可及監督管理事項，應依行政院訂定之相關規定辦理；其未規定者，

依本要點規定辦理。醫療財團法人之設立許可及監督管理，依醫療法之規定，不適用本要點規

定。」 
151醫療法第 1 條「為促進醫療事業之健全發展，合理分布醫療資源，提高醫療品質，保障病 

人權益，增進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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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不以營利為目的，且經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而從事於慈善救濟與醫療業務之

法人組織，符合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不以營利為目的」及

「完成財團法人登記」之要件。 

（三）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謂「經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

應依其立法目的及精神，再以慈善救濟事業之型態、範圍及其設立法令依據與

認定標準予以認定。 

（四）我國並無規範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之專法，解釋上，自應依民法及其他法

律規定，向主管機關登記後成立，且法人之業務屬於主管機關監督；參以醫療

法第 11 條152業已明定衛生署為該法之事業主管機關，並監督醫療財團法人之

業務，故無再向內政部立案登記為醫療財團法人之必要。 

（五）內政部已表示辦理慈善救濟事業之財團法人醫療機構，非屬立案主管機

關，慈濟醫院自無再向內政部重複立案之必要；且慈濟醫院之立案機關衛生署，

已依職權認定慈濟醫院等宗教團體興辦之醫院係屬慈善救濟事業。 

五、小結 

我國無規範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之專法，故僅須符合房屋稅法之相關免稅規定，

即可享有優惠。   

六、研究分析 

依據主權觀點可知，Brody提出，免稅制度可以有效減輕對非營利組織干擾，

又可能增加獨立性。本案，慈濟醫院勝訴原因在於，財政部 64 年 11 月 4 日台財

稅字第 37824 號及同年 12 月 19 日台財稅字第 38987 號函，已表示宗教團體興辦

                                                 
152醫療法第 11 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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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醫院屬慈善救濟事業，得免徵房屋稅；醫療財團法人醫院依醫療法規定，屬廣

義「慈善」事業；又依前揭醫療法第 11 條及第 38 條第 2 項規定，慈濟醫院自符

合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 所規定「業經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之

要件，適用免稅條件。綜上，本文認為法院判決有理由，慈濟醫院符合免稅規定，

得免徵房屋稅。 

 

肆、佛教慈濟綜合醫院案
153

 

一、案例事實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以下簡稱慈濟醫院）申請免徵房屋稅，遭臺北

縣政府稅捐處查獲系爭房屋供營業使用。 

二、當事人主張 

（一）慈濟醫院主張 

1.慈濟醫院係依法登記設立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符合房屋稅

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154規定，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房屋，應免徵房屋

稅。 

（1）依醫療法第46條155規定，將醫療財團法人定位為慈善救濟性質之財團法人，

要求須提撥年度醫療收入結餘10%以上辦理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等慈善救

濟事業，並由衛生署直接監督管理，擇優獎勵。 

                                                 
153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6 年度訴字第 02546 號判決  
154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二、業經立 

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

自有房屋。」   
155醫療法第 46 條「醫療財團法人應提撥年度醫療收入結餘之百分之十以上，辦理有關研究發展、 

人才培訓、健康教育；百分之十以上辦理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事項；辦理

績效卓著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獎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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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醫療財團法人雖係在衛生署立案，惟仍得享有房屋稅減免。如房屋稅條例

未包含非以營利為目的之醫療財團法人，則醫療法第38條156即無規定減免房屋稅

依有關稅法辦理之可能性。 

（3）私立醫療院就房屋稅課徵與否，應按其設立目的劃分，若屬營利為目的之

醫療院所，應依房屋稅條例第5條第2款157規定課徵，如屬非以營利為目的之醫療

財團法人，且符合同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158規定要件，應免徵房屋稅。 

（4）慈濟醫院係不以營利為目的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分述如下： 

a.慈濟醫院與慈濟基金會合作，在基金會下成立慈濟人醫會，利用慈濟醫院人力

與資源從事慈善醫療救護工作，包括偏遠無醫村及離島健檢義診、殘智障教養院

關懷…校園健康體驗營等。 

b.慈濟醫院捐助章程第3條規定和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核發之法人登記證書目的欄，

載明：「…辦理醫療服務不以營利為宗旨，提高地區醫療水準，培養優秀醫事人

才及照顧低收入民眾，以服務社會為目的。」 

c.主管機關衛生署以76年7月4日衛署醫字第675199號函證明慈濟醫院係非以營

利為目的之財團法人。 

2.依臺北縣政府稅捐稽徵處所稱，經立案之醫療財團法人因未向內政部辦理財團

                                                 
156醫療法第 38 條「私人及團體對於醫療財團法人之捐贈，得依有關稅法之規定減免稅賦。醫療

財團法人所得稅、土地稅及房屋稅之減免，依有關稅法之規定辦理。本法修正施行前已設立之

私立醫療機構，於本法修正施行後三年內改設為醫療法人，將原供醫療使用之土地無償移轉該

醫療法人續作原來之使用者，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但於再次移轉第三人時，以該土地無償移轉

前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157房屋稅條例第 5 條第 2 款「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下列稅率課徵之：…二、非住家用房屋：供 

營業、私人醫院、診所或自由職業事務所使用者，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三，最高不

得超過百分之五；供人民    團體等非營業使用者，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五，

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二點五。」 
158房屋稅條例第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二、業經 

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

之自有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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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登記，即非屬慈善救濟事業云云，顯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有違租稅法律主

義。 

（1）如須在內政部設立登記始能獲得房屋稅減免，則醫療法第38條第2項159規定

形同具文。 

（2）參照司法院釋字第530號160及第478號161解釋意旨，房屋稅條例未說明何謂

「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亦未明定立案主管機關為何，慈

濟醫院已完成財團法人登記並從事醫療救濟服務之事實，應認定為「經主管機關

核准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 

（3）慈善救濟事業非以形式附設為要件，應以其是否依法從事公益服務慈善救

濟行為實質審查，始為房屋稅條所稱「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

之真義。  

3.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判斷及認定，應以實質上經濟事實關係及所產生之實

質經濟利益為準，而非以形式外觀為準，否則將無法實現租稅公平之基本理念及

要求。 

（1）衛生署認為基於財團法人醫療機構之公益性質及其社會責任，建請得依房

屋稅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162規定或財政部64年11月4日台財稅字第37824號及

64年12月19日台財稅字第38987號函釋規定，予以免徵為宜。 

4.由財團法人法草案第1條立法理由163，可知財團法人醫院應受醫療法專門規範，

                                                 
159醫療法第 38 條第 2 項「醫療財團法人所得稅、土地稅及房屋稅之減免，依有關稅法之規定辦

理」   
160參照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號解釋 530 號解釋 
161參照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號解釋 478 號解釋   
162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二、業經立 

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

自有房屋。」  
163財團法人法草案第 1 條立法理由說明「三、另私立醫療機構、私立學校或宗教團體等特殊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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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涉多數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者，僅須向主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設立登記即可，故

屬慈善救濟事業之慈濟醫院僅須向衛生署立案即可。 

5.內政部表示慈濟醫院是否符合「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須由其主管機關

衛生署認定，且衛生署已行使職權明白認定慈濟院屬慈善救濟事業。 

（1）內政部96年12月17日內授中社字第0960018943號函164表示，財團法人醫院

是否屬慈善救濟事業，宜向主管機關衛生署洽詢…且內政部重申是否屬慈善救濟

事業，須由醫療財團法人之全部收益使用於慈善救濟事業，始符合不以營利為目

的之要件。 

（2）參照慈濟醫院捐助章程第16條及第17條規定，可知慈濟醫院係將收益用於

自己目的事業及慈濟醫院以外之其他社會慈善救濟事業，縱將來因故解散，其剩

餘財產亦應歸屬所在地方自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慈善公益團體，不會用

於其他地方。  

6.依房屋稅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165所謂「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自有房屋，

即指「直接供辦理財團法人醫院事業使用」之自有房屋，有別於財團法人醫院內

                                                                                                                                            
之財團法人，主管機關已定有醫療法及私立學校法等專法加以規範，自亦應優先適用各該專業

法律之規定；各該專業法律未規定者，始適用本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及其立法理由：「財

團法人之業務跨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者，以其主要業務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主管機關。」、

「二、第 2 項明定以其主要業務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主管機關：（一）財團法人從事之公益活

動已日趨多元化，其目的事業未必侷限於單一領域，是以未來財團法人之業務跨越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乃時勢所趨。為期事權統一，宜由單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統籌管理。」 
164內政部 96 年 12 月 17 日內授中社字第 0960018943 號函「主旨：貴部函詢慈善救濟事業之型 

  態、範圍及其設立之法令依據與認定標準，以及財團法人醫院是否屬慈善救濟事業等疑義， 

 復如說明，請查照。說明：．．二、有關慈善救濟事業之型態、範圍及其設立之法令依據與認 

 定標準乙節，經查本部相關法規並未加以範定，惟查配合民國 69 年社會救助法公布而廢止之 

 社會救濟法將救濟設施分為．．施醫所及其他以救濟為目的之設施；另查社會救助法第 2 條規 

 定，社會救助分為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急難救助及災害救助等項。．．四、至財團法人醫院 

 是否屬於慈善救濟事業乙節，查醫療法第 5 條規定，醫療財團法人係指以從事醫療事業辦理 

 醫療機構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並向法院登記之財團法人。是 

 以，財團法人醫院是否屬慈善救濟事業，宜向其主管機關行政院衛生署洽詢，並參考本部上開 

 相關規定。」 
165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二、業經立 

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

自有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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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餐廳、商店、靜思書軒等非直接供醫院事業使用之情形。 

（二）臺北縣政府稅捐稽徵處主張 

1.慈濟醫院未能提出向內政部或縣市政府辦理慈善救濟事業財團法人之登記，徒

執法院之法人登記證書及經衛生署備查之自身章程，惟衛生署僅係醫療院所業務

上主管機關，非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之主管機關，與房屋稅條例所定合於免稅條件

之財團法人，須經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主管機關立案，二者目的、要件顯非相同，

自不得相互援用。 

2.慈濟基金會雖係經內政部核准立案並完成財團法人登記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

慈濟醫院係經衛生署准予設立且向法院聲請設立完成登記之醫療財團法人，此有

法人登記證書及捐助章程可稽，二者分屬單獨成立之財團法人。 

3.慈濟基金會依創設目的經營業務，屬辦理具有成績之基金會，非屬慈善救濟事

業之證明，慈濟醫院雖由慈濟基金會捐助，非屬慈濟基金會之附設醫院，無財政

部64年11月4日台財稅字第37824號及64年12月19日台財稅字第38987號函釋之適

用。 

4.慈濟醫院僅係經衛生署核准設立之醫療財團法人，而非核准立案之私立慈善救

濟事業，縱如慈濟醫院所稱其確提供濟貧、養老等慈善救濟行為，未符合房屋稅

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166「業經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之法定要件。 

5.衛生署僅為從事醫療、衛生等相關業務之財團法人主管機關，故私立慈善救濟

事業之業務權責機關為內政部，亦有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1894號及臺中高

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字第97號判決見解可參。 

                                                 
166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二、業經立 

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

自有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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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慈濟醫院依章程第16條167規定及醫療法第46條168規定，僅有結餘時得提撥

10%-50%充作社會慈善救濟事業使用，與內政部主管辦理社會福利慈善救助之財

團法人，營收全部及資本孳息僅能辦理社會福利慈善救助事項，顯然有別。 

7.依財政部85年7月5日台財稅字第851116753號169函釋170規定，屬慈善救濟事業。

而房屋稅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乃基於辦理社會福利慈善救助事業者，其營收全

部及資本孳息僅能辦理社會福利慈善救助事項，核有房屋稅免稅予以獎勵之必要。

慈濟醫院僅依醫療法及自身章程提撥年度醫療收益結餘10%-50%辦理醫療救濟、

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事項，與房屋稅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171立法精

神及上開函釋相違。 

三、法院判決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復查決定含原核定處分）關於 94 年房屋稅全部及 95

年房屋稅新臺幣貳仟參佰柒拾壹萬參仟零捌拾捌元部分均撤銷。 

四、法院判決理由 

（一）按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172規定，免徵房屋稅者，須具備 3 項

                                                 
167章程第 16 條「慈濟醫院依醫療法僅應提撥年度醫療收入結餘 10%以上辦理醫療救濟、社區醫 

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事項，且依慈濟醫院捐助章程所載，慈濟醫院決算後有結餘，應先提撥

結餘 50%充實自身資本，餘始得撥充社會慈善救濟事業之用」 
168醫療法第 46 條「醫療財團法人應提撥年度醫療收入結餘之百分之十以上，辦理有關研究發展、 

人才培訓、健康教育；百分之十以上辦理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事項；辦理

績效卓著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獎勵之。」 
169財政部 85 年 7 月 5 日台財稅字第 851116753 號「財團法人老人福利機構依老人福利法因提供 

設施或服務而酌收之必要費用，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出具證明，其收費非以營利為目的且不

違反老人福利之目的，將全部收益直接用於各該目的事業者，得認屬慈善救濟事業，其直接

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房屋得依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免徵房屋稅。」 
170財政部 85 年 7 月 5 日台財稅字第 851116753 號 函釋「，須為收費非以營利為目的且不違反相 

關從事社會福利之目的，並將全部收益直接用於各該目的者，得認屬慈善救濟事業」 
171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私有房屋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 
172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二、業經立

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

自有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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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1）必須經慈善救濟事業主管機關立案者（2）不以營利為目的（3）完成

財團法人登記者。 

（二）所謂「經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法未明文定義，亦未限須經「內政

部」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始足當之，且我國無規範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之專法，

按醫療法第 11 條173已明定衛生署為該法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監督醫療

財團法人之業務，依法自無從在內政部立案登記為醫療財團法人。倘如臺北縣政

府稅捐稽徵處所稱須在內政部設立登記始能獲得房屋稅減免，則醫療法第 38 條

第 2 項174規定，將形同具文。 

（三）有關慈善救濟事業之型態、範圍及其設立法令依據與認定標準，相關法規

未加以範定，故是否慈善救濟事業，應從實質認定，且是否屬慈善救濟事業，須

由醫療財團法人之主管機關衛生署加以認定。 

（四）由醫療法第 46 條175規定，可知財團法人醫療機構具公益性質，並非以營

利為其目的，故其性質核與私立醫療機構有別。 

五、小結 

我國並無規範私立慈濟救濟事業之專法，故慈醫醫院已獲衛生署之認定，屬

不以營利為目的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已規定予以免徵房屋稅。  

六、研究分析 

慈濟醫院屬宗教型非營利組織，基於多元論與自由意志理論，可得出慈濟醫

                                                 
173醫療法第 11 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174醫療法第 38 條第 2 項「醫療財團法人所得稅、土地稅及房屋稅之減免，依有關稅法之規定辦 

理。」   
175醫療法第 46 條「醫療財團法人應提撥年度醫療收入結餘之百分之十以上，辦理有關研究發展、 

人才培訓、健康教育；百分之十以上辦理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事項；辦理

績效卓著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獎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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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想擁護宗教的想法，設立宗旨為，以「慈、悲、喜、捨」之心，起救苦救難之

行…社會祥和、天下無災無難」，慈濟基金會，對他們所關心對象所接受服務財

貨及勞務不足等因素，會增加服務提供之財貨或勞務，例如慈善、醫療、教育、

人文、投入國際賑災、骨髓捐贈、社區志工、環境保護等等 ，慈濟基金會，不

但解決市場失靈，也解決政府失靈，更發揮了團結一致結論，因為人類通常無法

獨立而活，須依賴他人幫助而完成大多數事物。慈濟基金會所從事之相關活動已

深深影響著我國人民的許多行為及日常生活，由此可知得出非營利組織對人民之

重要性。  

慈濟醫院勝訴原因在於，法院判決慈濟醫院符合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

第 2 款規定，免徵房屋稅，因我國無規範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之專法，另醫療法第

11 條規定，衛生署為該法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監督醫療財團法人之業

務，依法無須在內政部立案登記，另依醫療法第 46 條規定，財團法人醫療機構

具公益性質，非以營利為其目的，又慈善救濟事業之型態、範圍及設立法令依據

與認定標準，相關法規未加以範定，是否屬慈善救濟事業，應由醫衛生署認定，

綜上，非營利組織既無專法規範，基於審查概念，慈濟醫院從事醫療公益行為，

給鼓勵非營利組織多從事公益行為，政府應予免稅，以提升非營利組織多提供此

等財貨，故本文認為法院判決有理由。 

 

伍、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案176
 

一、案例事實 

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涉嫌未依法辦理營業登記，接受台北縣政府委託辦

理林肯大郡災變鑑定工作，逃漏營業額 2,529,007元，違反營業稅法第28條規定。 

                                                 
176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1 年度訴字第 1051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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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事人主張 

（一）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主張 

1.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以下簡稱技師公會）受台北縣政府委託，代辦林肯

大郡災變鑑定之業務，依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1 款177規定，應免徵營業稅。 

2.依財政部 88 年台財稅字第 881907968 號函178規定，技師公會就鑑定工作中委

託業者辦理之地質鑽探等事項，向台北縣政府領取之費用，已全數轉付各該業者；

該款項非屬技師公會銷售勞務之收入，倘無前揭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1 款

之適用，依前開財政部函示，技師公會應補繳營業稅款之範圍不包含已於技師公

會已轉付予各廠商之款項部分。 

3.結構工程技師之執業範圍主要為：「從事橋樑、壩、建築及道路系統等結構物

及基礎等之調查、規劃…等業務」。另有關「建物立面垂直傾斜度測量」、……

等工作，並非結構工程技師之專長，技師公會委託專門業者「日晟測量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等公司辦理。因前開工作非技師公會提供之勞務，財政部臺灣省北

區國稅局認技師公會代台北縣政府轉付款項，屬技師公會銷售勞務之銷售額，有

重複課稅之情事。 

（二）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主張 

1.技師公會所開立收據或三聯式發票抬頭均以技師公會為買受人，並未符合財政

部 77 年 6 月 28 日台財稅第 770658411 號函，頒營業稅法實施注意事項第 3 項第

3 款代收代付規定「其轉付款項取得之憑證買受人載明為委託人者，得以該憑證

                                                 
177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1 款「左列貨物或勞務免徵營業稅︰…十一 農會、漁會、工會、商

業會、工業會依法經營銷售與會員之貨物或勞務及政府委託其代辦之業務。」  
178財政部 88 年台財稅字第 881907968 號函「…其向政府所領取之鑑定費等收入中，屬於轉付建 

  築師、技師等會員，並依法扣繳…，應屬各該公會代收轉付之款項，可免予列入銷售額課徵營 

  業稅，至各該公會自留款部分，係各該公會處理行政作業所收取之手續費性質，核屬各該公會 

銷售勞務之收入，應依法課徵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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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委託人，免另開立統一發票，並免列入銷售額。」 

2.台北縣政府將全案委由技師公會執行，則技師公會應負有全權處理該項工作瑕

疵擔保之責，核屬技師公會與台北縣政府之交易行為。 

3.技師公會與上述受委託單位有簽訂獨立之委辦工作合約書，並依委辦工作完成

後支付合約價款並取得訴願人為抬頭之收據、發票，自屬二者之間之交易行為，

難謂為台北縣政府代收代付之情。 

三、法院判決 

原處分（即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四、法院判決之理由 

（一）我國租稅法係採「實質課稅原則」，應以其實質上經濟事實關係及所產生

之實質經濟利益為準，而非以形式外觀為準，此即為租稅法學上通稱之「實質課

稅原則」。 

（二）依財政部 88 台財稅字第 881907968 號函釋179規定，各公會轉付政府發給

之鑑定費予各會員，屬各該公會代收轉付之款項，不屬各公會銷售勞務之收入，

毋庸課徵營業稅；各公會自留款部分，屬各公會銷售勞務之收入，才應課徵營業

稅。 

（三）依前述「實質課稅原則」，各公會所提供之服務，應為各公會銷售勞務之

所得，應繳納營業稅；至於各公會轉付他人之費用，實質上若非屬各該公會銷售

                                                 
179財政部 88 台財稅字第 881907968 號函釋「建築師公會及各技師公會接受政府委託所為之房地 

鑑定及審理執照業務，實際上既係委由依法領有執照之建築師及技師等會員辦理，其向政府所

領取之鑑定費等收入中，屬於轉付建築師、技師等會員，並依法扣繳所得稅款部分，應屬各該

公會代收轉付之款項，可免於列入銷售額課徵營業稅，至各該公會自留款部分，係各該公會處

理行政作業所收取之手續費性質，核屬各該公會銷售勞務之收入，應依法課徵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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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務之所得，而係屬他人銷售勞務之所得，且該勞務銷售已依法扣繳稅款，即無

須再由各公會就該部分繳納營業稅。 

五、小結 

依實質課稅原則，屬各公會所提供之服務，應為各公會銷售勞務之所得，即

應繳納營業稅；至於公會轉付他人之費用，係屬他人銷售勞務之所得，無須課稅。 

六、研究發現 

技師工會屬互益型非營利組織（具商業性或私人性質），從稅基定義理論中，

Bittker and Rahder 表示，部份活動僅是會員間共同完成，與他們個人去完成並沒

有差別，故不應對該活動課稅，但相對產生投資收益或是非會員間銷售行為應負

擔租稅，本案，技師公會勝訴原因在於，依實質課稅原則，屬各公會所提供服務，

應為各公會銷售勞務所得，即應繳納營業稅；至於公會轉付他人費用，係屬他人

銷售勞務所得，無需課徵營業稅。 

 

陸、財團法人白陽大道教育基金會案180
 

一、案例事實 

財團法人白陽大道教育基金會所有系爭房屋，經南投縣政府稅捐稽徵處依房

屋稅條例第5條181及南投縣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第2條182規定，核定度房屋稅。 

                                                 
180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5 年度訴字第 233 號               
181房屋稅條例第 5 條「房屋稅依房屋現值，按下列稅率課徵之：一、住家用房屋：供自住或公益 

出租人出租使用者，為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二；其他供住家用者，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現值

百分之一點五，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三點六。各地方政府得視所有權人持有房屋戶數訂定差別

稅率。二、非住家用房屋：供營業、私人醫院、診所或自由職業事務所使用者，最低不得少於

其房屋現值百分之三，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五；供人民團體等非營業使用者，最低不得少於其

房屋現值百分之一點五，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二點五。三、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用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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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事人主張 

（一）財團法人白陽大道教育基金會主張 

1.財團法人白陽大道教育基金會（以下簡稱白陽先天大道）係依法向南投縣政府

申請許可設立之財團法人，另依法民法第30條規定聲請並完成法人登記。其捐助

章程第2條和第15條可知，符合公益法人之性質。 

2.依房屋稅條例第15條第1項第5款183規定，和88年5月1日台財稅第881912937號

函，公益社團之適用範圍，已涵蓋公益團體，包括民法第46條184及民法第59條185
 

規定之財團法人均屬之。另白陽先天大道所為事業係為促進社會公眾利益，不以

營利為目的，符合前揭條文規定，而應予免徵房屋稅。 

3.白陽先天大道依創設目的而從事之各種公益性教育活動，非以營利為目的，且

性質均以社會不特定之公眾為受益對象，非以「屬性相同」之同業、同鄉、同學、

宗親成員或特定人員為主要受益對象。 

4.白陽先天大道所有會務人員皆屬不支薪酬之志工，且將捐獻收入用於公益性教

育活動，實際使用所支付之費用皆與目的事業直接或間接相關，與財政部91年3

                                                                                                                                            
以實際使用面積，分別按住家用或非住家用稅率，課徵房屋稅。但非住家用者，課稅面積最低

不得少於全部面積六分之一。前項第一款供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之認定標準，由財政部

定之。」  
182南投縣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第 2 條「本縣房屋稅徵收率規定如下：一、營業、私人醫院、診 

  所或自由職業事務所使用房屋按其現值課徵百分之三。二、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接生產使用 

  之自有房屋，按營業用房屋減半徵收之。三、住家用房屋：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者， 

  按其現值課徵百分之一點二；其他供住家用者，按其現值課徵百分之一點五。四、人民團體等 

  非營業用房屋，按其現值課徵百分之二。前項第二款所稱合法登記之工廠，係指依工廠管理輔 

  導法登記之工廠；所稱供直接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係指從事生產必需之建物、倉庫、冷凍廠 

  及研究化驗室等自有房屋。」  
183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五、不以營 

利為目的，並經政府核准之公益社團自有供辦公使用之房屋。但以同業、同鄉、同學或宗親社

團為受益對象者，除依工會法組成之工會經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報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

准免徵外，不在此限。」  
184民法第 46 條「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於登記前，應得主管機關之許可。」 
185法第 59 條「財團於登記前，應得主管機關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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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6日台財稅字第0910450828號函，針對漁會如以同業成員為主要受益對象所作，

二者並不相同。 

5.系爭房屋既係專供白陽先天大道所使用，且無供出租、營業之收益情事，亦無

屬性相同之特定人員為受益對象，已合於免徵房屋稅之範圍，惟南投縣政府稅捐

稽徵處，未依租稅法律主義之範圍所為之事實認定，已逾越法令規範，有違憲法

第 19 條186租稅法律主義之本旨。 

（二）南投縣政府稅捐稽徵處主張 

1.南投縣政府稅捐稽徵處於現場勘查系爭房屋，房屋僅供特定人研修使用，亦非

專供目的事業辦公使用，依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但書187規定，和財

政部 91 年 3 月 26 日台財稅字第 0910450828 號函釋意旨，尚難符合免徵房屋稅

之要件。 

2.白陽先天大道依民法第60條188及61條189規定向南投縣政府申請登記，並經該府

許可之財團法人，所舉辦活動參與之對象僅限於認同該會同修「白陽大道精神」

之成員，其所稱為公益團體與促進社會公眾利益之團體性質究屬有別，不符合房

屋稅之減免規定。 

3.房屋稅賦之減免，應視房屋實際使用情形而定，其會址本所並未供辦公使用，

雖以同一範圍85之2號設置辦公室，並將同號建物所包含之宿舍、講習室、禮堂

                                                 
186憲法第 19 條「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 
187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但書「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五、不 

以營利為目的，並經政府核准之公益社團自有供辦公使用之房屋。但以同業、同鄉、同學或宗

親社團為受益對象者，除依工會法組成之工會經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報經直轄市、縣（市）政

府核准免徵外，不在此限。」 
188民法第 60 條「設立財團者，應訂立捐助章程。但以遺囑捐助者，不在此限。捐助章程，應訂 

明法人目的及所捐財產。」 
189民法第 61 條「財團設立時，應登記之事項如左：一、目的。二、名稱。三、主事務所及分事 

務所。四、財產之總額。五、受許可之年、月、日。六、董事之姓名及住所。設有監察人者，

其姓名及住所。七、定有代表法人之董事者，其姓名。八、定有存立時期者，其時期。財團之

登記，由董事向其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所在地之主管機關行之。並應附具捐助章程或遺囑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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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亦皆申請免稅，惟無辦公之實，其宿舍、講習室、禮堂等當更無辦公人員住宿、

使用等情形。 

4.舉辦之研修活動、或不定期之夏令營、讀書會等研修活動，僅為一般活動之舉

辦，活動期間所供參與讀書會或同修人員使用之宿舍、講習室、禮堂等，均與辦

公使用之情形無關，且受益者仍限於參與之研修少數特定人員為對象，並非從事

一般大眾公益作為。 

三、法院判決 

復查決定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四、法院判決理由 

（一）依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190規定，所謂「不以營利為目的，並

經政府核准之公益社團自有供辦公使用之房屋」，始得免徵房屋稅。 

（二）依前揭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係確保對促進公眾利益之

公益團體，始予免稅，以維護租稅公平。如以屬性相同之行業、職業、產業或特

定人員為主要受益對象，尚不宜免稅。 

（三）系爭房屋屬白陽先天大道所有，且白陽先天大道所為事業係為促進社會公

眾利益，不以營利為目的，此種公益法人所辦公使用之系爭房屋，自符合前揭規

定及財政部函釋意旨，而應予免徵房屋稅。 

（四）南投縣政府稅捐稽徵處稱白陽先天大道所從事之活動，受益者僅限於參與

之研修少數特定人員為對象，並非從事一般大眾公益作為，而有財政部 91 年 3

                                                 
190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五、不以營 

  利為目的，並經政府核准之公益社團自有供辦公使用之房屋。但以同業、同鄉、同學或宗親社 

  團為受益對象者，除依工會法組成之工會經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報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 

  准免徵外，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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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6 日台財稅字第 0910450828 號函釋之情形，然未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並

無可取。 

（五）依財政部 66 年 8 月 15 日台財稅字第 35449 號函釋，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

第 1 項第 5 款191規定，免徵房屋稅之範圍係包括與該社團辦公有關之會議廳、圖

書室、廚房、員工食堂、浴室、廁所、值日室、檔案室、貯藏室、議習室、值夜

室、禮堂儲藏室等房屋，本案又系爭房屋既符合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應予免稅。  

五、小結 

公益社團之適用範圍，已涵蓋公益團體，其免徵房屋稅之範圍包括與該社團

辦公有關之會議廳、圖書室、廚房、員工食堂等房屋，皆可免徵房屋稅。 

六、研究發現 

基於多元論與自由意志理論可知，白陽大道教育基金會擁護宗教的想法，對

他們所關心對象，接受服務財貨及勞務不足等因素，會增加服務提供財貨或勞務，

例如定期辦理國學講座、在學學生孝悌楷模獎助學金、生命教育研習活動、辦理

文化教育推廣活動 等等，可知非營利組織其實深深影響人民的行為及活動，亦

得出非營利組織對人民重要性。 

白陽大道教育基金會勝訴原因在於，法院指出公益社團之適用範圍，包括民

法第 46條 及民法第 59條 之財團法人。另依房屋稅條例第 15條第 1項第 5款 規

定，所謂「不以營利為目的，並經政府核准之公益社團自有供辦公使用之房屋」，

免徵範圍包括與該社團辦公有關會議廳、圖書室、廚房、員工食堂、浴室、廁所、

                                                 
191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五、不以營 

  利為目的，並經政府核准之公益社團自有供辦公使用之房屋。但以同業、同鄉、同學或宗親社 

  團為受益對象者，除依工會法組成之工會經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報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 

  准免徵外，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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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日室、檔案室、貯藏室、值夜室、禮堂、文物儲藏室等房屋，皆免徵房屋稅。 

本案，法院判決白陽大道教育基金會勝訴，無須繳納房屋稅，本文認為合理，

依據課稅要件明確原則和依租稅法定主義原則，房屋稅條例已明白指出，符合條

件者免徵房屋稅，免徵範圍已明白規範出，無模糊空間。 

 

柒、案例整理 

本章前述之個案，略以下表格方式呈現，就相關判決、緣由摘要和課稅標準

等條件做整理： 

表 3- 2 非營利組織免稅案例整理 

裁判字號 裁判日期 裁判案由 緣由摘要 課稅標準 
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判決91年
度訴字第 1051
號  

920508 營業稅 台灣省結構工程技
師公會 

非屬銷售勞務，
免予課稅 

臺中高等行政
法院判決95年
度訴字第233號 

950628 房屋稅 財團法人白陽大道
教育基金會 

符合免稅規定，
無須納稅 

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判決96年
度訴字第02546
號 

970619 房屋稅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
綜合醫院 

符合免稅規定，
無須納稅 

高雄高等行政
法院判決98年
度訴字第146號 

980630 房屋稅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
綜合醫院 

符合免稅規定，
無須納稅 

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判決98年
度訴字第668號 

981130 房屋稅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
綜合醫院 

符合免稅規定，
無須納稅 

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判決99年
度訴字第 1363
號 

991007 房屋稅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
綜合醫院 

符合免稅規定，
無須納稅 

資料來源：整理自司法院全球資訊網－法學資料檢索系統，檢閱自 2018 年 5 月 16 日。 

網址：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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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非營利組織應稅案例 

  本節探討非營利組織，遭稅捐稽徵機關課稅，惟非營利組織不服，起訴後，

法院判決有理由，非營利組織敗訴，不得適用免稅規定。 

壹、台北藝術推廣協會案192
 

一、案例事實 

台北藝術推廣協會接受國泰世華銀行、陽明海運及陽凱有限公司贊助款，是

否屬「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 

二、當事人主張 

一、台北藝術推廣協會主張 

1.是否免納所得稅，應就獲得之「贊助收入」，是否符合相關稅捐法令之「非屬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認定，依財政部 84 年 3 月 1 日台財稅字第 841607554

號函釋規定，應視納稅義務人之收入，是否以提供勞務或貨物供他人使用收益而

取得對價，或對價例如舉辦義演含有捐贈收入之性質，而有不同之認定。 

2.台北藝術推廣協會辦理「鐘樓怪人」藝術展演推廣活動，獲得國泰世華銀行以

專款專用方式提供之贊助，為捐贈性質，無實質上之對價關係，亦無提供勞務，

不構成「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應稅要件。 

（1）「贊助款收入」是否屬「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而是否需納稅之疑義，參

法院 95年訴字第 4484 號、97年訴字第 3170號及 98年訴字第 1916號判決意旨，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為辦理與設立宗旨有關之活動，而由一般私人企業

所贊助之款項，如無實質上相對提供勞務或對價，則該等贊助款項即非屬銷售貨

                                                 
192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0 年度訴字第 106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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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或勞務收入。 

（2）臺北市國稅局以國泰世華銀行為贊助台北藝術推廣協會承辦「鐘樓怪人」

展演活動，所簽訂之「合作推廣同意書」及「同意書補充約定條款」等文字內容，

即認定皆屬台北藝術推廣協會提供貨物或勞務所得，惟未使台北藝術推廣協會負

有提供對價之義務，難認該等款項屬「銷售貨物或勞務所得」而屬應稅收入。 

（二）臺北市國稅局主張 

1.所謂銷售貨物或勞務，係指演出售票、相關藝術品或紀念品販售、開設收費課

程等，只要有銷售貨物及勞務的所得就必須被課徵；而銷售勞務的部分，則是用

演出交換來的報酬，屬銷售勞務。 

2.有關台北藝術推廣協會取得「鐘樓怪人」所屬權利人之授權，籌辦國際知名表

演團體來臺演出，國泰世華銀行贊助193台北藝術推廣協會舉辦鐘樓怪人之演出部

分，依簽訂合作推廣同意書及補充約定條款，系爭收入為台北藝術推廣協會提供

勞務或服務所取得之代價。 

3.依同意書第 2條…國泰世華銀行可於該劇開演前及中場休息播放其及國泰金融

集團之廣告，並可於該劇活動宣傳之報紙廣告…等，國泰世華銀行因台北藝術推

廣協會舉辦之全國知名展演，基於廣告、公關及增進卡友向心力等廣告宣傳效果

同意贊助，台北藝術推廣協會亦獲取相關周邊商業利益，此即符合銷售勞務情事，

亦見其對價關係。 

4.依前揭同意書第 1 條可知，國泰世華銀行卡友可獨家享票券 9 折之專屬優待，

                                                 
193贊助「1.卡友獨享優惠專案贊助金額計 3,000,000 元：台北藝術推廣協會須相對提供購買票券

9 折之專屬優待，並同意提出「國泰世華銀行贊助」之廣告文案，2.貴賓共享專案贊助金額計

2,000,000 元：提供該劇之演出票券 490 張及 VIP 包廂供國泰世華銀行使用，該部分已為台北藝

術推廣協會所不爭；3.以衛星實況轉撥方式於中南部辦理該劇同步賞析晚會（詳鐘樓怪人同意書

補充約定條款），應將國泰世華銀行列名為贊助商外，尚須提供該演出劇照及錄影帶供國泰世華

銀行於本活動宣傳期之宣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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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為促銷手法，應為各家銀行卡友皆可享此優惠，而非國泰世華銀行卡友獨享，

故贊助款應為國泰世華銀行為增進卡友向心力，統括對台北藝術推廣協會因折扣

所失部份收入之補償，台北藝術推廣協會銷售勞務所產生之收入性質。 

5.關於陽明海運與陽凱公司贊助款部分： 

（1）查陽明海運及陽凱公司贊助台北藝術推廣協會「2006 寶島風情－精緻劇展」

及「2006 寶島風情畫展」…須由主辦單位回饋項目包括開幕酒會，以陽明海運

為主贊助單位，並邀請其客戶參加開幕典禮，另贈送 2006 寶島風情畫展畫冊予

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依此可知系爭贊助款除具有廣告性質外，尚包括支付其客

戶參加開幕酒會之費用，相對為台北藝術推廣協會提供勞務或服務所取得之代價

自明。 

（2）臺北市國稅局雖未能得知系爭贊助款之帳載記錄，然依陽明海運之內部簽

呈可知，陽凱公司為隨同集團內之贊助決策，共同分攤費用，故該贊助款為台北

藝術推廣協會提供勞務或服務所取得之代價已如前述，並無不同。 

三、法院判決 

原告之訴駁回。 

四、法院判決之理由 

（一）台北藝術推廣協會主張贊助收入部分，屬銷售勞務所得，應課徵營利事業

所得： 

1.有關國泰世華銀行與台北藝術推廣協會簽立「鐘樓怪人」合作推廣同意書及同

意書補充約定條款中，包括卡友獨享優惠專案贊助及中南部同步衛星轉播部分。 

（1）台北藝術推廣協會取得國泰世華銀行之贊助款，並提供交付免費演出票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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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廣告文宣等勞務等服務，因此臺北市國稅局主張此部分款項為台北藝術推廣協

會提供勞務或服務所取得之代價，屬應稅所得，即非無據。 

2.台北藝術推廣協會雖主張「卡友獨享優惠專案」與台北藝術推廣協會無涉；然

查依合作推廣同意書記載，前述行為為台北藝術推廣協會對國泰世華銀行應負之

義務。 

3.台北藝術推廣協會再主張「中南部同部衛星轉播」為義演性質，自無庸課稅云

云，然： 

（1）台北藝術推廣協會提供之前開義務，核與國泰世華銀行提出之贊助款互具

對價關係，屬本件稅法上銷售勞務之行為。 

（2）台北藝術推廣協會宗旨為推廣國內外藝術活動，非屬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2 款194之慈善救濟事業或團體，另財政部前開 84 年 3 月 1 日函釋說明第 4

點明示「慈善救濟團體義賣貨物或舉辦義演，其取得之代價含有捐贈之性質，得

不視為本標準所稱之『銷售貨物或勞務』。 

（二）有關陽明海運及陽凱有限公司贊助款部分，屬銷售勞務所得，應課徵營利

事業所得：  

1.陽明海運及陽凱公司提供贊助款，台北藝術推廣協會應負擔之對價，分別為邀

請客戶參加開幕典禮；贈送 2006 寶島風情畫展畫冊；提供活動演出現場看板廣

告佈置；在節目單上顯示為主贊助；提供《@ 夢》上海美琪大劇院出貴賓券 100 

張等，屬台北藝術推廣協會「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應足證明。 

（三）台北藝術推廣協會主張不能將贈票等行為，視為台北藝術推廣協會銷售勞

                                                 
194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2 款「下列貨物或勞務免徵營業稅…十二、依法 

組織之慈善救濟事業標售或義賣之貨物與舉辦之義演，其收入除支付標售、義賣及義演之必要

費用外，全部供作該事業本身之用者。」 



129 

 

務，惟台北藝術推廣協會取得贊助款，同時負有交付免費表演票券、提供廣告機

會等，予國泰世華銀行及陽明海運等公司，核與銷售勞務，取得代價法律規定相

符。  

五、小結 

銷售貨物或勞務包含邀請客戶參加開幕典禮、提供活動演出現場看板廣告佈

置、贈送寶島風情畫展畫冊、交付免費表演票券、提供廣告機會等，應繳納營業

稅。  

六、研究發現 

依課稅要件明確原則，政府對於稅捐徵收，其課稅要件、稽徵程序等相關規

定，須有明確規定，本案台北藝術推廣協會宗旨，推廣國內外藝術活動，非屬營

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2 款 慈善救濟事業或團體，不適用免稅條件，其中，銷

售貨物或勞務包含邀請客戶參加開幕典禮、提供活動演出現場看板廣告佈置、贈

送寶島風情畫展畫冊、交付免費表演票券、提供廣告機會等，屬銷售貨物及勞務，

應繳納營業稅，本文認為法院判合理，台北藝術推廣協會，依應營業稅法規定，

繳納營業稅。 

 

貮、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案195
 

一、案例事實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糖）所持有之土地，供財團法人和春技

術學院（以下簡稱和春技院）設定地上權並興辦私立學校使用，因有營業行為遭

                                                 
195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98 年度判字第 119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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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稅局核一般稅率課徵地價稅  

二、當事人主張 

（一）台糖主張 

1.系爭土地業經行政院核定准予減免地價稅在案，依土地稅法第18條第1項第5款

196規定，自應按10‰課徵地價稅。 

2.教育文化之發展為憲法所保障，惟高雄縣政府就財政收支之考量重於教育文化

之發展，屬裁量權濫用。 

3.系爭土地設定地上權供學校興建校舍使用，且以興學教育為宗旨完成設置球場、

廣場、綠地、林蔭景觀大道…等公共設施無償供社區民眾使用，依土地稅法第18

條第1項第2款197、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3款198、土地稅減免規則第8條第1

項第3款199及第9條200規定，亦得減徵地價稅。 

（二）高雄縣地方稅務局主張 

1.適用優惠稅率，應經當地縣（市）政府同意為前提要件，惟高雄縣政府核示「維

持原稅率」，故台糖申請按 10‰稅率課徵地價稅，於法不合。 

                                                 
196土地稅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5 款「供左列事業直接使用之土地，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但未

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不適用之：…五、其他經行政院核定之土地。」 
197土地稅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2 款「供左列事業直接使用之土地，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但未

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不適用之：…二、私立公園、動物園、體育場所用地。」 
198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第 3 款「依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之土地，指左

列各款土地經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三、私立公園、動物園、體育場所用地：

為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私立公園、動物園及體育場所使用範圍內之土地。」  
199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3 款「私有土地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標準如下：…三、經事業

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對外絕對公開，並不以營利為目的之私立公園及體育館場，其用地減徵百

分之五十；其為財團法人組織者減徵百分之七十。」 
200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9 款「私有土地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標準如下：…九、有益於

社會風俗教化之宗教團體，經辦妥財團法人或寺廟登記，其專供公開傳教佈道之教堂、經內政

部核准設立之宗教教義研究機構、寺廟用地及紀念先賢先烈之館堂祠廟用地，全免。但用以收

益之祀田或放租之基地，或其土地係以私人名義所有權登記者不適用之。」 



131 

 

2.基於租稅法律主義，租稅之徵收應考量課稅公平、稅收損失、及縣財源短絀，

始予維持原稅率，認事用法並無違誤。 

3.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由「農業區」變更為「文教區」之附帶條件，其用意旨在回

饋地方，惟要求租稅減徵及免徵，反而減少當地居民之財源，有違變更之精神。 

（三）和春技術學院主張 

1.法院判決和春技院開放區域包括行政大樓、體育館等…校區，或為公園、體育

場所…等用地皆無償開放供公眾使用用地，依規定應得減徵 50％地價稅。 

2.校區中屬停車場使用之土地，地方稅務局業已同意台糖按 10‰計徵地價稅在案。

故本件其餘土地，自得比照相關規定辦理減徵。 

三、法院判決 

上訴駁回。 

四、法院判決理由 

（一）土地稅法第18條第1項第5款201為同法第16條202之例外規定，該條款乃為實

際情形及配合環境發展之需要，授權行政院得就特定之土地為租稅優惠之決定。 

（二）針對財團法人私立學校租用台糖土地供學校使用，要求台糖調降土地租金

情事，立委提出質詢並建議財政部減免地價稅，財政部擬具二方案，分述如下： 

                                                 
201土地稅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5 款「供左列事業直接使用之土地，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但未 

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不適用之：…五、其他經行政院核定之土地。」 
202土地稅法第 16 條「地價稅基本稅率為千分之十。土地所有權人之地價總額未超過土地所在地 

 直轄市或縣 (市) 累進起點地價者，其地價稅按基本稅率徵收；超過累進起點地價者，依左列 

規定累進課徵：一、超過累進起點地價未達五倍者，就其超過部分課徵千分之十五。二、超過

累進起點地價五倍至十倍者，就其超過部分課徵千分之二十五。三、超過累進起點地價十倍至

十五倍者，就其超過部分課徵千分之三十五。四、超過累進起點地價十五倍至二十倍者，就其

超過部分課徵千分之四十五。五、超過累進起點地價二十倍以上者，就其超過部分課徵千分之

五十五。前項所稱累進起點地價，以各該直轄市或縣 (市)土地七公畝之平均地價為準。但不

包括工業用地、礦業用地、農業用地及免稅土地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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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案一：修正土地稅減免規則第8條第1項第1款203，對非屬財團法人自有之學

校用地，如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亦得免徵地價稅。 

2.方案二：依土地稅法第18條第1項第5款204規定，就台糖所有土地設定地上權（或

出租）供學校使用部分，專案報請行政院核定，准按10‰計徵地價稅，並邀集相

關機關及各縣市政府會商。該次會議因影響地方稅收，與會代表意見不一，未能

達成共識。 

3.綜上，財政部參酌與會代表會議意見，該公司既訂有回饋措施，就該土地如經

准予減免地價稅，則按其減免金額全額調降租金回饋學校，爰建議行政院核定此

類土地以經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同意為前提要件，准依土地稅法第18條第

1項第5款規定按10‰稅率課徵地價稅。 

4.依前述3之結論，財政部繕具之理由如下： 

（1）依土地稅法第6條205規定，對於『教育』使用之土地得予適當減免，本案台

糖公司出租之校地，既訂有回饋措施，可以確認其減免地價稅之受益對象為學校，

如基於鼓勵私人興學減輕租用校地之成本負擔，似宜減免其地價稅。 

（2）本案如依原擬方案二，受其影響之縣市有11個，減少之地價稅稅收全部合

計約為6,200萬元…如改採修正後之方案，須經縣市政府同意者，如准予按10‰

稅率計徵，個別縣市政府如基於稅收考量，可不同意適用特別稅率，即無稅收減

損，自亦無補助問題。 

                                                 
203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私有土地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標準如下：一、財團法人 

 或財團法人所興辦業經立案之私立學校用地、為學生實習農、林、漁、牧、工、礦等所用之生 

 產用地及員生宿舍用地，經登記為財團法人所有者，全免。但私立補習班或函授學校用地，均 

 不予減免。」 
204土地稅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5 款「供左列事業直接使用之土地，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但未 

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不適用之：…五、其他經行政院核定之土地。」 
205土地稅法第 6 條「為發展經濟，促進土地利用，增進社會福利，對於國防、政府機關、公共 

 設施、騎樓走廊、研究機構、教育、交通、水利、給水、鹽業、宗教、醫療、衛生、公私墓、 

 慈善或公益事業及合理之自用住宅等所使用之土地，及重劃、墾荒、改良土地者，得予適當之 

 減免；其減免標準及程序，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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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向台糖公司租用校地者，有助於提升地方之教育水準及帶動地方繁榮，對

地方應屬有益。故如授權地方政府就個案考量是否准予適用10‰稅率，較符合因

地制宜及地方自治精神。 

（4）本案雖是財團法人私立學校陳情減免地價稅，惟亦有公立學校向台糖公司

承租土地，基於公平原則，似宜與私立學校租用校地作一致之處理。      

3.土地稅法第18條第1項第2款206與土地稅減免規則第8條第1項第3款207分屬不同

之稅捐優惠，且學校與私立公園、體育場所之目事業主管機關不同，不應混為一

談。  

4.系爭土地應否減免地價稅應視其是否符合法規所定減免要件，與和春技院校區

內之停車場用地是否已獲減免地價稅無涉，故台糖主張和春技院校區內之停車場

用地已獲土地稅法第18條第1項第4款208規定辦理減徵地價稅，系爭土地自應比照

同條項第2款規定予以減徵云云，洵非可採。 

五、小結 

   主管機關考量課稅公平、稅收損失及各縣市財源短短拙問題等各類因素，且

在不違背相關法令規定下，符合租稅法律主義。  

六、研究發現 

稅收具有財政職能、經濟職能及監督職能，國家本身不具生產性，多數通過

稅收來獲取，政府利用稅收來調節經濟等現象，用以調節改善資源配置，並妥善

                                                 
206土地稅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2 款「供左列事業直接使用之土地，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但未

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不適用之：…二、私立公園、動物園、體育場所用地。」 
207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3 款「私有土地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標準如下：…三、經事業   

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對外絕對公開，並不以營利為目的之私立公園及體育館場，其用地減徵百

分之五十；其為財團法人組織者減徵百分之七十。」  
208土地稅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4 款「供左列事業直接使用之土地，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但未

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不適用之：…四、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之加油站及依都

市計畫法規定設置之供公眾使用之停車場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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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稅源，查證屬實並發現解決問題，用以監督納稅人，為政府提供決策和反饋

資訊和證據。本案和春技院向台糖承租土地用以承辦教育事用，政府基於租稅法

律主義，租稅徵收應考量課稅公平、稅收損失、及縣財源短絀，課徵租稅。 

本文認為法院判決合理，因政府為鼓勵興學給予學校優惠稅率，惟主管機關

考量課稅公平、稅收損失及各縣市財源短拙問題等各類因素，在不違背相關法令

規定下，始符合租稅法律主義。 

 

參、中華高級中學案209
 

一、案例事實 

私立中華高級中學（以下簡稱中華中學）之創辦人兼董事長與董監事間，涉

有業務上或財務上不正常關係，不符免稅標準。 

二、當事人主張 

（一）中華中學主張 

1.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等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須有銷售貨物

或勞務之行為，始得課稅，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外，免納所得稅；其中免稅適用

標準第2條210所指不符各款規定者不得免納所得稅，顯然違反所得稅法及營業稅

                                                 
209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6 年度訴字第 02574 號判決 
210免稅適用標準第 2 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定者，其本身之所得及

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一、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

團及財團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二、除為其創設目的而從事

之各種活動所支付之必要費用外，不以任何方式對捐贈人或與捐贈人有關係之人給予變相盈餘

分配。三、其章程中明定該機關或團體於解散後，其賸餘財產應歸屬該機關或團體所在地之地

方自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或團體。但依其設立之目的，或依其據以成立之關係

法令，對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已有規定者，得經財政部同意，不受本款規定之限制。四、其

無經營與其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五、其基金及各項收入，除零用金外，均存放於金融機構，

或購買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國庫券、可轉讓之銀行定期存單、銀行承兌匯票、銀行或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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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規定，而應屬各該主管機關管理、處分之問題。 

2.免稅適用標準第2條第1項第7款211規定之業務上或財務上不正常關係，須該組

織或團體與其捐贈人、董監事間有合意或同謀之意思，惟中華中學與其並無合意

或同謀之意思，不能歸責於中華中學。 

3.中華中學財務收支均依規定設帳記載、取得及給與憑證，及保管帳簿憑證，並

依帳載資料依法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經稽徵機關核實認定，符合「財政部認定會

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院審核要點」之規定，無國稅局所指會計記錄不完備之情

事。 

4.中華中學係因資金遭卞侵佔，無短漏報收入及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

捐之情事，不應認定為會計記錄不完備，且國稅局未就中華中學會計記錄不完備

通知限期改進，而逕行核定中華中學會計記錄不完備，顯有違誤。 

                                                                                                                                            
券金融公司保證發行之商業本票、上市、上櫃公司股票或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

證，或運用於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項目。但由營利事業捐助之基金，得部分投資該捐贈事業

之股票，其比率由財政部定之。六、其董監事中，主要捐贈人及各該人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之

親屬擔任董監事，人數不超過全體董監事人數三分之一。七、與其捐贈人、董監事間無業務上

或財務上不正常關係。八、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

他各項收入百分之六十。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當年度結餘款在新臺幣五

十萬元以下。（二）當年度結餘款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已就該結餘款編列用於次年度 起算

四年內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之使用計畫，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九、其財務收支應給與、

取得及保存合法之憑證，有完備之會計紀錄，並經主管稽徵機關查核屬實。財產總額或當年度

收入總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

作業組織之所得免納所得稅者，除應符合前項各款規定外，並應委託經財政部核准為稅務代理

人之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第一項第六款所稱主要捐贈人，指原始捐助人或捐贈總額達基金總

額二分之一以上之個人或營利事業；第八款但書各目所稱結餘款，指基金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

收入之合計數減除其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後之餘額。第一項第八款第二目經主管機關

查明同意之使用計畫支出項目、金額或期間有須變更之情形者，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

或團體最遲應於原使用計畫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三個月內檢附變更後之使用計畫送主管機關

查明同意；變更前、後之使用計畫所定結餘款用於與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之期間合計仍以該

目規定之四年為限。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當年度結餘款未依第一項第八款第二

目或前項規定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之使用計畫支出項目、金額或期間使用完竣，或其支用有不

符合本標準相關規定之情形者，主管稽徵機關應就當年度全部結餘款依法課徵所得稅。主管機

關依第一項第八款第二目或第四項規定核發同意函時，應副知該機關或團體所在地之主管稽徵

機關。」  
211免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7 款「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定者，其 

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七、與其

捐贈人、董監事間無業務上或財務上不正常關係。」 



136 

 

5.所得稅法對符合相關規定從事教育公益之私立學校，無論其本身或附屬作業組

織之所得，或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利所得，皆不予課稅。對不符規定標準者，多

予以輔導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者始課稅，而非逕自核定課稅。 

（二）北區國稅局主張 

1.中華中學因內部控管、財務會計處理未妥適，經創辦人兼董事長卞挪用資金元

借貸他人，與董監事間顯涉有業務上或財務上不正常關係，經法院判決在案，自

不符合免稅適用標準第2條第1項第7款212及第9款213之規定。 

2.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除有銷售貨物或勞務之行為應課徵所得稅外，

本身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能否免納所得稅，仍應視有無符合免稅適用標準規

定為斷。 

3.中華中學為財團法人，其財產與個人財產應分屬獨立，系爭資金既遭挪借，並

明列於其作業組織結算申報平衡表項下，則中華中學與董監事間有業務上或財務

上不正常關係，自不符合免稅適用標準第2條第1項第7款214及第9款215之規定。 

三、法院判決 

原告之訴駁回 

                                                 
212免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7 款「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定者，其 

 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七、與其 

 捐贈人、董監事間無業務上或財務上不正常關係。」  
213免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9 款「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定者， 

 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九、其 

 財務收支應給與、取得及保存合法之憑證，有完備之會計紀錄，並經主管稽徵機關查核屬實。」 
214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7 款「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定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 

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七、與其捐贈人、董監事間無業務上或財務上不正常關係。」  
215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9 款「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定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

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九、其財務收支應給與、取得及保存合法之憑證，有完備之會計紀

錄，並經主管稽徵機關查核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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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院判決理由 

（一）中華中學為財團法人，財產與個人財產分屬獨立，系爭資金遭其挪用，並

明列於其作業組織結算申報平衡表其他流動資產項下，則中華中學與董監事間即

有財務上之不正常關係，不符免稅適用標準之規定。 

（二）核85年至89年間中華中學結餘款存入之基金專戶存摺、印章既均由中華中

學前任董事長卞持有，實質上已寓寄託之意，中華中學與其董事間自有違反前揭

法令規定之不正常財務關係。 

（三）財團法人以謀求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不得將其財產或利潤分配予其職員、

董監事、捐助人或任何其他個人或團體，且免稅適規定載明，所謂「有業務上或

財務上不正常關係」解釋上且不限於契約關係，其他違反法令及捐助章程之情形

自亦屬之。 

五、小結 

非營利組織與捐贈人、董監事等相關關係人，應保持獨立關係，無不正當業

務或財務之往來，且符合免稅規範者，始得適用免稅。 

六、研究發現 

依所得稅理論可知，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是否分開，會影響到非營利組織是

否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Hansmann表示非營利組織沒有股東權益無分配盈餘

情事，故不應對非營利組織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財團法人以謀求社會公共利益

為目的，不得將其財產或利潤分配予其職員、董監事、捐助人或任何其他個人或

團體，免稅適用規定載明，所謂「有業務上或財務上不正常關係」解釋上且不限

於契約關係，其他違反法令及捐助章程情形自亦屬之，自不得享有免稅優惠，本

文認為法院判決合理，本案中華中高中董事長與董監事有不正常往來，不得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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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規定，應依規定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肆、佛教慈濟綜合醫院案
216

 

一、案例事實 

慈濟醫院係依醫療法第 5 條217規定，核准立案並完成財團法人登記之私立慈

善救濟事業，核與房屋稅條例之免徵房屋稅要件不符。 

二、當事人主張 

（一）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主張 

1.嘉義縣財政稅務局（以下簡稱嘉義縣分局）就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218規定之「慈善救濟事業」要件認定標準違法，原因分述如下： 

（1）嘉義縣分局就「業經立案」及「慈善救濟事業」要件所適用之認定標準，

違反司法院釋字第 478 號及第 530 號解釋，屬違法之行政處分。另「慈善救濟事

業」要件所適用之認定標準，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6 條219之課稅公平原則。 

（2）嘉義縣分局依前揭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免徵教會附設醫

院或財團法人教會醫院之房屋稅，應以同一標準免徵，慈濟醫院之房屋稅。 

（3）「業經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之要件，指只要向政府機關立案，

                                                 
216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1 年度判字第 739 號 
217醫療法第 5 條「本法所稱醫療法人，包括醫療財團法人及醫療社團法人。本法所稱醫療財團法

人，係指以從事醫療事業辦理醫療機構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並向法院登記之財團法人。本法所稱醫療社團法人，係指以從事醫療事業辦理醫療機構為目的，

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登記之社團法人。」 
218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二、業經立

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

自有房屋」。 
219行政程序法第 6 條「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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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具私立慈善救濟事業性質者，就符合「業經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之

要件。另財政部就「教會附設醫院」係向內政部立案為「宗教團體」，而非立案

為「慈善救濟事業」，並未認為不符合「業經立案」之要件，自不應要求慈濟醫

院應向內政部立案。 

（4）財政部同意「財團法人教會醫院」是否慈善救濟事業，應由衛生署認定。 

（5）內政部表示非慈善救濟事業之主管機關，而是慈善救濟事業範疇內「社會

福利事業」之主管機關。 

（6）內政部表示社會福利事業具慈善救濟事業性質者，向內政部所為立案，係

社會福利事業之立案，並非慈善救濟事業之立案。慈濟醫院為醫療財團法人，毋

須為此再向內政部立案。 

2.衛生署並非僅係醫療業務之主管機關 

（1）內政部明示無法規規範慈善救濟事業之型態、範圍及其設立之法令依據與

認定標準。 

（2）醫療法第 46 條220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30 條之 1 第 1 項221可見，衛生署主管

醫療慈善救濟之監督業務。另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31 條第 3 項222、

                                                 
220醫療法第 46 條「醫療財團法人應提撥年度醫療收入結餘之百分之十以上，辦理有關研究發展、 

 人才培訓、健康教育；百分之十以上辦理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事項；辦理 

 績效卓著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獎勵之。」 
221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30 條條之 1 第 1 項「本法第四十六條及第五十三條所定醫療救濟、社區醫

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事項之範圍如下：一、貧困家庭、弱勢家庭、無依或路倒病人所需醫療

費用，及其因病情所需之交通、輔具、照護、康復、喪葬或其他特殊需要之相關費用。二、輔

導病人或家屬團體之相關費用。三、辦理社區醫療保健、健康促進及社區回饋等醫療服務之相

關費用。四、便民社會服務之相關費用。五、配合政府政策辦理國際醫療援助之相關費用。醫

療法人應於所設立醫療機構之適當處所及相關資訊通路公開前項費用之支用範圍及申請補助

作業規定等事項。」 
222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31 條第 3 項「第一項早期療育所需之篩檢、通報、評估、治

療、教育等各項服務之銜接及協調機制，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衛生、教育主管機關規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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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5 條第 1 項223、老人福利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2 款224、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第 21 條第 1 項225、第 22 條226等規定，均有衛生署主管監督之醫療慈善救濟或社

會福利事項。 

3.認定財團法人醫院為慈善救濟事業之標準： 

（1）財團法人教會醫院，建立兩項標準，即具備慈善救濟本質，且從事慈善救

濟工作者，就符合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227「慈善救濟事業」。 

（2）衛生署 96 年 12 月 5 日衛署醫字第 0960053851 號函針對慈濟醫院建立兩項

標準，即持續提供醫療救濟服務者，就符合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慈

善救濟事業」。 

（3）歸納前開財政部、衛生署及內政部函文，財團法人醫院要成為慈善救濟事

業之要件有：a.提供或從事符合社會救助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及老人福利法所規定社會福利項目之醫療救濟服務或慈善

救濟工作；b.持續性；c.具備慈善救濟本質等 3 項要件。 

 

                                                 
223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5 條第 1 項「兒童及少年罹患性病或有酒癮、藥物濫用情形

者，其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應協助就醫，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會同衛生主管機關配合協助就醫；必要時，得請求警政主管機關協助。」 
224老人福利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2 款「前二項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劃分如下：…三、

教育主管機關：主管老人教育、老人服務之人才培育與高齡化社會教育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

事項。四、勞工主管機關：主管老人就業促進及免於歧視、支援員工照顧老人家屬與照顧服務

員技能檢定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事項。」 
225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21 條第 1 項「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應規劃整合醫療資源，提供身心障 

礙者健康維護及生育保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定期舉辦身心障礙者健康檢查及保 健    

  服務，並依健康檢查結果及身心障礙者意願，提供追蹤服務。前項保健服務、追蹤服務、健康

檢查項目及方式之準則，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26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22 條「各級衛生主管機關應整合醫療資源，依身心障礙者個別需求

提供保健醫療服務，並協助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提供所需之保健醫療服務。」  
227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 二、業經立 

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

自有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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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衛生署之認定符合法律規定之意旨： 

（1）內政部認為各目的事業都可以從事慈善救濟，社會福利事業只是慈善救濟

範疇的一部分，向衛生署立案的醫療財團法人，也可以是慈善救濟事業。 

（2）醫療財團法人既係向衛生署立案，其是否慈善救濟事業，依行政一體原則，

應由衛生署認定。 

（3）內政部已否認其為慈善救濟事業之中央主管機關，而應由醫療事業主管機

關衛生署認定，無須再向內政部立案。 

（二）嘉義縣財政稅務局主張 

1.慈濟醫院非屬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228規定之慈善救濟事業： 

（1）慈濟基金會與慈濟醫院，二者間分屬獨立之財團法人，慈濟醫院雖由慈濟

基金會捐助，然其非慈濟基金會之附設醫院，自不得依財政部函釋免徵房屋稅。 

（2）慈濟醫院乃係衛生署核准設立之醫療財團法人，而財團法人係由捐助財產

所組成，性質上雖屬公益法人，惟因所謂慈善救濟僅是「公益」類型之一，故已

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並非當然從事慈善救濟事業。 

（3）醫事財團法人因不符房屋稅條例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慈善救濟事業，

其自有供事業用房屋即無免徵房屋稅。 

2.慈濟醫院不得以醫療法第 46 條229規範所為之公益作為其以「慈善救濟事業」

                                                 
228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二、業經立 

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

自有房屋。」 
229醫療法第 46 條「醫療財團法人應提撥年度醫療收入結餘之百分之十以上，辦理有關研究發 

展、人才培訓、健康教育；百分之十以上辦理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事項；

辦理績效卓著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獎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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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目的事業之論的： 

（1）依醫療法第 1 條230及第 5 條第 2 項231規定可知，醫療財團法人非以從事「慈

善救濟事業」為目的而設立。 

（2）醫療法第 46 條232規定係因財團法人醫院與一般醫院之收費標準均相同，但

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233規定，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且辦妥

財團法人登記之私立醫院，其本身所有之事業用地可享受免徵地價稅之緣由，以

提高財團法人醫療機構公益績效之目的而訂立。 

（3）慈善救濟事業之認定應以主要成立目的及核心業務係為從事社會福利或社

會救助為主。醫療法並非為慈善救濟目的所訂定，縱其於醫療法規範財團法人醫

院年度醫療收入結餘10％以辦理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事項，

尚不得即認為其屬慈善救濟事業。 

（4）所謂「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且辦妥財團法人登記之私立醫院」，於稅

法上並非即當然為「經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又按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3 款234規定，係將「公益事業」與「慈善事業」分開列示，可見醫療財團

法人公益事業並非等同於慈善救濟事業。 

                                                 
230醫療法第 1 條「為促進醫療事業之健全發展，合理分布醫療資源，提高醫療品質，保障病 

人權益，增進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 
231醫療法第 5 條第 2 項「本法所稱醫療財團法人，係指以從事醫療事業辦理醫療機構為目的，由

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並向法院登記之財團法人。」 
232醫療法第 46 條「 醫療財團法人應提撥年度醫療收入結餘之百分之十以上，辦理有關研究發

展、人才培訓、健康教育；百分之十以上辦理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事項；

辦理績效卓著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獎勵之。」 
233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私有土地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標準如下：…五、經事業

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私立醫院、捐血機構、社會救濟慈善及其他為促進公眾利益，不以營利為

目的，且不以同業、同鄉、同學、宗親成員或其他特定之人等為主要受益對象之事業，其本身

事業用地，全免。但為促進公眾利益之事業，經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報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准免徵者外，其餘應以辦妥財團法人登記，或係辦妥登記之財團法人所興辦，且其用

地為該財團法人所有者為限。」 
234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3 款「下列各種所得，免納所得稅：…十三、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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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依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3 款235及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

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1 項及第 3 條第 1 項規定，醫療收入屬銷售貨物或勞務之

收入，醫院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者，免納所得稅。

公益財團醫療財團法人房屋稅、土地稅、營業稅、所得稅之減免，乃應依各該稅

法規定辦理，並非依醫療法第 38 條第 2 項236規定即當然得予減免。 

3.衛生署認定不可作為符合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依據： 

（1）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立案」係指經「慈善救濟事業」

主管機關核准許可。復依內政部組織法第 4 條237及第 13 條238規定，是以慈善救

濟事業之立案及監督，在中央屬內政部之職權。 

（2）衛生署所援引醫療法第 46 條239規範醫療財團法人應提撥下限為其「收入結

餘 10％」以辦理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事項，作為醫療財團

法人即為慈善救濟事業之依據，既經最高行政法院所不採，認慈善救濟事業之立

案及監督係屬內政部職掌，則衛生署所為認定自不可作為符合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240規定之依據。 

                                                 
235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3 款「下列各種所得，免納所得稅：…十三、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 
236醫療法第 38 條第 2 項「…醫療財團法人所得稅、土地稅及房屋稅之減免，依有關稅法之規定

辦理。」 
237內政部組織法第 4 條「內政部設左列各司、室：一、民政司。二、戶政司。三、社會司。四、

地政司。五、總務司。六、秘書室。」 
238內政部組織法第 13 條「社會司掌理左列事項：一、關於社會福利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

事項。二、關於社會保險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三、關於社會救助之規劃、推行、

指導及監督事項。四、關於社區發展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五、關於社會服務之規

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六、關於殘障重建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七、關於農、

漁、工、商及自由職業團體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八、關於社會團體之規劃、推行、

指導及監督事項。九、關於社會運動之規劃、倡導及推行事項。十、關於合作事業之規劃、推

行、管理、調查、指導及監督事項。十一、關於社會工作人員之調查、登記、訓練、考核及獎

懲事項。十二、關於社會事業之國際合作及聯繫事項。十三、關於其他社會行政事項。」 
239醫療法第 46 條「醫療財團法人應提撥年度醫療收入結餘之百分之十以上，辦理有關研究發 

展、人才培訓、健康教育；百分之十以上辦理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事項；

辦理績效卓著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獎勵之。」 
240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二、業經立

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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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醫療財團法人本身即應具有公益性，其依醫療法第 46 條提撥年度醫療收入

結餘之 10％，應屬回饋社會之機制，然公益事業未必等同慈善救濟事業，是慈

善救濟事業其定義應是狹義性之公益（亦即應為濟貧、救災、養老、卹孤及其他

以救濟為目的之事業），衛生署將符合醫療法第 46 條241規定之醫療財團法人均

視為慈善救濟事業，則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無異是形同具文。 

（4）內政部 85 年 6 月 22 日研商財團法人老人扶、療養機構免徵房屋稅及地價

稅會議紀錄須將全部收益直接用於各該目的事業者，始得認定屬慈善救濟事業相

較，有違比例原則。 

4.慈濟醫院實質上係以從事「醫療事業」為主要目的事業，而非以從事「慈善救

濟」為主要目的事業： 

（1）慈濟醫院 96、97 年度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

申報書顯示，其中義診費、醫療社會服務費用、捐贈衛生署等費用僅占與創設目

的有關支出 1.48％、1.56％；占與創設目的有關收入 1.19％、1.11％，可知慈濟

醫院實質上非以從事慈善救濟為主要目的事業。 

（2）慈濟醫院決算後結餘只提存充實該院登記（創設）基金及擴建基金，益見

慈濟醫院實質上係以從事「醫療事業」為主要目的事業，而非以從事「慈善救濟」

為主要目的事業。 

5.基於租稅法律主義及實質課稅原則，慈濟醫院無法適用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242免徵房屋稅： 

                                                                                                                                            
自有房屋。」 

241醫療法第 46 條「醫療財團法人應提撥年度醫療收入結餘之百分之十以上，辦理有關研究發 

展、人才培訓、健康教育；百分之十以上辦理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事項；

辦理績效卓著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獎勵之。」 
242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二、業經立

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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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慈濟醫院係依醫療法第 5 條243及第 11 條244規定，經主管機關衛生署許可設

立，並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同意聲請財團法人設立登記，有法人登記證書及捐助

章程可稽。 

（2）慈濟醫院就系爭房屋未能提出業已向內政部或縣市政府辦理慈善救濟事業

財團法人之登記，核與內政部 96 年 12 月 17 日內授中社字第 0960018943 號函釋

有關社會福利事業必須符合依法經社會福利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要件，已有

未合。 

（3）內政院未就慈善救濟事業之型態、範圍及其設立之法令依據、認定標準加

以規範。慈濟基金會雖係經內政部核准立案並完成財團法人登記之私立慈善救濟

事業，惟慈濟醫院乃是經衛生署准予設立並完成登記之醫療財團法人，然二者分

屬單獨成立之財團法人，不容混為一談。慈濟醫院雖屬醫療財團法人，但並非屬

慈善救濟事業。 

（4）慈濟醫院所為慈善救濟支出之目的僅係為呼應醫療法第 46 條245及同法施行

細則第 30 條之 1
246規定，其實質上並非以慈善救濟事業為主要目的，自與「慈

善救濟事業」為主要目的事業有別。  

                                                                                                                                            
自有房屋。」 

243醫療法第 5 條「本法所稱醫療法人，包括醫療財團法人及醫療社團法人。本法所稱醫療財團法

人，係指以從事醫療事業辦理醫療機構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並向法院登記之財團法人。本法所稱醫療社團法人，係指以從事醫療事業辦理醫療機構為目的，

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登記之社團法人。」 
244醫療法第 11 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 

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245醫療法第 46 條「醫療財團法人應提撥年度醫療收入結餘之百分之十以上，辦理有關研究發展、

人才培訓、健康教育；百分之十以上辦理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事項；辦理

績效卓著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獎勵之。」 
246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30 條之 1「本法第四十六條及第五十三條所定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  

 他社會服務事項之範圍如下：一、貧困家庭、弱勢家庭、無依或路倒病人所需醫療費用，及其 

 因病情所需之交通、輔具、照護、康復、喪葬或其他特殊需要之相關費用。二、輔導病人或家 

 屬團體之相關費用。三、辦理社區醫療保健、健康促進及社區回饋等醫療服務之相關費用。四、 

 便民社會服務之相關費用。五、配合政府政策辦理國際醫療援助之相關費用。醫療法人應於所 

 設立醫療機構之適當處所及相關資訊通路公開前項費用之支用範圍及申請補助作業規定等事 

 項。第一項各款費用之合計數，不得超過當年度提撥數之百分之四十。」  



146 

 

（5）慈濟醫院提撥年度醫療收益結餘 10％至 50％辦理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

及其他社會服務事項，核與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立法精神及財政部

85 年 7 月 5 日臺財稅字第 851116753 號函檢送「內政部 85 年 6 月 22 日研商財

團法人老人扶、療養機構免徵房屋稅及地價稅會議紀錄」之意旨相違。 

（6）對於與慈濟醫院同屬醫療財團法人之訴外人（國泰綜合醫院、新光吳火獅

紀念醫院…）等而言，同樣依據醫療法第 46 條247規定提供醫療救濟服務之支出，

慈濟醫院即可因該等支出而認定符合適用房屋稅條例免稅優惠，然其他醫療財團

法人卻不適用房屋稅條例免稅優惠，亦違反租稅公平原則。 

三、法院判決 

上訴駁回。 

四、法院判決之理由 

（一）關於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要件： 

1.按「憲法第 19 條248規定，係指人民有依法律所定要件負繳納稅捐之義務或享

有減免繳納之優惠而言。」經司法院釋字第 369 號及第 496 號解釋在案。 

2.有關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判斷及認定，自應以其實質上經濟事實關係及所

產生之實質經濟利益為準，而非以形式外觀為準。 

3.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應具備（a）須為經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

事業（b）已完成財團法人登記（c）不以營利為目的（d）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

用之自有房屋。而財團法人係由捐助財產所組成，性質上雖屬公益法人，惟因所

                                                 
247醫療法第 46 條「醫療財團法人應提撥年度醫療收入結餘之百分之十以上，辦理有關研究發 

展、人才培訓、健康教育；百分之十以上辦理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事項；

辦理績效卓著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獎勵之。」 
248憲法第 19 條「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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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慈善救濟僅是「公益」類型之一，故已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並非即當然係從

事慈善救濟事業。 

（二）慈濟醫院應向內政部申請設立許可並受其監督，始符合房屋稅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249規定之「慈善救濟事業」。 

1.內政部設有社會司，掌理社會救助之規劃、推行、指導及監督事項，亦經內政

部組織法第 4 條及第 13 條規定甚明，足認慈善救濟事業之立案及監督，在中央

原則上應屬內政部掌管事項。 

2.慈濟醫院係依醫療法第 5 條250規定，由衛生署核准設立之醫療財團法人，非依

「內政部審查內政業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設立之內政業務財團法人，

自與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業經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之免徵

房屋稅要件不符。 

3.慈濟基金會雖係經內政部核准立案並完成財團法人登記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

慈濟醫院係經衛生署准予設立並完成登記之醫療財團法人，二者分屬單獨成立之

財團法人，慈濟醫院係由慈濟基金會捐助成立，亦難據以認定慈濟醫院屬內政部

核准立案並完成財團法人登記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 

（三）「財團法人私立醫院」與「財團法人社會救濟慈善事業」並不相同。 

1.按醫療法第 1 條251及第 5 條第 2 項252之規定，可知醫療法並非為慈善救濟之目

                                                 
249房屋稅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二、業經立案之

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自有

房屋。 
250醫療法第 5 條「本法所稱醫療法人，包括醫療財團法人及醫療社團法人。本法所稱醫療財團法

人，係指以從事醫療事業辦理醫療機構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並向法院登記之財團法人。本法所稱醫療社團法人，係指以從事醫療事業辦理醫療機構為目的，

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登記之社團法人。」 
251醫療法第 1 條「為促進醫療事業之健全發展，合理分布醫療資源，提高醫療品質，保障病人權

益，增進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 
252醫療法第 5 條第 2 項「本法所稱醫療財團法人，係指以從事醫療事業辦理醫療機構為目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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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訂立，醫療財團法人亦非以從事慈善救濟事業為目的而設立。 

2.醫療法第 46 條253之規定係因財團法人醫院與一般醫院之收費標準均相同，但

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254規定，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且辦妥

財團法人登記之私立醫院，其本身所有之事業用地可享受免徵地價稅之緣由，其

立法目的係為了提高財團法人醫療機構公益績效。 

3.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255所稱之「慈善救濟事業」，係以從事慈善

救濟為主要目的之事業，即應將其全部收益直接用於慈善救濟事業，則醫療法第

46 條規定提撥下限為收入「結餘 10％」以辦理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

社會服務事項之規定，自不得作為認定醫療財團法人即為慈善救濟事業之依據。 

（四）依慈濟醫院之捐助章程，非以從事慈善救濟為主要目的之事業： 

1.依慈濟醫院之捐助章程第 4 條，關於慈濟醫院業務範圍之規定，其中列明與    

慈善救濟有關者僅第 10項、第12項之「辦理義診暨弱勢族群及低收入戶之照護」

及「辦理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等社會福利服務事項」，則慈善救濟事務實質上是否

屬慈濟醫院主要目的之事業，已非無疑。 

2.縱令慈濟醫院確有依醫療法及自身捐助章程提撥年度醫療收益結餘 10％-50％

辦理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事項屬實，惟參照前述財政部 85

                                                                                                                                            
捐助人捐助一定財產，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並向法院登記之財團法人。」 

253醫療法第 46 條「醫療財團法人應提撥年度醫療收入結餘之百分之十以上，辦理有關研究發 

展、人才培訓、健康教育；百分之十以上辦理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事項；

辦理績效卓著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獎勵之。」 
254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私有土地減免地價稅或田賦之標準如下：…五、經事業

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私立醫院、捐血機構、社會救濟慈善及其他為促進公眾利益，不以營利為

目的，且不以同業、同鄉、同學、宗親成員或其他特定之人等為主要受益對象之事業，其本身

事業用地，全免。但為促進公眾利益之事業，經由當地主管稽徵機關報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准免徵者外，其餘應以辦妥財團法人登記，或係辦妥登記之財團法人所興辦，且其用

地為該財團法人所有者為限。」  
255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二、業經立

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

自有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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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5 日臺財稅字第 851116753 號函釋意旨，慈濟醫院並非將其全部收益直接

用於慈善救濟事業，仍非以從事慈善救濟為主要目的之事業，則其醫療服務仍與

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256所稱之「慈善救濟事業」之要件不合，自難

適用該條款規定免徵房屋稅。 

五、小結 

慈濟醫院緃有辦理相醫療救濟等情事，惟非全部收益直接用於慈濟救濟事業，

不符合減免之規定，即應稅。 

六、研究發現 

依租稅法定主義原則，政府課徵租稅，法令應明定課稅主體、課稅客體、稅

基及稅率等構成要件，本案，慈濟醫院敗訴原因在於，慈濟醫院依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3 款及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1 項及第 3 條第 1 項 規定，醫

療收入屬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依營業稅法規定應繳納營業稅；醫院銷售貨物或

勞務以外收入免納所得稅。 

有關公益財團醫療財團法人稅賦減免，依課稅要件明確原則，應依各稅法規

定辦理，非依醫療法第 38 條第 2 項規定即當然減免。另衛生署援引醫療法第 46

條 規範醫療財團法人應提撥下限為其「收入結餘 10％」以辦理醫療救濟、社區

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事項，作為醫療財團法人即為慈善救濟事業依據，經最

高行政法院所不採，依程序保障原則，審認慈善救濟事業立案及監督係屬內政部

職掌，則衛生署所認定不可作為符合房屋稅條例第 15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依據，

本文認為法院判決有理，惟政府慈濟醫院非屬房屋稅條例規範免稅要件，應依房

屋稅條例規定繳納房屋稅。 

                                                 
256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二、業經 

 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 

 之自有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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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太極門氣功養生學會未辦營業登記案257
 

一、案例事實 

    太極門氣功養生學會258（以下簡稱太極門學會）未辦營業登記，有進貨事實

惟未依法取得憑證及銷貨事實未給他人憑證。 

二、當事人主張 

（一）太極門學會主張 

1.太極門學會是合法登記備案之氣功武術團體，因有需求使用相關物品，且購買

商品皆是弟子們代辦經手，屬集體消費行為，非營業稅法所稱之銷售行為。 

2.臺北市國稅局僅依調查處之談話筆錄和轉匯款項明細表裁罰，違反刑事訴訟法

第 156 條259規定，不得採為認定事實的證據。 

3.臺北市國稅局於83至85年度，已實質查核太極門學會，認定無營業行為，另依

調查處片函移送，對太極門學會課徵營業稅及處罰，違反誠實信用原則、平等原

則及信賴保護原則。 

4.臺北市國稅局以「推計課稅」方式將代辦支付予廠商之匯款金額當作銷貨金額

違反法院判決意旨，故臺北市國稅局核課營業稅本稅部分，業經原審法院判決撤

銷，營業稅既然不存在，本件罰鍰自應一併撤銷。 

                                                 
257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96 年度判字第 01966 號判決 
258太門氣生養功學會， 

http://www.taijimen.org/TJM2016G/index.php：檢閱日期：2018 年 4 月 20 日。 
259刑事訴訟法第 156 條「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

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

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被告陳述其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

者，應先於其他事證而為調查。該自白如係經檢察官提出者，法院應命檢察官就自白之出於自

由意志，指出證明之方法。被告未經自白，又無證據，不得僅因其拒絕陳述或保持緘默，而推

斷其罪行。」 

http://www.taijimen.org/TJM2016G/index.php：檢閱日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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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北市國稅局主張 

1.太極門學會未辦營業登記及未依法取得及給予他人憑證之違章事實，經財政部

審查在案，另以查獲之進貨金額，作為銷貨金額，不僅符合在一般情況之下交易

行為將本求利，係依循行政程序法第36條260規定辦理。 

2.太極門學會未設置相關帳簿資料，致進貨、銷貨及存貨無法勾稽，不但違反協

力義務，且未能配合提出銷售貨物價格與數量，致無法確定實際漏報之銷售額，

故以查獲太極門學會之進貨金額，作為銷貨金額，與推計課稅無涉。 

3.太極門學會以「養生學會」加入中華民國武術協會，教授項目為「點穴、治傷…

拳法、棍法」，是從相關業務，無辦理營業登記的必要，惟販售運動休閒服、背

包等商品，仍應依法辦理營利事業登記。 

三、法院判決 

上訴駁回 

四、法院判決理由 

（一）太極門學會主張其非營利事業，所為養生學會代辦練功服等行為，亦非營

業行為，無辦營業登記，核與免處罰鍰之要件不符，尚難免行政處罰責任等語。 

（二）團體組織雖是販售團體所用之相關物品，如果享有利潤價差，屬營業行為，

應依法應課徵營業稅，如對加入會員之人從事販售行為，即可免除營業稅捐之課

徵，對於國家稅賦制度將是極嚴重之破壞。 

（三）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應課稅，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罰責任。 

                                                 
260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

不利事項一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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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本案養生學會如是從事點穴、治傷、針灸、接骨、推拿、指壓、拳法、棍法，

等相關業務，無稅賦問題，如銷售前開以外之貨物或勞務，即屬課稅範圍，即應

繳納稅賦。 

六、研究發現 

依程序保障原則可知，政府為行使公權力，對於租稅徵納與核課，應依公正、

公開程序處理，保障納稅義務人權利，本案太極門學會主張，不知規定而免除其

負擔租稅為無理由，另太極門學會主張稽徵機關違反信賴保護、比例原則原則等

均不足採。團體組織雖販售團體所用相關物品，如享有利潤價差，屬營業行為，

依法應課徵營業稅，如對加入會員之人從事販售行為，即可免除營業稅捐之課徵，

對於國家稅賦制度將是嚴重破壞，本文認為法院判決合理，太極門學會有銷售貨

物事實，依營業稅法條規定應繳納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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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太極門氣功養生學會案261
 

一、案例事實 

  太極門氣功養生學會（以下簡稱太極門學會）未辦營業登記，有進貨事實惟未

依法取得憑證及銷貨事實未給他人憑證，及進貨未依規定取得憑證情形。 

二、當事人主張 

（一）太極門氣功養生學會之主張 

1.太極門學會無任何營業行為且學會弟子以互助代辦取得練功用品的方式係集  

體消費行為，行為時無營業稅法第 1 條262及第 3 條263所定義之銷售行為。另未

介入弟子互助代辦行為，臺北市國稅局僅以不具證據能力之待證事項課處營業稅

及罰鍰，明顯違法。 

（1）弟子使用之練功服等物品，皆是自願擔任義工之弟子經手代辦服務師兄姊，

此種互助代辦集體採購方式，係集體消費行為，並非營業行為。 

（2）臺北市國稅局僅依台北市調查處屬待證事項之「談話筆錄」課罰，違反審

理違章漏稅在未獲得確切證據前不應逕行開單補稅之規定。 

2.臺北市國稅局將弟子代辦支付予廠商之匯款金額作為銷售金額，屬推估方式，

對太極門學會科處罰鍰，違反「禁止推計處罰」之法理。 

                                                 
26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3 年度訴字第 01067 號判決 
262營業稅法第 3 條「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本法規定課徵加值型 

或非加值型之營業稅。」 
263營業稅法第 3 條「將貨物之所有權移轉與他人，以取得代價者，為銷售貨物。提供勞務予他人， 

或提供貨物與他人使用、收益，以取得代價者，為銷售勞務。但執行業務者提供其專業性勞務

及個人受僱提供勞務，不包括在內。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視為銷售貨物：一、營業人以其產製、

進口、購買供銷售之貨物，轉供營業人自用；或以其產製、進口、購買之貨物，無償移轉他人

所有者。二、營業人解散或廢止營業時所餘存之貨物，或將貨物抵償債務、分配與股東或出資

人者。三、營業人以自己名義代為購買貨物交付與委託人者。四、營業人委託他人代銷貨物者。

五、營業人銷售代銷貨物者。前項規定於勞務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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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臺北市國稅局以進貨金額視為銷貨金額之認定方法，無任何法令依據，依所得

稅法第 79 條264、第 83 條265係規定稽徵機關得依同業利潤標準核定營利事業所得

額及應納稅額，另依最高行政法院 90 年度判字第 115 號判決266之判決理由認

定…，如無法令另行規定得據以推估之認定方法，原無從據此資料以認定太極門

學會之銷售金額。 

（二）臺北市國稅局之主張 

1.太極門學會涉嫌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及未依法給與他人憑證之違章事實，

營業稅本稅部分業經最高行政法院於 94 年 11 月 10 日判決確定（94 年度判字第

01720 號）在案。 

2.臺北市國稅局重審認為，以未辦營業登記及未依法取得及給予他人憑證之違章

事實，乃因太極門學會未提出相關事證，故臺北市國稅局乃以查獲太極門學會之

進貨金額，作為銷貨金額，不僅符合在一般情況之下交易行為將本求利，無賤價

                                                 
264所得稅法第 79 條「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期限辦理結算申報者，稽徵機關應即填具滯報通知書， 

送達納稅義務人，限於接到滯報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辦結算申報；其逾限仍未辦理結算申

報者，稽徵機關應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並填具核定稅額

通知書，連同繳款書，送達納稅義務人依限繳納；嗣後如經調查另行發現課稅資料，仍應依稅

捐稽徵法有關規定辦理。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及使用簡易申報書之小規模營利事業，不適用

前項催報之規定；其逾期未申報者，稽徵機關應即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

額及應納稅額，通知依限繳納；嗣後如經稽徵機關調查另行發現課稅資料，仍應依稅捐稽徵法

有關規定辦理。」 
265所得稅法第 83 條「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納稅義務人應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 

簿、文據；其未提示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前項帳簿、 

文據，應由納稅義務人依稽徵機關規定時間，送交調查；其因特殊情形，經納稅義務人申請，

或稽徵機關認有必要，得派員就地調查。納稅義務人已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但於稽徵機關進

行調查時，通知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而未依限期提示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

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嗣後如經調查另行發現課稅資料，仍應依法辦理。」  
266最高行政法院 90 年度判字第 115 號判決「…惟被告查得之資料僅為原告進貨之資料，與銷售 

資料分屬二事，如無法令另行規定得據以推估之認定方法，原無從據此資料以認定原告之銷售

金額。縱依各級稽徵機關處理違章漏稅及檢舉案件作業要點第 6 點所定：逕依查得資料依法

核辦，亦無法認定銷售金額。又依所得稅法第 79 條、第 83 條之規定，稽徵機關固得依同業利

潤標準核定所得額及所得稅之應納稅額，然究不得謂依該法，被告即得據同業利潤標準以認定

銷售額或營業稅額。而被告按照同業利潤標準核定本件銷售額，其法令依據為何，復未據其說

明，亦嫌疏漏，並無足採。從而，原處分對被告補徵營業稅，並按所漏稅額科處罰鍰，於法即

屬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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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可能之經驗法則，亦係依循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267規定辦理。 

3太極門學會加入中華民國武術協會…，教授項目為「點穴、治傷、針灸、接骨…」，

從事前開業務，無辦理營業登記之必要，惟販售運動休閒服、打坐墊、天鶴茶、

背包等商品，依營業稅法第 1 條268及第 6 條第 2 款269及第 28 條270規定，應依法

辦理營利事業登記。 

4.團體組織雖是販售團體所用之相關物品，如享有利潤價差，就是營業行為，依

法應課徵營業稅，如對加入會員之人從事販售行為，即可免除營業稅捐之課徵，

對於國家稅賦制度將是嚴重之破壞。 

5.依司法院釋字第 275 號解釋，太極門學會違反營業稅法規定辦理營利事業登記

之作為義務，據以主張無過失之本件適用信賴保護、比例原則等各項主張均不足

採。 

6 按營業稅法第 1 條271規定，凡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者，皆為營業稅

課徵主體，皆應依營業稅法第 28 條272及第 35 條273規定，應申報繳納營業稅。太

極門學會販售運動休閒服、打坐墊、天鶴茶、背包等商品，依前開規定，自有依

                                                 
267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 

不利事項一律注意。」  
268營業稅法第 1 條「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本法規定課徵加值型或 

  非加值型之營業稅。」  
269營業稅法第 6 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營業人：…二、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機關、團體、 

組織，有銷售貨物或勞務。」 
270營業稅法第 28 條「營業人之總機構及其他固定營業場所，應於開始營業前，分別向主管稽徵 

機關申請稅籍登記。」 
271營業稅法第 1 條「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本法規定課徵加值型或

非加值型之營業稅。」  
272營業稅法第 28 條「營業人之總機構及其他固定營業場所，應於開始營業前，分別向主管稽徵 

機關申請稅籍登記。」 
273營業稅法第 35 條「營業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不論有無銷售額，應以每二月為一期，於次期 

開始十五日內，填具規定格式之申報書，檢附退抵稅款及其他有關文件，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 

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其有應納營業稅額者，應先向公庫繳納後，檢同繳納收據一併

申報。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依第七條規定適用零稅率者，得申請以每月為一期，於次月十

五日前依前項規定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但同一年度內不得變更。

前二項營業人，使用統一發票者，並應檢附統一發票明細表」 



156 

 

法辦理營業登記報繳營業稅義務。縱非故意，亦不能免罰。按行政罰法第 8 條274

規定，臺北市國稅局對之處以罰鍰，於法有據。 

三、法院之判決 

原告之訴駁回 

四、法院判決之理由 

（一）太極門學會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且以太極門學會名義進貨、銷售休閒

服、背包等貨品，未依法取得及給與他人憑證，案經檢舉由台北市調查處查獲，

移由市稅處審理屬實，經循序提起行政救濟，業經最高行政法院以 94 年 11 月

10 日 94 年度判字第 01720 號判決太極門學會敗訴確定在案。 

（二）太極門學會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太極門學會主張其非營

利事業，所為之代辦練功服等行為，亦非營業行為，核與免處罰鍰之要件不符，

尚難解免行政處罰責任，所訴洵無足採。 

五、小結 

行為人不得以不知情，而免予課徵租稅之義務，在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

者，應課徵相關稅賦。   

六、研究發現 

在租稅法定主義概念下，依課稅要件明確原則，政府對於稅捐之徵收，其課

稅要件、稽徵程序等相關規定，須有明確規定，本案太極門學會如從事本身相關

登記業務，如從事點穴、治傷、針灸、接骨、推拿、指壓、拳法、棍法，等相關

                                                 
274行政罰法第 8 條 「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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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無稅賦問題，如銷售前開以外貨物或勞務，屬課稅範圍，依營業稅法規定，

應繳納營業稅，本文認為法院判決合理，符合實質課稅原則。 

 

柒、自來水產業工會案275
 

一、案例事實 

自來水產管理處（以下簡稱管理處）將轄內水管裝修等工程，委由自來水產

業工會（以下簡稱產業工會）承作，未依規定取得合法憑證。 

二、當事人主張 

（一）管理處主張 

1.產業工會設立宗旨屬公益性社團法人，非以營利為目的，執行自來水管線路面

維修工作，未對外招攬工程，非屬營利性組織，和一般以銷售貨物或勞務為營利

目的之營利事業不同。 

2.產業工會之任務在配合公司政策執行管線維修的工作，無對外銷售貨物或勞務

之行為，且具有政府委辦單位之功能，與一般營利事業以營利為目的者不同。 

3.產業工會受管理處之委託，除簽訂契約書外，由該產業工會出具收據，交付管

理處記帳，管理處依法取得該合法之原始憑證，並持以記帳核銷之，無違法可言。 

（二）北區國稅局之主張 

1.產業工會於轄內水管裝修等工程，委由未經辦理營業登記之產業工會承作，未

依規定取得合法憑證，僅取得收據，有收據報核聯及收入分類帳等附案可稽，違

                                                 
275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3250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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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事實洵堪認定。 

2.產業工會承作工程每月款項，已超過使用統一發票銷售額標準，不符合財政部

87年7月23日台財稅第8719560-4號函釋，轉包工程予未辦營業登記之小規模營業

人…已依規定取得收據，免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276規定論罰。 

3.產業工會非屬營利組織，而是員工福利性質之免稅組織，產業管理處將水管裝

修等工程交付該產業工會承包，非屬「政府委辦之業務」，無免徵營業稅之適用，

該產業工會承作每月平均工程款，已逾財政部使用統一發票銷售額之標準，故未

依規定取得合法憑證，依規定即應受處罰。 

三、法院判決 

原告之訴駁回 

四、法院判決理由 

（一）財政部 87 年 8 月 19 日台財稅字第 871960445 號函釋：「關於稅捐核課期

間…，視其有無故意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分別認定…。而罰鍰案

件，可分為行為罰及漏稅罰，…而行為罰則係對不依稅法規定為一定行為或不為

一定行為之處罰，並不以行為人有逃漏稅為處罰要件，則其處罰期間，依本部前

開函釋規定應一律為五年，…」，且有利於人民之解釋，亦得予以援用。 

（二）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屬事業機構非行政機關，將水管裝修、柏油路面修復

等工程交付處產業工會承包，即非由政府直接委託代辦，自非屬政府委辦之業務，

該工會免徵營業稅之適用。且該產業工會每月銷售額已達使用統一發票之標準。 

                                                 
276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營利事業依法規定應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與，應自他人取得憑證而未取

得，或應保存憑證而未保存者，應就其未給與憑證、未取得憑證或未保存憑證，經查明認定之

總額，處百分之五罰鍰。但營利事業取得非實際交易對象所開立之憑證，如經查明確有進貨事

實及該項憑證確由實際銷貨之營利事業所交付，且實際銷貨之營利事業已依法處罰者，免予處

罰。前項處罰金額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一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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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銷售與會員之貨物或勞務及政府委託其代辦之業務，得免徵營業稅外，有銷

售貨物及勞務即應繳納營業稅，本案之產業工會所承攬之業務非屬免稅範圍，且

銷售額達使用統一發票之標準，自應規定開立發票繳納相關稅賦。  

六、研究發現 

  依據稅基定義理論可知，Bittker和Rahder表示，部份活動僅是會員間共同完

成，與他人個人完成無差別，不應對該活動課徵租稅，但相對產生投資收益或是

對非會員間銷售行為則應負擔租稅。本案產業管理處將水管裝修等工程，交付產

業工會承包，非屬「政府委辦之業務」，無免徵營業稅之適用；88年1月29日台

財稅第881895307號函釋，工業會依法經營銷售與會員之貨物或勞務及政府委託

其代辦業務，免徵營業稅。本案並非「政府委託其代辦之業務」，無免稅適用，

本文認為法院判決合理，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產業工會，應規定繳納營業稅；除

政府委辦事項免稅外，其餘對會員、社員以外人員，銷售貨物或勞務，或視為銷

售貨物或勞務者，應課徵營業稅。 

 

捌、財團法人台北市社子文教基金會案277
 

一、案例事實 

訴外人贈與土地予財團法人台北市社子文教基金會是否適用免徵土地增值

稅。 

 

                                                 
277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90 年度判字第 2161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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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事人主張 

（一）財團法人台北市社子文教基金會主張 

1.台北市社子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社子文教基金會）經台北市教育局核准設立，

並辦妥財團法人登記。由訴外人宋淑玲提議將提供使用中土地之一部份贈與社子

文教基金會，並於 84 年申請系爭土地贈與免徵土地增值稅，經准在案。 

2.台北市稅捐稽徵處於 87 年，以非經社會福利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者，不符

土地稅法第 28 條之 1
278免稅規定為由，通知補徵原免徵之土地增值稅。其補徵

之處分認定本件贈與不符免稅要件，係屬錯誤，並違反信賴原免徵土地增值稅之

告知與核定。 

（二）台北市稅捐稽徵處主張 

  土地稅法第 28條之 1之免稅對象，係指經社會福利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

以興辦社會福利服務及救助為主要目的之事業，台北市社子文教基金會經台北市

教育局核准設立，非從事社會福利事業，不合法定免稅要件，縱核准免徵之處分

有誤，得依職權更正之。 

三、法院判決 

  上訴駁回。 

四、法院判決之理由 

（一）土地稅法第 28 條之１279之立法理由為：「為配合…，鼓勵私人創辦社會

                                                 
278土地稅法第 28 條之 1「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福利事業或依法設立私立學校使用之土地，免徵 

土地增值稅。但以符合左列各款規定者為限：一、受贈人為財團法人。二、法人章程載明法人

解散時，其賸餘財產歸屬當地地方政府所有。三、捐贈人未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贈土地之利益。」 
279土地稅法第 28 條之１「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福利事業或依法設立私立學校使用之土地，免徵 

 土地增值稅。但以符合左列各款規定者為限：一、受贈人為財團法人。二、法人章程載明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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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事業，明定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福利事業使用之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故

所謂社會福利事業，須以社會福利服務及社會救助為主要之目的者。 

（二）是否適用免稅規定應探究其是否以系爭土地供興辦以社會福利服務及社會

救助為主要目的之事業為斷。經查其捐助章程第 2 條明定其基金會係以「響應社

會公益，回饋鄉里」為宗旨，未揭示辦理社會福利服務及社會救助為主要目的。

故非以社會福利服務及社會救助為目的。 

（三）台北市社子文教基金會既非屬興辦社會福利事業者，不得依前揭土地稅法

第 28 條之 1 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台北市稅捐稽徵處所屬士林分處於系爭土地

捐贈原因發生時，依台北市社子文教基金會之申請為免稅之核定，自為錯誤。並

不因此使受贈系爭土地時依法原有繳納土地增值稅之義務，得以免除。 

五、小結 

須符合社福機構，始適用免稅規定，縱使核定有誤，不得免除其納稅之義務。 

六、研究發現 

依捐贈理論，Colombo 和 Hall 表示，非營利組織是否免稅，應視財源受贈

比率來決定，如財源主要來自受贈，表示該組織對人民重要性高，且受補助重要

性遠勝於其他組織，為避免形成不公平競爭，商業型營利組織，不適合用免稅待

遇，且收受較少捐款之非營利組織，其免稅範圍程度較小，本案，為鼓勵私人創

辦社會福利事業，明定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福利事業使用之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

並規定免稅之適用要件，以防流弊。 

 

                                                                                                                                            
 解散時，其賸餘財產歸屬當地地方政府所有。三、捐贈人未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贈土地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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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案例整理 

    本章前述之個案，略以下表格方式呈現，就相關判決、緣由摘要和課稅標準

等條件做整理： 

表 3- 3 非營利組織應稅案例整理 

裁判字號 
裁判 
日期 

裁判案
由 

緣由摘要 課稅標準 

最高行政法院判
決90年度判字第
2161號判決 

901116 土地增
值稅 

財團法人台北市社子
文教基金會受贈土
地，依規定應繳納土
地增值稅 

非屬社福機構，不適用
免稅規定 

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92年度訴字第
3250號判決 

931110 稅捐稽
徵法 

臺灣省自來水股份有
限公司產業工會有銷
售勞務之事實，依規
定應繳納營業稅 

有銷售貨物或勞務之
行為，即應納稅 

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判決93年度訴
字第 01067號判
決 

950310 營業稅 太極門學會有銷售貨
物之事實，依規定應
繳納營業稅 

有銷售貨物或勞務之
行為，即應納稅 

最高行政法院判
決96年度判字第
01966號判決 

961115 營業稅 太極門學會有銷售貨
物之事實，依規定應
繳納營業稅 

有銷售貨物或勞務之
行為，即應納稅 

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96年度訴字第
02574號判決 

970221 所得稅 中華高級中學之董事
長與董監事有不正常
之關係，依規定應繳
納所得稅 

未符合免稅標準，即得
應稅 

最高行政法院判
決 101年度判字
第739號判決 

1010816 房屋稅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
合醫院 

未符合免稅標準，即得
應稅 

最高行政法院判
決98年度判字第
1195號判決 

981008 地價稅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
司 

未符合免稅標準，即得
應稅 

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判決 100年度
訴字第1068號判
決 

1001201 營利事
業所得
稅 

台北藝術推廣協會 未符合免稅規定，即得
應稅 

資料來源：整理自司法院全球資訊網－法學資料檢索系統，檢閱自 2018 年 5 月 16 日。 

網址：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第四節   綜合分析 

  經本文第三節法院判決案例內容，可知非營利組織和稅捐稽徵機關所主張內

容，和最終法院判決結果，歸納出，稅捐優惠機制是建立在平等權違反基礎上，

為不影響國家財政收入，非營利組織定義須更明確，讓非營利組織有規則可循，

http://jirs.judicial.gov.t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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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就非營利組織之設立宗旨為標準作分類，就前述理論基礎、非營利組織免稅

案例、應稅案例及財政部發佈解釋函令，做綜合整理和歸納，藉以探討非營利組

織在何種情形分屬免稅和應稅行為。 

壹、是否屬非營利組織定義案例探討 

   非營利組織的認定與否，決定是否適用免稅規定，我國稅法缺乏規範非營

利組織單一法規，相關規定散見於各條文，甚至有多個主管機關問題，突顯出規

範繁且多，管制僅見形式，無實質效益，使組織無所適從（林淑馨，2011：84）。

例如漁船產物保險合作社案，其中漁保社主張依合作社法第 7 條280規定，合作社

得免徵所得稅及營業稅，惟財政部解釋無強制免稅含義，何種合作社應予免稅，

應依稅法規定辦理，不發生與合作社法規定牴觸。 

職工福利委員會和漁保社，本質上與公益團體有別，皆非屬非營利組織，不

得享有免稅之規定，依課稅要件明確原則，應依規定繳納營利事業得稅，整理如

下表： 

表 3- 4 是否符合非營利組織定義案例 

態樣 案由 徵免標準 理由 
大立光電職工福委會
案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1 年度判字第 886
號判決 

依據所得稅法第
3 條規定，課徵營
所稅 

福委會本質上與公
益團體有別 

漁船產物保險合作社
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
決 94 年度訴字第
02644 號判決 

依據所得稅法第
3 條規定，課徵營
所稅 

合作社本質上公益
團體有別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280合作社法第 7 條「合作社得免徵所得稅及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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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非營利組織免稅案例探討 

一、宗教型非營利組織 

（一）房屋稅 

本節相關案例皆符合慈善事業標準，故適用免稅規定，另財團法人圖書館所

有房屋，供附設之托兒所使用、宗教團體設免費圖書館、教堂及寺廟用房屋等，

使用於公益性質，亦適用免稅規定，整理如下表： 

表 3- 5 宗教型非營利組織房屋稅案例 

態樣 案由 徵免標準 理由 
財團法人白陽大道教
育基金會案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5 年度訴字第 233 號判
決 

依據房屋稅第 15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 
免徵房屋稅 

符合免稅規
定，無須納稅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
合醫院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6 年度訴字第 02546 號
判決 

依據房屋稅第 15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 
免徵房屋稅 

符合免稅規
定，無須納稅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
合醫院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146 號判
決 

依據房屋稅第 15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 
免徵房屋稅 

屬廣義之「慈
善」事業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
合醫院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668 號判
決 

依據房屋稅第 15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 
免徵房屋稅 

符合免稅規
定，無須納稅 

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
合醫院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1363 號判
決 

依據房屋稅第 15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 
免徵房屋稅 

屬廣義之「慈
善」事業 

財團法人圖書館所有
房屋，供附設之托兒所
使用 

財政部 87年 2月 10日台
財稅字第 871928177 號
函 

依據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
定，免徵房屋稅 

符合免稅規
定，無須納稅 

宗教團體設免費圖書
館 

財政部 75 年 6 月 4 日台
財稅字第 7548661 號函 

依據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
定，免徵房屋稅 

符合免稅規
定，無須納稅 

教堂及寺廟用房屋 財政部 67年 5月 16日台
財稅字第 33890 號函 

依據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
定，免徵房屋稅 

符合免稅規
定，無須納稅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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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業稅 

依所得稅理論探討，Hansmanng 指出商業型非營利組織收入，主要來自於銷

售貨物或勞務，有關非營利組織銷售貨物或銷售勞務情形，例如寺廟、教堂供應

齋菜，依實質課稅原則，應課徵營業稅；提供納骨塔供人安置骨灰、神位之收入，

如無對價關係，依實質課稅原則，則免徵營業稅，整理如下表： 

表 3- 6 宗教型非營利組織營業稅案例 

態樣 案由 徵免標準 理由 
寺廟、教堂供應齋菜之
收入，未訂有一定收費
標準者 

財政部 78 年 6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780649615 號函  

依據財政部 78 年 6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780649615 號函，免
徵營業稅  

若由信徒隨喜佈施
者，無對價關係 

寺廟、宗祠提供納骨塔
供人安置骨灰、神位之
收入，未訂有一定收費
標準者 

財政部 78 年 5月 8
日台財稅字第
780630493 號函 

依據財政部 78 年 5
月 8 日台財稅字第
780630493 號函，免
徵營業稅  

若由存放人隨喜佈
施者，無對價關係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三）地價稅 

依據多元論與自由意志理論，L. M. Salamon 表示，為大眾服務除了宗教或

其他因素考量，動機可能是意識型態因素或是想擁護宗教之想法，對他們所關心

對象所接受財貨及勞務不足，所服務提供財貨及勞務會有大量供給，本案，供設

立宗旨所使用之場地，屬宗教團體用地，免徵地價稅，整理如下表： 

表 3- 7 宗教型非營利組織房屋業稅案例 

態樣 案由 徵免標準 理由 
財團法人之宗教團體
供佈道及傳教人員宿
舍用地 

依據財政部 72年 6月 1
日台財稅字第 33820 號
函 

依據土地稅減免規
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9 款，免徵地價稅 

屬宗教團體用地  

核准設立有案之神學
院用地 

依據財政部 62 年 4 月
16 日台財稅字第 32715
號函 

依據土地稅減免規
則第 8 條第 1 項第
9 款，免徵地價稅 

屬宗教團體用地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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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增值稅 

依據多元論與自由意志理論，Salamon 表示對他們所關心對象所接受財貨及

勞務不足，所服務提供財貨及勞務會有大量供給，本案此類醫院非醫療法第 38

條第 3 項281規定私立醫療機構，無不課徵土地增值稅適用，考量宗教財團法人將

原供附設醫院使用之不動產捐助移轉，屬配合政府法令規定辦理，為減輕醫院租

稅負擔，提高配合意願，達到醫療法保障病人權益，增進國民健康之目的，訂定

此項規定，整理如下表： 

表 3- 8 宗教型非營利組織房土地增值稅案例 

態樣 案由 徵免標準 理由 
宗教法人附設醫院不
動產移轉 

財政部 107 年 5
月 17日台財稅字
第 107005720160
號令 

依據平均地權條
例第 35 條之 1 規
定，免徵土地增
值稅 

屬配合政府法令規定辦
理，為減輕醫院租稅負
擔，提高配合意願，達到
醫療法保障病人權益，增
進國民健康目的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243/3148177?from=udn_ch1cate6_pulldownmenu 

 

 

 

 

 

 

 

 

 

 

 

 

 

 

 

 

 

 

 

 

 

 

 

 

                                                 
281醫療法第 38 條第 3 項「本法修正施行前已設立之私立醫療機構，於本法修正施行後三年內改 

設為醫療法人，將原供醫療使用之土地無償移轉該醫療法人續作原來之使用者，不課徵土地增

值稅。但於再次移轉第三人時，以該土地無償移轉前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原地價，

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https://udn.com/news/story/7243/3148177?from=udn_ch1cate6_pulldown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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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型非營利組織 

（一）營業稅 

依稅收基本職能中的經濟職能可知，稅收是國家調節收入分配，實現社會公

平的經濟標桿，教育是國家根本，從教育著手，進而可提國民生活素質、增加國

民總收入、改善人民生活等益處，綜上，政府應對教育相關情事，給予租稅優惠，

屬教育勞務、文化勞務、社會福利勞務，依規定免徵營業稅；有對價關係者，屬

銷售貨物或勞務及視為銷售貨物或勞務，應課徵營業稅，整理如下表：  

表 3- 9 教育型非營利組織營業稅案例 

態樣 案由 徵免標準 理由 
學生團體以校內員生
為對象舉辦之臨時性
電影欣賞、演唱會或舞
會等活動，其全部收入
作為該團體之用者     

財政部 88 年 7 月 22
日台財稅字第
881928418 號函 

依據營業稅法
第 8條第 1項第
5 款規定，免徵 
營業稅 

屬教育勞務 

經政府依法獎勵之大
辭典屬重要學術著作 

財政部賦稅署 75 年
5 月 22 日台稅二發
第 7549868 號函 

依據依營業稅
法第 8 條款第 1
項第 6 款規定，
課徵營業稅 

屬出版法第 24 條，重要
學術專門著作  

編印或發售空中教學
用教科書 

財政部 75 年 7 月 3
日台財稅字第
7543102 號函 

依據依營業稅
法第 8條第 1項
第 6 款規定，免
徵營業稅 

屬接受教育部委託辦理  

公私立學校向該校在
學學生提供留學、遊學
服務 

財政部 85 年 7 月 10
日台財稅字第
851910832 號函 

依據營業稅法
第 8條第 1項第
5 規定，免徵 
營業稅 

屬教育勞務  

學校提供游泳池、網球
場、體育館與該校教職
員工及學生使用收取
費用 

財政部 88 年 3 月 25
日台財稅字第
881903997 號函 

依據營業稅法
第 8條第 1項第
5 款規定，免徵 
營業稅 

屬教育勞務 

學校提供停放腳踏車
場地向學生收費，按教
育部所規定之代收代
辦費徵收， 

財政部 89 年 1 月 12
日台財稅字第
890450088 號函 

依據依營業稅
法第 8條第 1項
第 5 款規定，免
徵營業稅 

屬教育勞務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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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屋稅 

基於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因素，非營利組織在沒有完全獲得大多數人支持下

情況，仍可以組織為一個小團體，由於政府介入，基於政治考量和繁瑣之行政流

程，相關於非營利組織，可以迅速應對其需求，其效率較高，綜上，政府為鼓勵

非營利利組織，從事符合公益性質者，免徵房屋稅，和其業務相關亦免徵，整理

如下： 

表 3- 10 教育型非營利組織房屋稅案例 

態樣 案由 徵免標準 理由 
中興大學附設蕙蓀實驗林場
森林遊樂區 

依據財政部 77年
7 月 12 日台財稅
字第 770563119
號函 

依據營業稅法
第 3 條規定，課 
徵營業稅 

管理站、辦公廳、實
習館、職工宿舍，免
徵房屋稅 

台灣香蕉研究所供辦公用使
用之房屋 

依據財政部 64年
7 月 19 日台財稅
字第 35246 號函 

依據房屋稅條
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免徵房屋稅  

促進台灣香蕉產銷
事業發展宗旨  

經濟部聯合工業研究所 依據財政部 60年
4月4日台財稅字
第 32618 號函 

依據房屋稅條
例第 14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
免徵房屋稅  

供辦公用房屋及員
工宿舍，免徵房屋稅 

公益社團自有房屋，包含供
辦公使用、會議廳、圖書室、
廚屋、員工食堂、浴室、廁
所、值日室、檔案室、貯藏
室、講習室、值夜室、禮堂、
文物儲藏室等 

依據財政部 66年
8 月 15 日台財稅
字第 35449 號函 

依據房屋稅條
例第 15 條第 1
項 5 款規定，免
徵房屋稅 

符合公益性質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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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福型非營利組織 

（一）營業稅 

Weisbrod 指出政府所提供財貨無法滿足所有的人，也就是在多元社會下，政

府所提供的財貨無法照顧到所有人民，市場上存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現象，基

於團結一致理論，Salamon 表示非營利組織出現可以凝聚，更多資源和力量去完

成人民所需要事物，綜上，非營利組織，為解決財貨或勞務提供不足情形，例如，

專業育嬰中心提供育養勞務之收入、私人專營安養或看護中心如符合要件其醫療

勞務，或基金會義演收入如用以興建養老院及演藝人員急難救助金，屬配合社會

福利政策，免徵營業稅，整理如下表： 

表 3- 11 社福型非營利組織營業稅案例 

態樣 案由 徵免標準 理由 
身心障礙福利
機構之收入是
否屬銷售貨物
或勞務收入之
認定案 
 
 
 

財政部 92 年 3 月
20 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0889 號函 

1.房租收入、學費收入及營業收入，
屬銷售貨物或勞務，依營業稅法第
3 條規定，課徵營業稅 

2.接受政府機關安置收托或收容身心
障礙者，所領取托育及養護補助費
收入，屬銷售貨物或勞務，依營業
稅法第 3 條規定，課徵營業稅 

3.捐款收入及利息收入，非屬銷售貨
物或勞務，免徵營業稅  

4.為提昇社會福利機構之服務品質或
為鼓勵業者配合辦理相關業務所
給與獎助性質之各項補助費，如無
須相對提供勞務或服務者，非屬銷
售貨物或勞務，免徵營業稅 

屬銷售貨物
或勞務，應
稅，反之，免
稅  

專業育嬰中心
提供育養勞務
之收入 

財政部 84 年 8 月
4 日台財稅字第
841639715 號函 

依據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
定，免徵營業稅 

性質既與托
兒所類似，為
配合社會福
利政策  

私人專營安養
或看護中心如
符合要件其醫
療勞務 

財政部 84 年 8 月
23 日台財稅第
841643161 號函 

依據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
定，免徵營業稅 

提供醫療勞
務、藥品、病
房之住宿及
膳食或育養
亦免徵 

基金會義演收
入如用以興建
養老院及演藝
人員急難救助
金 

財政部 81 年 1 月
18 日台財稅字第
800767164 號函 

依據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2 款
規定，免徵營業稅 

配合政府推
行社會福政
策，准予比照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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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價稅 

依據團結一致理論，Salamon 表示非營利組織不但有解決政府失靈和市場失

靈功能，且提供公共財之不足，並改契約失效現象，用以落實社會價值之多元化，

並鼓勵民眾互相幫助及增進公共服務等，綜上，政府對為鼓勵非營利組織多從事

公益相關動，因具社會救濟宗旨之目的，只要符合規定，予以免徵房屋稅，相關

資料整理如下：  

表 3- 12 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地價稅案例 

 態樣  案由 徵免標準 理由 
臺灣省紅十字分會所
有供辦公使用之土地
免徵地價稅 

依據財政部 69 年 4 月
19 日台財稅字第
33155 號函 

依據依土地賦稅
減免規則第 8 條
第 1 項第 5 款規
定，免徵地價稅 

屬社會救濟慈善機
構情形，予以免徵 
 
 

財團法人更生保護會
出租有收益之土地減
免案 

依據財政部 84 年 8 月
1 日台財稅字第
841639103 號函 

依土地賦稅減免
規則第 8 條第 2
項規定，得專案
報請減免 

屬社會救濟慈善公
益團體 
 

老人福利機構土地之
收益直接用於事業案 

依據財政部 84 年 8 月
1 日台財稅字第
841639103 號函 

依土地賦稅減免
規則第 8 條第 2
項規定，得專案
報請減免 

性質應不同於土地
稅減免規則第8條第
1 項第 5 款所列示之
情形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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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商業性或私人性質非營利組織 

（一）營業稅 

  依所得稅理論可知，Hansmann 表示商業型非營利組織，如同營利組織一般，

其主要收入來自銷售貨物與勞務，非營利組織無分配盈餘情形，故所有保留盈餘，

最終將會被課徵所得稅，綜上，對非營利組織課徵租稅，尚屬合理，如有銷售貨

物或勞務，應課徵營業稅，如屬政府機關委託代辦業務，免徵營業稅。  

  營業稅徵免，最終回歸於銷售貨物及勞務和視同銷售貨物及勞務，且應考量

實質課稅原則，做為是否得繳納稅賦之依據，內容整理如下表： 

表 3- 13 社福型非營利組織營業稅案例 

態樣 案由 徵免標準 理由 
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
公會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
決 91 年度訴字第
1051 號判決  

依據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1 款規定，免徵營
業稅 

非屬技師公
會之勞務收
入 

農會、漁會、工會、商
業會、工業會依法經營
銷售與會員之貨物或
勞務及政府委託代辦
之業務案 

財政部 88 年 1 月 29
日台財稅字第
881895307 號函 

依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1 款規定，免徵營
業稅 

非課稅範圍 

聯誼社所收會員之入
會費中屬存儲金、保證
金等性質案 

財政部 76 年 2 月 10
日台財稅字第
7519771 號函 

依據財政部 76 年 2 月 10
日台財稅字第 7519771
號函，免徵營業稅 

 

於退會時應
即退還者，非
屬銷售勞務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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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和建議 

本章就前述第三章案例分析及探討，最終經由法院判決可得知，在例案情況

雷同下，法院判決有不同的結果，究其原因為何，非營利組織在訴訟過程中，所

引用的法條內容不同，導致出現結論可能相同或是不同。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營業稅部份 

營業稅課稅的標準，最終回歸銷售貨物、銷售勞務的定義和是否產生對價關

係，從本文研究可知，此情形通常是納稅義務人與稅捐稽徵機關爭執所在，如本

文之太極門學會案、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案、臺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產

業工會案，其中銷售與會員之貨物或勞務及政府委託其代辦之業務，得免徵營業

稅外，有銷售貨物及勞務即應繳納營業稅，另依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4 款、

5 款282規定，屬文化勞務、教育勞務、社會福利勞務，免徵營業稅。  

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2 年度訴字第 3250 號判決可知，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屬事業機關，非行政機關，將水管維修委由產業工會執行，非屬政府委託代辦業

務，不適用免稅規定，另依財政部 87 年 7 月 23 日台財稅字第 87195604 號函，

轉包工程予未辦營業登記之小規模營業人…已依規定取得收據，免依據稅捐稽徵

法第 44 條規定處罰（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產業工會案）。 

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3 年度訴字第 01067 號判決和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96 年度判字第 01966 號判決可知，太極門學會從事點穴、治傷、針灸、接骨、

推拿、指壓、拳法、棍法，等相關業務，無租稅負擔，惟代辦練功服等行為，屬

                                                 
282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4 款、5 款「下列貨物或勞務免徵營業稅：…四、依法經主管機關許

可設立之社會福利團體、機構及勞工團體，提供之社會福利勞務及政府委託代辦之社會福利勞

務。五、學校、幼稚園與其他教育文化機構提供之教育勞務及政府委託代辦之文化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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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銷售貨物」之概念，應繳納營業稅，另團體組織雖販售相關物品，如享有

利潤價差，屬營業行為，應課徵營業稅，如對加入會員之人從事販售行為，可免

除營業稅捐之課徵，對國家稅賦制度將是嚴重的破壞（臺北市太極門學會案）。 

  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1 年度訴字第 1051 號判決可知，依財政部 88 台

財稅字第 881907968 號函釋規定，各公會轉付政府發給之鑑定費，予各會員，屬

代收轉付之款項，不屬各公會銷售勞務之收入，無須課徵營業稅；各公會自留款

部分，屬各公會銷售勞務之收入，須課徵營業稅，故依實質課稅原則，屬各公會

所提供之服務，應為各公會銷售勞務之所得，即應繳納營業稅；至於公會轉付他

人之費用，係屬他人銷售勞務之所得，無需課稅（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案）。 

貮、所得稅部份 

非營利組織是否從事與創設目的有關之業務，應視其非營利組織設立章程和

經營業務性質而定，如非營利組織從事與目的無關之業務，因不符合標準免稅規

定，且和營利事業經營模式雷同，應依稅法規定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及所得稅，

如同本文前述之，大立光電福委會案及漁船產物保險合作社案，屬免納所得稅之

非營利組織，是否需繳納營業稅，仍得回歸營業稅法之規定。  

由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1 年度判字第 886 號判決可知，依大立光電職工福利

委員之章程可知，其解散後剩餘財產，應發給原有職工，不屬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故大立光電福委會非公益團體，又將離職員工所獲配之紅利股

票委託第三人賣出後，公司取得最後決定權，屬其它收入，應繳納營利事業所得

稅，另財政部指出基於租稅管理及特定政策之考量，特定稅務事件之解釋函令中，

對於營利事業所成立的福委會是否為「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

應視其事務之屬性決定之，非可一概而論（大立光電福委會案） 

  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4 年度訴字第 02644 號判決可知，依漁產保險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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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章程第 46 條及 48 條規定…其資金之運用包括購買有價證券…等，年度盈餘

並依規定付股息及社員分配金，難謂無營利之性質，合作社係在謀求其內部社員

利益，且得分配盈餘分配，與不得為盈餘分配之公益團體有別，故非屬於所得稅

法第 4 條第 13 款283規定所稱之「公益團體」，不得享有免稅之規定（有限責任

台灣區漁船產物保險合作社案）。 

  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6 年度訴字第 02574 號判決可知，中華中學為財團法

人，財產與個人財產分屬獨立，系爭資金遭其挪用，並明列於其作業組織結算申

報平衡表其他流動資產項下，不符免稅適用標準之規定。故非營利組織與捐贈人、

董監事等相關關係人，應保持獨立關係，無不正當業務或財務之往來，且符合免

稅規範者，始得適用免稅（中華高級中學案）。  

  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0 年度訴字第 1068 號判決可知，台北藝術推廣

協會宗旨為推廣國內外藝術活動，非屬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2 款284之慈善

救濟事業或團體，另財政部 84 年 3 月 1 日函釋說明第 4 點明示「慈善救濟團體

義賣貨物或舉辦義演，其取得之代價含有捐贈之性質，得不視為銷售貨物或勞務，

惟台北藝術推廣協會之相關表演有收取門票，產生對價關係，應繳營業稅（台北

藝術推廣協會案）。  

參、 地價稅部份 

  由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98 年度判字第 1195 號判可知，土地稅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5 款285為同法第 16 條286之例外規定，該條款乃為實際情形及配合環境發展

                                                 
283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3 款「下列各種所得，免納所得稅：…十三、教育、文化、公益、慈善 

  機關或團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 
284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2 款「下列貨物或勞務免徵營業稅：…十二、依法組織之慈善救濟 

  事業標售或義賣之貨物與舉辦之義演，其收入除支付標售、義賣及義演之必要費用外，全部 

  供作該事業本身之用者。」 
285土地稅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5 款「供左列事業直接使用之土地，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但未 

  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不適用之：…五、其他經行政院核定之土地。」 
286土地稅法第 16 條「 地價稅基本稅率為千分之十。土地所有權人之地價總額未超過土地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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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需要，授權行政院得就特定之土地為租稅優惠之決定，故主管機關考量課稅公

平、稅收損失及各縣市財源短短拙問題等各類因素，且在不違背相關法令規定下，

符合租稅法律主義（台糖案）。  

肆、房屋稅部份 

  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6 年度訴字第 02546 號判決可知，參照司法院釋

字第 530 號及第 478 號解釋意旨，房屋稅條例未說明何謂「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

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未明定立案主管機關為何，慈濟醫院已完成財團法人登

記並從事醫療救濟服務之事實，應認定為「經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

事業」，得適用免稅之規定（臺北慈濟醫院案）。 

  由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1 年度判字第 739 號判決可知，依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3 款287及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1

項288及第 3 條第 1 項289規定，醫療收入屬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醫院銷售貨物

或勞務以外之收入，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者，免納所得稅。公益財團醫療財團法

人相關稅賦之減免，應依各該稅法規定辦理，並非依醫療法第 38 條第 2 項290規

定即當然得予減免，另依衛生署所援引醫療法第 46 條291規範醫療財團法人應提

                                                                                                                                            
 地直轄市或縣 (市) 累進起點地價者，其地價稅按基本稅率徵收；超過累進起點地價者，依左 

 列規定累進課徵：一、超過累進起點地價未達五倍者，就其超過部分課徵千分之十五。二、超 

 過累進起點地價五倍至十倍者，就其超過部分課徵千分之二十五。三、超過累進起點地價十倍 

 至十五倍者，就其超過部分課徵千分之三十五。四、超過累進起點地價十五倍至二十倍者，就 

 其超過部分課徵千分之四十五。五、超過累進起點地價二十倍以上者，就其超過部分課徵千分 

 之五十五。前項所稱累進起點地價，以各該直轄市或縣 (市) 土地七公畝之平均地價為準。但 

 不包括工業用地、礦業用地、農業用地及免稅土地在內。」 
287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3 款「下列各種所得，免納所得稅︰…十三、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  
288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1 項「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定者，其

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一、合於民

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或依其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  
289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3 條第 1 項「符合前條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其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不足支應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

時，得將該不足支應部分扣除外，應依法課徵所得稅。符合前條規  
290醫療法第 38 條第 2 項「醫療財團法人所得稅、土地稅及房屋稅之減免，依有關稅法之規定辦 

理。」  
291醫療法第 46 條「醫療財團法人應提撥年度醫療收入結餘之百分之十以上，辦理有關研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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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下限為其「收入結餘 10％」以辦理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

事項，作為醫療財團法人即為慈善救濟事業之依據，既經最高行政法院所不採，

審認慈善救濟事業之立案及監督係屬內政部職掌，則衛生署所為認定自不可作為

符合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292規定之依據，故不得適用免稅之標準（嘉

義慈濟醫院案）。 

  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9 年度訴字第 1363 號判決可知，我國無規範私立

慈善救濟事業之專法，故僅須符合房屋稅法之相關免稅規定，即可享有優惠，其

中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謂「經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法未

明文其定義，亦未限於須經「內政部」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始足當之，自應

依其立法目的及精神，再以慈善救濟事業之型態、範圍及其設立法令依據與認定

標準予以認定，綜上，財團法人醫院應受醫療法專門規範，只要向其「主要」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設立登記即可。故屬於慈善救濟事業之醫院僅須向衛生署立案即

可，得適用免稅規定（臺北慈濟醫院案）。 

  由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146 號判決可知，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293所謂「經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無文規定私立慈善救濟

事業之立案主管機關，應依立法目的及精神，再以慈善救濟事業之型態、範圍及

其設立法令依據與認定標準，予以認定。另依醫療法第 11 條294及第 38 條第 2

項295之規定，慈濟醫院符合前揭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規定「業經

                                                                                                                                            
  展、人才培訓、健康教育；百分之十以上辦理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事 

  項；辦理績效卓著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獎勵之。」  
292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二、業經立 

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之

自有房屋。」  
293房屋稅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第 2 款「私有房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徵房屋稅：…二、業經立 

  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完成財團法人登記者，其直接供辦理事業所使用 

  之自有房屋。」 
294醫療法第 11 條「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 

  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295醫療法第 38 條第 2 項「醫療財團法人所得稅、土地稅及房屋稅之減免，依有關稅法之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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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之私立慈善救濟事業」之要件，綜上，依醫療法規定慈濟醫院持續提供醫療

救濟服務，屬廣義之「慈善」事業，適用房屋稅條例所稱之業經立案之私立慈善

救濟事業，適用相關免稅之規定（嘉義慈濟醫院案）。 

  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8 年度訴字第 668 號判決可知，所謂「經立案之

私立慈善救濟事業」，法未明文其定義，亦未限於須經「內政部」立案之私立慈善

救濟事業始足當之，應依其立法目的及精神，再以慈善救濟事業之型態、範圍及其

設立法令依據與認定標準，予以認定。又依前揭醫療法第 11 條和同法第 38 條第 2

項規定可知，慈濟醫院依法自無從在內政部立案登記為醫療財團法人，如稅捐處所

稱須在內政部設立登記始能獲得房屋稅減免，則前揭醫療法之規定亦勢將形同具文，

綜上，慈濟醫院得享有免稅之規定（臺北慈濟醫院案）。 

伍、土地增值稅 

  由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90 年度判字第 2161 號判決可知，土地稅法第 5 條296規

定，主要在減免受贈土地之社會福利事業或私立學校之土地增值稅負擔，又土地

稅法第 28 條之 1
297規定，其立法理由勵私人創辦社會福利事業，明定私人捐贈

供興辦社會福利事業使用之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故所謂社會福利事業，須以

社會福利服務及社會救助為主要之目的者，故社子文教基金會係文教基金會類型，

非從事社會福利或社會救助之情事，不得享有免稅（社子文教基金會案）。 

依財政部 107 年 5 月 17 日解釋函令可知，宗教財團法人附設醫院非醫療法

                                                 
296土地稅法第 5 條「土地增值稅之納稅義務人如左：一、土地為有償移轉者，為原所有權人。   

  二、土地為無償移轉者，為取得所有權之人。三、土地設定典權者，為出典人。前項所稱有 

  償移轉，指買賣、交換、政府照價收買或徵收等方式之移轉；所稱無償移轉，指遺贈及贈與 

  等方式之移轉。」 
297土地稅法第 28 條之 1「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福利事業或依法設立私立學校使用之土地，免徵 

  土地增值稅。但以符合左列各款規定者為限：一、受贈人為財團法人。二、法人章程載明法 

  人解散時，其賸餘財產歸屬當地地方政府所有。三、捐贈人未以任何方式取得所捐贈土地之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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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 條第 3 項298規定的私立醫療機構，考量宗教財團法人將原供附設醫院使用

的不動產捐助移轉與，為減輕醫院租稅負擔，達到醫療法保障病人權益，增進國

民健康目的，同意該次移轉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但土地再次移轉第三人時，課徵

土地增值稅。 

 

第二節    研究建議 

壹、 非營利組織之定義不明確 

我國稅法有關於非營利組織是否適用免稅資格的認定，僅規範於所得稅第 4

條第 1 項第 13 款和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的規定，只要符合前述規範之機關團體

者，本身的所得和附屬作業組織的所得稅，即可免納所得稅；附屬作業組織則規

範於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 5 條，機關團體為了達其創設目的而另設經營事業或營

業行為之組織。例如，太極門學會依法設立登記，教授項目為「點穴、治傷…拳

法、棍法」，從相關業務，無辦理營業登記的必要，惟銷售運動服等，視為銷售

貨物，應繳納營業稅。太極門學會非屬稅法所規範之非營利組織，縱使設立在案，

有銷售貨物或勞務事實，仍需繳納營業稅。 

綜上，因非營利組織之定義未臻明確，使太極門學會認為屬非營利組織之一

員，又太極門學會銷售貨物，符合課徵營業稅事實，故稅法對於非營利組織之定

義，建議予以修正，更能符合實情。 

 

                                                 
298醫療法第 38 條第 3 項「本法修正施行前已設立之私立醫療機構，於本法修正施行後三年內改

設為醫療法人，將原供醫療使用之土地無償移轉該醫療法人續作原來之使用者，不課徵土地增

值稅。但於再次移轉第三人時，以該土地無償移轉前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原地價，

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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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非營利組織涉及多重主管機關  

慈濟醫院屬非營利組織之一圜，依規定非營利組織規範圍，中央主管機關為

內政部，惟慈濟醫院屬醫療機構，是否受醫療法專門規範，而屬衛生署所轄，是

否適用免稅規定？慈濟醫院有數個類似案件，惟最終法院判決不同，結果炯然不

同。雷同案況，卻出現不同法院判決結果，會使非營利織困惑且無所適從。多重

主管機關問題，建議大法院對此做解釋，其減免稅賦問題應符合何種條件始得適

用減免稅規定。     

參、財政部頒佈解釋函令位階太低 

我國稅捐稽徵機關實務做法，稅法未規範部份，財政部多以發佈相關解釋函

令，或稅捐稽徵機關為稽收稅捐，所訂定相關細則等規定，其位階是否有過低之

虞，建議直接修正稅法或相關主管機關之規定，更為妥適，一來使非營利組織有

規則可循，二來稅捐稽徵機關課徵租稅，困難度會減低。  

肆、對非營利組織減免租稅之公平性 

本文有限責任台灣區漁船產物保險合作社，屬互益型非營利組織，服務對象

僅限於組織會員，倘無從事公益活動活動，政府又給予相關租稅優惠，對其從事

公益活動之非營利組織有不公平之待遇，應就實質認定再予以免稅較妥適。我國

稅法僅需符合稅法規定，即可享有免稅規定，惟此舉會形成一些不公平事實，例

如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銷售麵包等商品需繳納營業稅，面對非營利

組織募款不易等情形，對於財團法人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等，社會福利型之非

營利組織，是否應給更多租稅優惠，以扶持這類型組織能確保其能生存並運作正

常。   

依本文之先前文獻檢閱，建議可參考美國內地稅法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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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免納所得適用標準，用以健保稅務行政管理，將非營利組織分類，對從事非

公益活動之組織，應予課稅，從事公益活動應依其投入公益活動之情況，給予不

同程度之租稅減免，以達實質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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